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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零工經濟勞動關係之型態與特性與過往勞動關係產生極大衝突與矛盾，本文

藉由零工經濟形成與概念了解零工經濟之出現與發展情況後，盤點各國在勞動地

位與社會保障之議題上之困境與因應方式並發現幾個特點○1 零工經濟發達地區

越能看見零工經濟之全貌且因發展較為全面在處理勞動問題之案例較多，故更積

極解決勞動爭議進而出現較多突破性進展，如加州 AB5 法案與中國網約車法案。

○2 由政府推動零工經濟者在法規應對上較有明確之思考方向，如日本傾向以獨立

承攬人處理故以保障公平交易為目標。○3 強調社會保障之地區在處理勞動議題上

著重於如何解決保障不足之問題，故衍生多元的社會保障處理途徑，如德國藝術

家基金、比利時由政府向平台課稅提供勞動保障等。 

細究各國執著於二問題意識之理由在於平台透過科技工具管理勞動過程與

零工經濟「顧客(商家)–平台–勞動者」之三方(多方)勞動關係與以往就服機構

之三方勞動關係不同，故藉由探究平台角色發現科技從屬性之存在與平台具就服

機構之特性但已無法適用舊有規定，而為解決新勞動型態之問題本文建議從聯合

雇主概念擴張雇主概念並從彈性安全之概念找尋勞動者真正需保障之地方讓市

場與保障兼具彈性。 

 

 

關鍵字：零工經濟、平台經濟、勞動地位、社會保障、勞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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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y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gig economy are in great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with the previous labor relations. In this paper,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ig economy. We focus on the 

issues of labor status and social security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find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1 The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seen the full picture of the gig 

economy and labour disputes also increased accordingly, so they have more motivative 

to deal with that and get some breakthough process, eg AB5.○2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gig economy, which has a clear direction of thinking in terms of 

regulations, like Japan.○3 Regions that emphasize social security focus on how to solve 

the gig workers inadequate protection, and therefore have diversified ways of dealing 

with social security, such as the German Artists' Fund and Belgium government 

provides labor protection to platform taxation. 

The reason for countries' insistence on two issues is that platfrom use technology 

to control labour process and the tripartite (multi-party) labor relationship of "customer 

(merchant)-platform-laborer" in the gig economy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tripartite labor relationship of employment service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rough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platform to find out the ex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subordination and the platform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loyment service agency, 

but rules are not fit with the gig econom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new labor typ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larify the employer's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concept of joint the 

employers and to find out the real need of protection for workers from the concept of 

flexible safety, so that both market and protection can be flexible. 

Keywords: gig economy, labour relations, labor status, social security, labor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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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不論是零工經濟、平台經濟與分享經濟均屬於「互聯網+」經濟模式之一。

網路平台透過移動設備(如手機、電子手錶等)將所蒐集的數據、數據分析等網路

技術整合至線下閒置資源，並以較低價格提供供需二方進行精準配對，實現物盡

其用，從而提高資源有效配置且供需方均受益的經濟模式。新形態經濟模式秉持

為需求方分享供給方的剩餘財產、勞動力進而達到經濟極大化的經濟型態，其中

與勞動者相關的零工經濟主打彈性工時、不具特定工作地點、利用自己所有從事

自己的小型事業等特性符合年輕世代喜愛不受拘束的特點，也吸引許多年輕人加

入。據萬事達 2019 年統計全球零工經濟資本額上看 5000 億美元，若以零工經濟

最繁榮國家–美國為例，觀看參與零工經濟人數(Upwork 統計數據)，美國有 1/4

人口曾參與零工經濟，其中有 1/10 人口以此為生，但隨著新經濟模式在世界各

地蓬勃發展，零工經濟主打彈性工作的特性與藉由剩餘財產促進經濟活絡的初衷，

逐漸脫離原本願景，甚至破壞或模糊化原本的秩序，引發新的社會隱憂。 

零工經濟似乎提供年輕世代更多元的工作型態，甚至給與勞動者自行分配工

作的期望，然細究其營運模式會發現平台透過定位、螢幕截圖等方式掌握工作情

況與地點、用戶評分取代人為考核，再透過演算法決定派單數量等利用新科技形

成一定程度之控制權，只是這份控制權與過往利用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與組

織從屬性和控制權進行勞動地位判別並給予勞動保障，主要以「人」為核心控制

主體的勞雇模式不同，故平台工作者多半被歸於自雇者行列，其中低技術工作因

進入勞動市場門檻降低使勞動供給大量出現，原本預期薪資也因此降低，勞動者

必須透過接受更多工作才可維持原來收入，但卻無法享受受僱者擁有最低勞動條

件、社會保障等權益，任由市場變動決定勞動收入或平台片面更改服務契約，容

易成為勞動市場中的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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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透過科技控制勞動過程、影響勞動收入的情況層出不窮，各國也出現許

多全職工作者提起勞動訴訟要求被歸為受僱者，而替代性高工作者多從事高風險

工作，特別是外送員、貨運員等需於時間內完成訂單被迫加快速度導致意外的事

件頻傳，引發社會、學者、政府重新關注平台勞動關係。 

本文期望藉由回歸源頭的方式，說明零工經濟的定義與形成後，針對目前討

論平台勞動關係議題中選擇「個體勞動關係認定」與「社會保障欠缺」作為問題

意識，觀察各國因應與解決方案，建立宏觀視野，再透過各國多執著於將平台納

入法規範的概念探究平台角色，並以兩種角度觀之：○1 平台工作者之勞動過程大

多透過應用程式或網頁監控勞動者行為、工作時間甚至是地點，其中按需工作是

目前最多提出確認勞動訴訟之勞動類型，透過觀察零工經濟對勞動市場的改變及

自勞動過程探究我們是否需要新的判別分是判斷平台是否為雇主。○2 平台時常主

張其屬媒介，在勞動市場中之仲介機構(就服機構)的定義與劃分方式為何，而平

台是否適用?期望能夠藉由說明平台角色嘗試解決困擾各國的勞動劃分難題。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 

由於零工經濟屬於新科技所衍生的新經濟體，故本文以文獻分析法作為開端，

爬梳國內外先進針對研究相關議題所著論文及專著、他國政府所制定之相應政策、

法律並參考相關統計資料等文獻進行分析。透過新型科技的演變與發展等議題所

著之論文、專著了解零工經濟的定義與形成建立零工經濟運作的整體概念，並探

究各國零工經濟所面臨的勞動難題與解決之道建立宏觀視野，再針對各國爭執共

同點回歸勞動本質尋找解決方案。 

 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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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為台灣與零工經濟高度發展國家–美國、歐洲、日本、中國，觀察

各國零工經濟發展情況，並將問題意識集中於各國提起眾多勞動訴訟的「勞動地

位」與零工經濟工作者最關切的「社會保障」，透過整理各國勞動地位判別特色、

特色法規與制度等，分析各國因應兩大問題之共同點與相異點，期望給予我國解

決方案之建議。 

 研究範圍 

本研究著重於個體勞動地位與社會保障兩大問題意識並探究歐美、日本、中

國與台灣如何因應兩大勞動問題，嘗試建立宏觀視野。集體勞動也屬於零工經濟

發展勞動問題之一，然筆者能力有限故無再探究集體勞動問題。另外由於個體勞

動地位與社會保障分支甚廣，本文集中於各國勞動劃分屬於二分法或三分法之分

類特色，判斷零工經濟勞動者的歸類，進而歸納所獲得的勞動保障，並探究各國

是否針對欠缺保障部分進行特定解決方案，主要著重於政策之探討，未對法學爭

議有過多描述。 

本文雖以國際比較為主，然礙於疫情關係與筆者經費有限，僅可依賴網路與

書籍研究各國因應零工經濟工作者勞動權益的問題與解決之道，未避免台灣部分

有訪談過於突兀故台灣也僅以政策因應方案等文獻進行論述。另由於筆者語言能

力有限，故文獻以中、英為主。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第一章依序說明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研究流

程與章節安排。由於新形態勞動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故第二章先以探究零工經

濟的出現作為開頭，觀察工業與科技的演變對於勞動型態與市場的變化，進而推

理出因科技演變的零工經濟如何影響勞動市場成為新形態勞動議題。第三章比較

歐美與中國、日本及台灣零工經濟的發展情況，並將問題意識集中於「勞動地位」

與「社會保障」，探討各國面對零工經濟兩大問題時的應變模式與解決方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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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各國解決問題的共同點與相異之處，以較為宏觀的方式勾勒出各國面對問題

的態度與方式。第四章藉由第三章各國比較發現各國處理二大勞動問題的共同點，

形成共同問題意識為「從屬性」與「平台為媒介」，再透過觀察零工經濟對勞動

市場之改變、勞動過程及仲介機構的定義與劃分，嘗試探究藉由科技發展延伸的

平台究竟為雇主還是單純的仲介機構，期望能夠回到勞動本質回推雇主與仲介的

不同之處並試著說明平台角色。最後組合各章拼圖，試著透過宏觀性視野尋找解

決途徑並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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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工經濟形成與概念 

第一節  零工經濟的形成 

 在零工經濟(gig economy)顧名思義是由大量零工們所創造的新興經濟體。

然「零工」(gig)並非 21 世紀下的新名詞，而是源自於 20 世紀初的「爵士樂手」，

後因經濟大蕭條被適用於「被雇主以日薪計酬的工作者」，在 1980 年代甚至被延

伸至「所有涉及高科技的工作」1，只是這些零工模式並未改變人們習慣的傳統雇

傭模式，也一直屬於人民收入 GDP 中的少數族群，但為何近期它形成一種新的

經濟模式並逐漸打破人們對於勞動者、勞雇關係的想像呢? 以下將試圖科技的革

新，即從 2013 年由德國所提出的工業 4.0(industry 4.0)出發，進而探討與零工經

濟密切的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形成、特徵等，再以人們投入零工經濟因

素說明零工經濟的形成，期望以較宏觀性的視野解釋零工經濟的出現。 

 科技的革新 

 工業 4.0(industry 4.0) 

1. 工業進程歷史 

  工業 4.0 象徵著人們進入工業進程的第四個階段，然而工業 1.0 到 4.0 每

個階段均有推使工業進程的原因與歷史，故先以各工業階段之歷史演進進行說明。 

 工業 1.0(第一次工業革命)2 

17 世紀中的英國、西班牙等地受惠於地理大發現促使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

然該世紀使人民的生活品質提升外，也陸續發生許多天災3與戰爭4，故經過一個

                                                 
1 Marion McGovern(2018)《自由工作的未來：零工經濟趨勢的機會與挑戰》(thriving in the gig 

economy)，天下文化，第 23-42 頁。 
2 第一次工業革命，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7%A5%E4%B8%9A%E9

%9D%A9%E5%91%BD#cite_note-David_S._Landes_1969-2」(最後搜尋日：2021/1/20) 
3 進入小冰河時期，農作物欠收，且倫敦發生大瘟疫等。 
4 30 年戰爭、英合戰爭、清教徒革命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7%A5%E4%B8%9A%E9%9D%A9%E5%91%BD#cite_note-David_S._Landes_196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7%A5%E4%B8%9A%E9%9D%A9%E5%91%BD#cite_note-David_S._Landes_1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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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動盪不安，人民渴望平穩安定的新世界，故 18 世紀為以「和平」、「穩定」

為目標的世紀5。持續穩定的海上貿易使人民生活逐漸富裕、人口也逐漸增加，安

定社會迎來思想的啟蒙，然而固有的技術無法滿足需求，需要擁有創新改善原有

的生產體制，而 17 世紀初期英國設立專利權的保護制度與 18 世紀封建制度的瓦

解、稅賦的改革及英格蘭與蘇格蘭的統一等，均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種下種子。 

普遍認為觸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契機為瓦特的改良式蒸汽機有別於傳統賴

於水力、風力、人力與畜力的生產模式，改良式蒸汽機仰賴煤、鐵作為發動原料

使生產地不在以水而居，蒸汽機導入的機械化生產也取代大量手工生產，使行會

制度逐漸式微，而圈地運動釋出大量人口進入新興的工廠制度，將原本的農業社

會轉向工業社會。 

第一次工業革命為供不應求提供解套，甚至有了都市化的出現、少數的中產

階級，但也出現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社會保險不足的憂慮。 

 工業 2.0(第二次工業革命) 

「電」的發明與廣泛應用為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契機。內燃機取代原本的蒸

汽機並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進入大量生產時代，給予各國發展出口貿易的機會。

在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下，原本少數的中產階級呈現爆發性的成長，而生產方式

也改為集中地點且需有專業訓練之生產模式，進而衍生技術與非技術的工人階級

出現，同時也象徵著勞資間對立加劇。 

二次工業革命後期工人運動的興盛也促使社會保險的出現，其中以德國鐵血

首相–俾斯麥所主導的勞工保險(職災保險、健康保險等)與社會保險最為人所知，

也成為各國推行社會保險的重要典範。 

 工業 3.0 

第三次工業革命也被稱為資訊革命、科技革命。儘管第三次工業革命起源於

                                                 
5 18 世紀，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8%E4%B8%96%E7%BA%AA」(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8%E4%B8%96%E7%B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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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原子的發現、電子技術革命與二次世界大戰軍事需求而發明的巨型計算機

(PC)等，然真正讓第三次工業革命遍地開花且讓人類的生活有著重大改變的是

「密佈的網路」。 

電腦(PC)是使用電話及數據機彼此連結，而網際網路(Internet)則是利用很多

纜線將很多電腦連結起來，且當時僅是使用電子郵件(Email)或網路(Network)的

內部傳遞，無法做到分享資訊，然而第一個網頁瀏覽器–WWW(World Wide Web)

的出現，讓分享資訊成為可能。WWW 靠網頁(Web)使用網際網路(Internet)連結

電腦。連結網頁的語言為超文字標示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並

給予每個網頁自己的網址，即全球資源定位器(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URL)，

故 WWW 為原本各自運作的網際網路世界創造一個共有且簡單的語言與秩序，

同時也讓能夠搜尋與展示其他網頁的工具–瀏覽器的發明蒸蒸日上。6 

馬賽克(Mosaic)，後改名為網景(Netscape)，靠著簡單、易瀏覽且可於圖片中

嵌入文字的創舉，並開放大眾免費下載，讓它成為 1990 年代最後歡迎的瀏覽器，

更引發網際網路泡沫化。網際網路的泡沫化雖引發許多企業倒閉、失業潮，卻也

為許多產業帶來創新，如原本以紙本為主的行銷模式轉而由電子郵件或網路的方

式為主、如激起光纜的投資熱潮，大量的光纜大幅度的降低世界各地的電話與資

料傳輸成本，也為全球化埋下種子。  

 工業 4.0 

雖第四次工業革命並未特別起源於哪一個國家，但第一次作為一個概念被提

出，普遍認為是 2013 年德國《高技術戰略 2020》十大未來專案中納入了工業 4.0

的項目，而它所強調的是以工業 3.0 電子資訊化為基礎，再將資訊系統與物理系

統連結並優化的「智慧製造」7。相較於之前的工業革命多耗時近一世紀的時間才

                                                 
6 佛里曼著;楊振富、潘勛譯(2007)，《地球是平的》，雅言出版，第 56-71 頁。 
7 SEMI Taiwan，〈工業 4.0 大全，從淺到深一篇搞懂它！〉， 

「https://blog.semi.org/zh/%E5%B7%A5%E6%A5%AD4.0%E6%A6%82%E5%85%A8」(最後搜尋日：

2021/1/20) 

https://blog.semi.org/zh/%E5%B7%A5%E6%A5%AD4.0%E6%A6%82%E5%85%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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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一定規模並進入下一階段的工業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相

距時間不到十年且從概念到實踐不到五年便達一定規模且持續發展，速度之快讓

許多企業、國家、勞動者措手不及。 

促發第四次工業革命重要原因除網路普及率大幅提高，感測器體積變得更小、

性能更強大、成本也更低，加上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也開始嶄露鋒芒8，而這些重

要因素也是工業 4.0 價值創造的基礎。物聯網與感測技術將使物品與物品、人與

機械間能夠互相溝通，而人工智慧與智慧學習透過所蒐集的資訊進行分析進而判

斷最佳的、客製化的生產模式。也因工業 4.0 不同於前幾次革命影響某一產業後

再擴張至其它產業，是以「全方位」發展，將產業間的技術與資訊融合進而提供

更加客製化、更便利且符合人類需求的產品9。同時也為傳統多屬雙方供需的商

業模式產生系統性衝擊，如：分享經濟的出現，使人們不再執著於所有權的擁有，

而是轉為以租賃、分享的模式。10 

2. 工業 4.0 的基礎 

工業 4.0 強調智慧製造與隨選生產(Production on Demand)，而網路實體系統

(Cyber Physical System，CPS)可促使人機、機器間能夠彼此交流訊息，並讓生產

與商業流程互相配對。驅動工業 4.0 的關鍵為物聯網、雲端系統與智慧製造，而

這三個主要關鍵是由九個支柱將原本獨立生產系統整合、自動化與優化之後，為

供應商、生產商與客戶提供更好的生產效率11。 

 物聯網12 

                                                 
張曙(2014)，〈工業 4.0 與智能製造〉，《機械設計與製造工程》，第 43 卷第 8 期，年，第 1 頁。 

8 READMOO 編輯團隊，〈從工業 4.0 到第四次工業革命，你準備好了嗎？》， 

「https://news.readmoo.com/2017/08/08/4thindrev/」(最後搜尋日：2021/1/20) 
9 吳怡靜著(2016)，〈下一件大事：第四次工業革命〉，《天下雜誌》，第 590 期。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4023」(最後搜尋日：2021/1/20) 
10 同前註。 
11 Saurabh Vaidyaa, Prashant Ambadb, Santosh Bhoslec(2018), Industry 4.0 – A Glimpse, Procedia 

Manufacturing 20, P234 
12 孫其博、劉傑、黎羴、范春曉、孫娟娟(2010)，〈物聯網：概念、架構與關鍵技術研究綜

述〉，《北京電郵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3 期，第 1-3 頁。 

https://news.readmoo.com/2017/08/08/4thindrev/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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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是指不論實體或虛擬物品均有各自的身分證並透過網路與數位化讓

物品間能夠產生對話的網絡。而物聯網的基本特徵是全面感知(透過 RFID 系統、

QRcode、傳感器等對搭載此系統之物品進行訊息蒐集)、可靠傳送(物體進入傳送

訊息的網絡後，進行分析與提供可靠訊息並交換與共用)、智慧處理(利用演算法

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後，做出決策與控制)。 

 人工智慧13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為計算機科學分支，主要是指讓計算機能

夠擁有與人類一般的思考、學習模式。目前人工智慧發展的技術為透過特定領域

專家的知識、經驗並利用人工智慧的推理技術模擬解決複雜問題的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 ES)、模仿人類學習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模仿生物神經

網絡系統的大量神經元相互連結構成的運算模型的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利用計算機代替或協助人類感知的模式識別系統(如語音識別、圖樣識

別等)，以及透過人工模擬生命系統研究生命領域的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目

前的人工智慧的重點應用領域為醫療保健、行銷、財務。 

 大數據與數據分析 

感測器的普及與物聯網的發達讓數據傳送的方式變得簡單且便利，同時也讓

資料量大增，形成所謂的大數據、海量數據。網路速度的提升也讓數據傳輸速度

更加快速。而以往以結構化(文字、數字)為主的傳統數據，大數據能夠還能夠儲

存圖片、影片、喜好的文章等數據，即具有結構化、半結構化與無結構化等較傳

統數據多元的態樣。故大數據具有資料量(volume)、多樣性(variety)、速度(velocity)

的特性，當眾多數據經由資訊探勘14後能夠產生價值(value)。而大數據分析五大

                                                 
13 鄒壘、張先鋒(2012)，〈人工智能及其發展應用〉，《理論研究》，第 2 期，第 11-13 頁。 

駐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編撰(2018)，《人工智慧的發展》，駐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

經濟組編撰，第 3 頁。 
14 使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技術，讓機器能夠自行分析那些數據值得被使用的過程極為資料

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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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領域為營運、行銷與銷售、風險、金融科技、研發(圖 1)15。 

圖 1：大數據分析五大應用領域 

 

(資料來源：MGI Research，轉引自 oosga) 

 雲端(The Cloud) 

在過往每間企業均有不同類型的資料，隨著企業成立與服務的客戶數增加所

擁有的資料量也逐漸增大，特別是目前資料可儲存的方式多樣化更加速資料量的

成長，而雲端是一個提供企業存放大量資料的虛擬空間，當許多企業將資訊存入

共同的雲端時能夠實現共用，提供最佳的生產效率策略。 

 網落實體系統(Cyber security and Cyber Physical Systems,下稱

CPS) 

CPS 是物聯網與感測裝置的結合控制系統，即使人機、機器間能夠互動的系

統。因 CPS 是虛擬與實體的結合，故如何篩選與分析進而做出符合人類需求的

結論，需仰賴有效蒐集可靠資訊的智慧感知層(Connection)、篩選有用訊息的訊息

挖掘層(Conversion)、虛擬網絡層(Cyber)、提供解決方案與提前發現問題的認知

                                                 
15 Masa Chen，〈大數據–徹底掌握大數據的定義、趨勢及用途〉， 

「https://oosga.com/big-data」 (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oosga.com/bi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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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Cognition)、配置執行層(Configuration) 的 5C 架構。 

 自主型機器人(Autonomous Robots) 

機器人透過機器學習能在不需人類協助下完成任務，同時透過大數據的蒐集

與分析能進一步改善生產模式，提供更精確的生產數量與方式。 

 模擬模式(Simulation) 

透過 2D、3D 的虛擬環境模擬生產週期、成本等為實際生產模式提高生產品

質與效率。 

 水平與垂直系統的整合(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ystem 

Integration) 

過往水平生產與垂直生產屬於不同的商業模式，各自有不同的生產模式與目

標，然工業 4.0 將使整合各加急迫與重要。工業 4.0 所依賴的大數據、自動化與

模擬模式等導致的資訊共用將使水平生產與垂直生產模式彼此緊密結合，提供最

適生產模式。  

 3D列印 

又稱增材製造、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是指利用電腦輔助

設計軟體或以 3D 掃描的方式描繪想要列印的物品，再透過手動蒐集列印所需的

材料的過程。近年 3D 列印不論在可使用的材料上、修正的軟體與解析度等，均

有重要突破，也使價格大幅降低。目前的技術已達到大量客製化、快速製造、快

速成型且能與雲端系統合作進行分散製造，在生產面也涉及汽車、航空、軍事、

生技產業與時尚產業等。 

3. 要素16 

據大前研一於《科技 4.0–網路串連時代的新商業模式》中提到，它認為科

技 4.0 是指看不見的經濟，而形成看不見經濟需具備四要素，分別為實體經濟、

                                                 
16 大前研一著、陳美瑛譯(2017)，《科技 4.0–網路串連時代的新商業模式》，台灣角川，第 18-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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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經濟、網路形成看不見的大陸與倍數。四個要素間有著相關卻又有些進程，

實體經濟從人類開始以金錢交換物品即已存在，後交通、交換資訊成本降低後形

成全球化，讓各國選擇以優勢產品生產，而後網路世代興起網路交易，讓國家界

線變得模糊，轉而由大型企業形成新型經濟大陸，最後鼓勵創新的新世代，有前

景的小公司也能使用自己的預估市值(倍數)併購大型企業，看似為人類貿易方式

改變的演進，但此四要素其實正利用「科技」形成循環且彼此依賴，進而形成數

位大陸，即科技 4.0 的新商業模式。 

   平台經濟 

1. 定義 

若以廣義來說，工業 3.0 中密佈網絡所使用網頁、瀏覽器等分享、搜尋世界

各地的資訊的工具均可被稱為平台，亦即平台本身不具有一個明確的定義與概念，

而是被用來描述與歸納相關技術的方式17，是一種人們的習慣用語。但因工業 4.0

中物聯網、數位科技的進步使能夠被稱為「平台」的技術與工具變多且發展快速，

而其中著重於「互動」的平台，透過使用者彼此互動而形成能創造與交流龐大價

值互動的生態網絡18並被蓬勃發展，甚至形成或足以構成一個經濟體，成為平台

經濟形成的主要支柱。 

互動式平台是一種利用雙邊網絡效應將人、組織和資源連結起來，並形成能

創造與交流龐大價值的互動生態網絡的新型商業模式，故平台存在的目的是創造

讓生產者和消費者聚集、互動與為彼此創造價值的地方。許多平台稱自己為媒合

市場的中間者，然它與傳統所認為的中間商不同，它係透過演算法、社群反饋等

系統，取代無法及時獲取資訊進而提供服務的中間商，同時也利用網路形成虛擬

的市場聚集效應，聚集世界各地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市場規模較過往侷限於區域、

                                                 
17 林翔(2018)，《互聯網時代媒體平台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國家圖書館，第 15 頁。 
18 Geoffrey Parker, Marshall Van Alstyne, Sangeet Paul Choudary 著、李芳齡譯(2016)，《平台經濟

模式：從啟動、獲利到成長的全方位攻略》，天下雜誌，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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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的中間商更加龐大。 

2. 特性 

 雙邊網絡效應(two-sided network effect)19 

雙邊網絡效應是指網絡的兩群使用者彼此互動的影響與結果，而平台是提供

雙方進行互動的媒介。傳統線性(Pipeline)生產模式是由左(生產、成本)到右(消費

者、獲利)，而雙邊網絡則是串連兩方使用者，使用者可同時具生產者與消費者身

分，故雙邊同時支付成本與獲利，因此由雙邊網絡效應打造的平台價值，將取決

於使用者使用的人數、頻率等決定。 

在平台的雙邊網絡效應中主要分為一方使用者對另一方使用者的影響的同

邊效應(same-side effect)及一方使用者對未進入同一平台的他方使用者產生的影

響的跨邊效應(cross-side effect)。又因平台的價值來自於「互動的活絡性」，致平

台為去除平台使用者進入的障礙以產生零摩擦效應(frictionless entry)，時常會以

補貼特定一方使用者，使一方使用人數大幅上升，以吸引另一方金錢方(money 

side)加入平台；或利用平台活絡性吸引非同一平台的他方加入該平台，進而形成

病毒式的傳播力。 

 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 

工業 2.0 生產技術使生產力大幅提升，形成供給面的規模經濟，網絡外部性

(或稱網路效應)則是在需求面形成規模經濟。20依據梅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

所謂網路外部性是指網絡的價值與使用者成正比，即一方使用網絡(平台)的使用

者數量將與另一方使用該網絡(平台)的效用與價值。 

網路外部性又分為直接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與間接網路外部性

                                                 
19同前註，第 20-62 頁。 

Thomas Eisenmann; Geoffrey Parker; Marshall W. Van Alstyne(2016)，〈打造雙邊市場策略〉，《哈

佛商業評論》。「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3412.html」(最後搜尋日

期：2021/1/20) 
20 Geoffrey Parker, Marshall Van Alstyne, Sangeet Paul Choudary 著、李芳齡譯(2016)，《平台經濟

模式：從啟動、獲利到成長的全方位攻略》，天下雜誌，第 42-45 頁。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34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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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ies)。直接網路外部性(平台用途外部性)，指平台價值

與使用者使用該平台的頻率有關，即當平台中許多功能、服務間具有互補性時，

使用者使用平台的頻率將會提高，進而創造平台使用價值。間接網路外部性(平

台成員外部性)，指一方使用者數量將影響另一方使用平台的價值。平台間接網

路外部性屬於虛擬的網路效應，平台使用者與平台其他使用者極有可能不存在實

體連結，但可透過平台分享、交換與交易使平台產生存在價值，進而形成網路效

應，故當一方使用者增加時，對於另一方使用者(金錢方)使用平台需求呈現正相

關。21 

網路外部性雖可使網路形成良好的循環、交換系統，然也存在負網路外部性，

即為吸引使用者進入平台，以補貼的模式削弱進入平台之障礙，容易出現價格敏

感性所引發的換邊效應22(side-switching effect)問題。 

 零成本複製 

平台與傳統線性生產需有具固定成本後才可產生獲利的商業模式不同，平台

利用網路效應使用他人的資本進行營運，平台也可以作為整合目前過多資訊的管

道等，亦即平台本身可以趨近於零邊際成本的方式營運，且使用者通常僅需支付

小額入會費甚至是免費即可加入平台，進而形成零成本複製。 

 具有開放性 

平台營運的關鍵在於使用者的活躍程度，因此平台在具有穩定基礎下，開放

原始碼等讓更多協力廠商進入平台生態系統中，為使用者提供更多元的服務，進

而維持與創造用戶活躍度。 

3. 平台的類型 

                                                 
21 李允堯；劉海運；黃少堅(2013)，〈平台經濟理論研究動態〉，《經濟學動態》，第 7 期，第

124-125 頁。 

高凱聲(2008)，〈網路經營與網路經濟理論分析〉，《台網中心電子報》，第 1 頁。 
22 供給與需求需平衡，當補貼過多致吸引過多顧客時，則需招募更多賣方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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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球企業中心對於平台企業的分析報告23，其將平台分為交易平台、創

新平台、整合平台與投資平台，分述如下： 

 交易平台(transaction platform)
24 

交易平台也被稱為多邊平台(multi-sided platforms)，並作為科技、產品與服

務的仲介者，與過往傳統仲介商不同之處在於他屬虛擬平台，使用網路或其他網

頁，抓取、傳送甚至貨幣化資訊，並在提供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些平台透過

資訊的方式向使用者收費進而賺取利潤，但也有些平台免費提供資訊給客戶而向

另一方客戶收取費。最典型之交易平台為 Uber. Airbnb. Foodpanda 等。 

 創新平台(innovation platform) 

創新平台是讓不同領域之人彼此溝通與學習，進而整合各方的意見的平台，

亦即以各方知識(如工程、農業、生技等專業)作為基礎的平台，而其他企業以此

基礎開發更多商品與服務等，進而形成一個創新的生態系統。例如微軟的 window

系統是目前除蘋果電腦之外所有電腦的作業系統，而其他電腦的作業軟體是以能

以此相容的模式進行編寫。 

創新平台被認為能夠為農業創造一股新的力量，因農業涉及天氣、供應鏈、

生物等複雜層面，而創新平台整合各方專業的特色，被視為能夠提升農業之生產

效率、改善管理模式、改善價值供應鏈與對於天候的變化作出最有效率的生產策

略。25 

                                                 
23 Peter C. Evans Annabelle Gawer(2016),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nterprise- A Global Survey”, The 

Center for Global Enterprise, ,p9 
24 Sergey Yablonsky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Russia), “Multi-Sided Platforms (MSPs) and Sharing 

Strateg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merging Research and Opportunities”, <Chapter5 Transaction 
Platforms: Fintech Platforms>, Business Science Reference, p113-133。 

「https://www.igi-global.com/chapter/ (Sabine Homann-Kee Tui (ICRISAT), 2013)transaction-

platforms/201260」(最後搜尋日：2021/1/20) 
25 Sabine Homann-Kee Tui (ICRISAT); Adewale Adekunle (FARA); Mark Lundy (CIAT); Josephine Tucker 

(ODI); Eliud Birachi (CIAT); Marc Schut(Wageningen UR); Laurens Klerkx (Wageningen UR); Peter 
Ballantyne(ILRI); Alan Duncan (ILRI); Jo Cadilhon (ILRI); Paul Mundy (ILRI) 2013, “What are 
innovation platforms?”, 《Innovation platforms practice brief 1》 ,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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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全球所面對的問題無法以舊有單一的模式解決，

而有賴於各方專業的彼此整合，故興起「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的熱潮。以台積電之開放創新平台為例，台積電為協助客戶成為創新夥伴，整合

台積電內部的設計、製程及封裝測試等服務，讓創新夥伴能夠有效降低設計時可

能遇到的種種障礙，提高首次投片即成功的機會。26 

 整合平台(Integration platform) 

利用科技、服務等整合交易與創新平台的平台，如蘋果(APPLE)媒合應用程

式(APP)商店與協力廠商開發者(同時也是使用者)形成一個生態系統。 

科技 4.0 促使各企業、機構對於雲端及雲端計算的依賴，而過去的 IaaS. PaaS. 

SaaS 的雲端系統較屬於個別化的系統，即使有整合其他企業資訊的功能，但僅

限於使用同雲端系統的企業間進行整合，無法解決雲端計算發展所面臨之問題，

故近年興起的整合平台及服務(Integr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 iPaaS)，即讓來自

不同雲端系統之企業彼此進行資料整合與流通，進而有效的管理與監控應用程式。

27 

 投資平台(investment platform) 

由制定平台投資組合策略的公司組成，並作為控股公司、主動平台投資者或

兩者均有。 

                                                 
26 〈台積電案例分享–開放創新平台（OIP）〉， 

「https://www.tsmc.com/csr/ch/update/innovationAndService/caseStudy/1/index.html」 (最後

搜尋日：2021/1/20) 
27 〈iPaaS 究竟是什麼？您需要透過 IPaaS 供應商進行檔案傳輸嗎？〉 

「https://www.ecnetworker.com/2019/06/11/ipaas-

%E7%A9%B6%E7%AB%9F%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6%82%A8%E9
%9C%80%E8%A6%81%E9%80%8F%E9%81%8E-ipaas-
%E4%BE%9B%E6%87%89%E5%95%86%E9%80%B2%E8%A1%8C%E6%AA%94%E6%A1%88%E5
%82%B3%E8%BC%B8/」(最後搜尋日：2021/1/20) 

iPaaS (integr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 

「https://searchcloudcomputing.techtarget.com/definition/iPaaS-integration-platform-as-a-

service」 (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tsmc.com/csr/ch/update/innovationAndService/caseStudy/1/index.html
https://www.ecnetworker.com/2019/06/11/ipaas-%E7%A9%B6%E7%AB%9F%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6%82%A8%E9%9C%80%E8%A6%81%E9%80%8F%E9%81%8E-ipaas-%E4%BE%9B%E6%87%89%E5%95%86%E9%80%B2%E8%A1%8C%E6%AA%94%E6%A1%88%E5%82%B3%E8%BC%B8/
https://www.ecnetworker.com/2019/06/11/ipaas-%E7%A9%B6%E7%AB%9F%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6%82%A8%E9%9C%80%E8%A6%81%E9%80%8F%E9%81%8E-ipaas-%E4%BE%9B%E6%87%89%E5%95%86%E9%80%B2%E8%A1%8C%E6%AA%94%E6%A1%88%E5%82%B3%E8%BC%B8/
https://www.ecnetworker.com/2019/06/11/ipaas-%E7%A9%B6%E7%AB%9F%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6%82%A8%E9%9C%80%E8%A6%81%E9%80%8F%E9%81%8E-ipaas-%E4%BE%9B%E6%87%89%E5%95%86%E9%80%B2%E8%A1%8C%E6%AA%94%E6%A1%88%E5%82%B3%E8%BC%B8/
https://www.ecnetworker.com/2019/06/11/ipaas-%E7%A9%B6%E7%AB%9F%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6%82%A8%E9%9C%80%E8%A6%81%E9%80%8F%E9%81%8E-ipaas-%E4%BE%9B%E6%87%89%E5%95%86%E9%80%B2%E8%A1%8C%E6%AA%94%E6%A1%88%E5%82%B3%E8%BC%B8/
https://www.ecnetworker.com/2019/06/11/ipaas-%E7%A9%B6%E7%AB%9F%E6%98%AF%E4%BB%80%E9%BA%BC%EF%BC%9F%E6%82%A8%E9%9C%80%E8%A6%81%E9%80%8F%E9%81%8E-ipaas-%E4%BE%9B%E6%87%89%E5%95%86%E9%80%B2%E8%A1%8C%E6%AA%94%E6%A1%88%E5%82%B3%E8%BC%B8/
https://searchcloudcomputing.techtarget.com/definition/iPaaS-integration-platform-as-a-service
https://searchcloudcomputing.techtarget.com/definition/iPaaS-integration-platform-as-a-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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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業模式28 

平台商業模式大致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吸引使用者進入平台、利益平衡、規

模化與增加平台流動性。 

 吸引使用者進入平台 

平台仰賴使用者間互動以創造核心價值，因此使用者間存在共生問題，僅有

一方使用者進入平台，他方使用者才有進入平台之可能。而要解決雞生蛋或蛋生

雞的困境，必須創造能夠吸引使用者進入的價值單元(value unit)，透過演算法的

篩選機制提供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資訊而吸引使用者進入平台。至於如何吸引使

用者，《平台經濟模式：從啟動、獲利到成長的全方位攻略》認為可連結既有的

平台使用者在分階段創造價值單元之搭便車策略(piggyback strategy)或以成功基

礎架構吸引使用者之跟兔策略(follow-the-rabbit strategy)，也可以某領域領導級人

物吸引使用者(marquee strategy)等方式解決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困境。 

 利益平衡 

解決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困境後，如何維持或增加使用者持續與加入平台以維

持平台的互動性是此階段平台生存之關鍵，同時此階段也是平台將網路效應貨幣

化的關鍵階段。 

平台為維持或增加使用者對於平台的熱度經常使用反饋迴路(feedback loop)

的模式，作出客製化或群體效應的效果，也時常透過改變現有互動模式，降低進

入平台的門檻，或透過提供新的價值單元以吸引新的使用者進入平台。至於如何

將網路效應貨幣化部分，平台經常使用收取手續費(transaction fee)、通路費

(charging for access)即廣告收益或者是提供收費的進階服務(enhanced access)等，

但如何制定能夠維持使用者之收費模式，仍取決於使用者對於該平台的依賴程度。 

                                                 
28 傑弗瑞．帕克, 馬歇爾．范艾爾史泰恩, 桑吉．喬德利著、李芳齡譯(2016)，《平台經濟模

式：從啟動、獲利到成長的全方位攻略》，天下雜誌出版，第 115-174 頁。 

徐晉、張祥建(2005)，〈平台經濟學初探〉，《中國工業經濟》，第 5 期，第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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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模化與增加平台流動性 

病毒式成長(viral growth)是平台快速成長最有效之方法，然要使平台呈現一

個能夠啟動循環的生態系統須具備發送者(sender)、價值單元(value unit)、外部網

路(external network)以及接收者(recipient)四個要素。(圖 2) 

圖 2：病毒式成長之要素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平台經濟模式：從啟動、獲利到成長的全方位攻略》，筆者自行

繪製。) 

 科技革新下的零工經濟 

在工業 3.0 初期，網路不是唾手可得且便宜的物品，但後期光纜的大量佈署

讓網路變得便宜為工業 4.0 打下良好基礎。工業 4.0 的時代，行動裝置的多元化

使隨處均可上網的想像被實現，甚至成為生活的必需品。工業 4.0 的大數據、定

位系統、雲端計算與人工智慧等科技，讓行動裝置的功能不斷擴張與貼近、客製

化需求，同時也因科技進步讓原本無法輕易解決的問題能夠透過網路解決，如

uber 當初是為解決加州計程車服務糟糕的問題而創立。然而科技革新為人們生活

帶來新改變，也為人們找尋工作的方式帶來新改變。以往我們只透過報章雜誌、

特定的網路介面等尋找工作，但透過工業 4.0 的定位、演算法、人工智慧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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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開始能夠透過特定應用程式或網頁尋找特定工作並開始工作，也因管道變得多

元，勞動市場的供需量較以往透明但也使得過去的規則無法被套用而混亂。過往

多以正式勞動契約維持勞動關係而現在因為網路的發達，人們能夠透過行動裝置

查詢與申請工作，且往往不是建立在正式勞動契約而是以承攬的方式或隨選的工

作，使勞動市場時常處於變動而不穩定的狀態。  

 加入零工經濟的因素 

根據 2016 年麥肯錫針對歐美地區之獨立工作者所做的《獨立工作者：選擇

性、必要性與零工經濟》(Independent work: Choice, necessity, and the gig economy)

報告，將選擇加入獨立工作者(零工經濟工作者)之因素與獨立工作者類別分為

「更好的選擇」與「必要性」兩大類。前者又分為因零工提供具有彈性、自由且

獲得高於正職之工作的自由工作者(free agents)及擁有正職工作但又想增加收入

之臨時工作者(casual earnings)，根據調查統計，此類人在美國與歐洲為多數，其

中只把零工當作兼職者更高達七成至八成(美國 72％、歐洲 68％)；後者則分為

找不到正職只能從事零工的非自願性工作者(reluctant)和因為收入過低(年收入低

於 75 萬台幣)而不得不以零工補貼家計者(financially strapped)，其中在歐美兩地

只得從事零工者達 3 成(美國 28％、歐盟 32％)。29 

而在選擇零工的年齡層部分，雖千禧世代中 46-60％加入零工經濟，但僅佔

整體的 1/4。性別上因女性往往需要照顧家庭而零工經濟的彈性模式也能符合其

需求，故女性參與較男性高。零工經濟所涉及的工作類型與產業極廣，在職業與

教育程度上並未特定集中於高階或低階之工作，然使用零工經濟模式的產業與職

業多寡、收入高低與否與舊有市場經濟情況高度相關，高收入者多屬「更好的選

擇」加入者較少、收益較高；反之為收入較低的「必要性」群體則有高比例加入

                                                 
29 James Manyika; Susan Lund; Jacques Bughin; Kelsey Robinson; Jan Mischke; Deepa Mahajan(2016), 

“INDEPENDENT WORK: CHOICE, NECESSITY,AND THE GIG ECONOM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p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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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競爭者多，故收益也較少。科技類人員、教育類人員、金融人員、專業醫療

人員與管理階級等則較低比例加入零工經濟，故屬於較高收入的群體；一般普遍

以接案工作為主的藝術與設計類人員、運輸業人員、建築類人員及安裝維修人員

等具有高比例加入零工經濟故屬於較低收入的族群。30另外該報告也提到，零工

經濟為失業人口提供收入的解套，特別是長期處於高失業狀態的地區。31 

人們參與零工經濟之理由為二○1 開心與擁抱零工經濟的彈性。○2 無法生活而

被迫從事零工經濟之工作。在《終結失業，還是窮忙一場?》(GIGGED:THE END 

OF THE JOB AND THE FUTURE OF WORK)列舉工程師與 Uber 司機的例子，發

現對於高技術性且熱門之工作才能夠達到所謂的自由、彈性與獲得高收入的工作，

惟對於低技術性工作往往只能受制於平台公司的規定，甚至覺得零工經濟是場騙

局。32在這本書也提到許多平台提出新世代喜愛彈性與自由的工作，但根據普林

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與哈佛經濟學家對電話客服人員測試其對工作彈性的要求，發

現在傳統與彈性工作同樣薪資時，勞動者有六成會選擇彈性工作，但若彈性工作

薪資不穩定、傳統工作工資一樣時，勞動者會選擇傳統工作33，亦即人們只會在

一定基礎上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工作方式，而非一昧追求彈性。 

 零工經濟的形成 

在工業時代勞動者是在固定的時間、空間完成雇主所交代之工作，訂立勞動

契約後過程中不需再經由勞動者同意即可分配任務，且雇主具有極高之支配控制

權，故從屬性也成為勞動關係是否成立之重要依據。工業 3.0 相較於工業 2.0，

網路時代縮短人們對於時間、空間之想像，促使全球化的開展，商業模式與勞動

選擇也逐漸多樣化，如美國客服在印度駐點使顧客能夠獲得 24 小時的服務。工

                                                 
30 同前註，p41-45。 
31 同前註，p50。 
32 Sarah Kessler 著、林錦慧譯(2019)，《終結失業，還是窮忙一場?》(GIGGED:THE END OF THE 

JOB AND THE FUTURE OF WORK)，日月文化出版，第 87-102 頁。 
33 同前註，第 110-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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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3.0 光纜的大量鋪設使網路變得便宜、行動裝置革新讓智慧裝置隨手可得等環

境，不再侷限勞動者須在固定空間、時間完成工作，進而出現完全弱化組織從屬

性及些微弱化人格從屬性的電傳勞動，且該類勞動者多屬於科技類的中高階技術

專業人員並未擴及整體以從屬性認定勞動關係之勞動型態。然而工業 4.0 的物聯

網、人工智慧、大數據及數據分析、雲端以及 CPS 系統等基礎讓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四個結構面34有完整的發展，加上硬體性能的提升與統一

交流語言的抽象化(Abstraction)概念，使行動裝即使使用不同的作業程式或進行

軟體更新的均可使用，而不同應用程式又能夠在同一行動裝置中使用定位、支付、

通訊等功能。這些改變除顛覆原本傳統單純刊登廣告在網站上到精準行銷、現金

交易到行動支付等商業模式外，也形成新型態的經濟模式，如分享經濟、平台經

濟、隨選經濟等，而新型態的經濟模式中又衍生與改變勞動市場的既有模式–零

工經濟。(圖 3) 

圖 3：零工經濟的形成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34 拆解 (Decomposition)、模式判別 (Pattern recognition)、模式歸納與抽象化 (Pattern 

generalization & Abstraction)、設計演算法 (Algorithm design)。 

商品與服務需透過

「人」傳遞 

零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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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零工經濟的定義與發展 

零工經濟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是指「任何領域中期間不定的工作，包括司

機、自由藝術工作者或臨時執行長。」35，狹義則是透過數位工具販賣勞動的勞

動者且不再服務單一客戶(雇主)而是服務多數客戶。 

零工經濟自出現到形成規模並引發關注是在 2015 年開始且預估會一直呈現

爆發性成長至 2023 年。2016 年底 BROOKINGS 出版《追蹤零工經濟：新數字》

(Tracking the gig economy: New numbers)考察美國 50 個大都會中發現，非雇主公

司於 1997 年之規模僅為 1400 萬美元，然到 2014 年經濟規模已達 2400 萬美元

(圖 6)。2016 年麥肯錫在《獨立工作者：選擇、需要和零工經濟》(Independent Work: 

Choice, Necessity, And The Gig Economy)中訪問進 8000 名來自歐美的受訪者在過

去一年中的收入，報告結果發現有多達 1.62 億人(約占工作年齡人口的 20～30％)

從事某種形式的獨立工作，其中包含自由工作者(free agents)、臨時工作者(casual 

workers)、非自願性工作者(reluctant)。又 2019 年中，萬事達公司(Mastercard)《全

球零工經濟:資本上看 5000 億美元》(The global gig economy: Capitalizing on a 

~$500B Opportunity)提到 2018 年至 2023 年零工經濟將會有 17.4％的成長。雖然

自由工作者在整體勞動市場中仍屬少數族群，但網路媒介之一的智慧型手機、平

板、智慧手錶等行動裝置蓬勃發展，與平台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使找尋工作的

方式變得隨手可得，甚至可立即上工，讓零工群體增加且被視為未來趨勢，進而

形成一股新的經濟體–零工經濟。 

而現代零工經濟會引發學者與媒體注目的理由除勞動者人數快速增加、講究

工時的彈性、自由度外，現今能夠透過數位平台應徵上的工作的範圍極廣(涵蓋

好工作到壞工作)且高風險(precarious)工作快速增加，加上零工經濟勞動者往往

                                                 
35 Marion McGovern 著、許恬寧譯(2018)，《自由工作的未來–零工經濟趨勢的機會與挑戰》，天

下文化，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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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歸於獨立承攬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欠缺雇主本應負擔的社會保險。此新

興勞動關係與過往傳統勞動關係由企業負擔勞動者的社會保險部分有很大的差

異，且當企業將其原本應負擔之成本外部化時，將使原本安穩的社會安全網產生

極大的破損，甚至引發骨牌效應，這也是為什麼前幾年樂觀於零工經濟之美好，

而這幾年卻有許多打破零工經濟美好之報導、書籍等。 

圖 4：自由工作者數據 

(資料來源：BROOKINGS出版《追蹤零工經濟：新數字》(Tracking the gig 

economy: New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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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零工經濟類型 

零工經濟的類型普遍來說分為「透過應用程式的按需工作」(work-on-demand 

via app)與「群眾外包」(crowdwork)36。前者將原本傳統正職工作轉移至應用程式

揭露工作資訊與接單的模式，屬於隨選經濟(on-demand economy)的所衍生的勞動

模式，也因其通常具有臨時性且可在短期內被滿足需求，又具有不固定雇主(勞

動需求者/顧客)為特徵並以「服務協議」約定非以勞動契約為之。目前普遍被運

用於運輸業、清潔業等較低技術工作或專業性較低的行政工作等，雖也出現高階、

高技術、高專業的工作者，惟低階或專業性較低之勞動者議價能力較低，且存在

較多屬於被迫加入零工經濟的「1099 型工作者」並從事職災風險較高之工作卻

未有社會保險之保障，加上不具進入門檻的特性，使按需工作者成為成長最為快

速、最受關注的零工經濟群體(圖 4)。後者為勞動需求者透過在網路平台刊登工

作，而勞動供給透過網路平台接受工作，供給雙方能在彼此完全不熟識的情況下，

透過網路平台上給予雙方的評價而達成勞動協議。較值得注意的是群眾外包工作

較傳統承攬工作的類型與取向不同，群眾外包的工作有許多部分是偏向於透過人

工方式協助增進機器學習能力或匯集群眾知識和創造力的工作(圖 5、圖 6)。 

  

                                                 
36 Valerio De Stefano(2016),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R PROT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COMP. LABOR LAW & 
POL'Y JOURNAL, Vol. 37, 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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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勞動型態轉變–應用程式按需工作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圖 6：群眾外包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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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工經濟之發展與各國因應措施 

第一節 美國 

 發展情況 

零工經濟在美國也成為新型態的就業模式，據美國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2017 公布以電子產品作為媒介之臨時性工作者(contingent 

worker)共有 160 萬人(包含全職、兼職者)，佔總勞動人口 1％37。在零工經濟中

以勞力為主的工作者為 0.6％、利用網路工作者為 0.5％(包含跨兩種類型的工作

者)，集中於青壯年(25-64 歲)並以全職為多數38。以官方透過臨時性工作者供應

情況(Contingent workers supplement, CWS)與目前人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改良後之系統39統計數字來看目前零工經濟型態並未對勞動市場產

生衝擊，然若依據自由職業者平台–Upwork 與自由工作者聯盟 (freelancers 

union)2019 統計，35％的美國人為自由工作者(含兼職者)且全職者較 2014 年多

11％，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近 5％，並以專業技術型工作者居多(45％)、非

專業技能者次之(30％)，其中 40％具有碩士以上學歷40。雖官方與商業機構的統

計方式與結果均有不同之處，但可發現零工經濟定為未來趨勢，多以年輕世代為

主，且涉及之產業、職位均為多面向，而多樣化的勞動型態與過往傳統在固定時

間、空間辦公的勞動型態極為不同。 

主導零工經濟的平台透過物聯網、定位、行動支付等模式完成商品交易與勞

動交換，平台主張本身僅為使用者間之媒介非平台提供勞務者之雇主，因此平台

                                                 
37<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work: new questions in the Contingent Worker Supplement> 
「https://www.bls.gov/opub/mlr/2018/article/electronically-mediated-work-new-questions-in-the-

contingent-worker-supplement.htm」(最後搜尋日：2021/1/20) 
38 Emilie Jackson, Stanford; Adam Looney; Brookings; Shanthi Ramnath, <The Ris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ax Filing and Benefit Coverage>,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39 美國勞動部以獨立承攬人所使用的稅制進行統計。 
40 Adam Ozimek(chief economist at Upwork), 《Report: Freelancing and the Economy in 2019》 

https://www.bls.gov/opub/mlr/2018/article/electronically-mediated-work-new-questions-in-the-contingent-worker-supplement.htm
https://www.bls.gov/opub/mlr/2018/article/electronically-mediated-work-new-questions-in-the-contingent-worker-supplem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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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勞動者間簽訂服務協議而非勞動契約，勞動者往往被界定為獨立承攬人

(Independent contractor)。其社會保障相較於傳統勞雇關係雇主與員工各自負擔一

半社會安全退休金(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 FICA)並由雇主投保的醫

療保險(Medicare)，及具有勞雇關係才可請領的失業津貼與職災補償部分將完全

喪失，在繳納稅款部分也由僅須繳納 7.65％工資稅的 W-2 轉為接案者自付 15.3

％並按季申報的 1099 制41等。然身分轉變下平台工作者未如過往的獨立承攬人

(Independent contractor)擁有極大工作彈性，平台片面化更改服務協議、調高原本

的抽成金、無最低薪資保障與社會保障等，引發許多工作者不滿，發起多場罷工

行動、集體爭議行為42。 

由於美國聯邦與州政府針對零工經濟各推出不同方案嘗試解決新興勞動型

態所衍生之問題，但問題意識仍集中於「勞動地位」與「社會保障」，故以二問

題意識進行討論並嘗試分析聯邦與州政府措施之不同。 

 勞動地位 

 聯邦 

  1993-1994 年重視勞動權益的民主黨參議員麥森包恩(Sen. Metzenbaum, 

Howard)發現暫時性工作者逐漸增加且佔整體勞動力 1％，暫時性工作者整體收

入低於全職受僱勞動者並被錯誤歸於獨立承攬人且被排除於各州失業保險法、聯

邦勞動與公民權利法下的最低工資、社會保險等一般勞動者可享有之權利與福利，

故提出「臨時性工作平等法草案43」(Contingent workforce equity act)。法案內容涵

                                                 
41 許雲翔，<ILO 倡議下美國管制零工經濟勞動市場的經驗與啟示>，《台灣勞工季刊》，第 58

期，第 90 頁。 
42 <Strike Planned: Some Uber Drivers to Stay Off Roads This Weekend> 
「https://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uber-strike-some-uber-drivers-plan-to-stay-off-roads-

this-weekend/1978088/」(最後搜尋日：2021/1/20) 

<Uber, Lyft drivers protest in cities across the U.S.>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uber-lyft-strike-us-1.5127421」(最後搜尋日：2021/1/20) 
43 Contingent workforce equity act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3/s2504/text」(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uber-strike-some-uber-drivers-plan-to-stay-off-roads-this-weekend/1978088/
https://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uber-strike-some-uber-drivers-plan-to-stay-off-roads-this-weekend/1978088/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uber-lyft-strike-us-1.5127421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3/s2504/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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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最低工資工時、工作平等權保障、團體協約、職業安全、統計暫時性工作者人

數、裁員與關廠事先預告、退休與醫療保障、失業補償、如何區分受僱與獨立承

攬人等，但因力量過於薄弱而失敗。 

  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主要依據英美

法(common law)10 個原則44判定勞動地位，原則主要圍繞人格從屬性、組織從屬

性與經濟從屬性。零工經濟營運模式多擁有自行接單、無特定工作時間且營運所

需設備多由勞動者提供等特性，故多被歸類為獨立承攬人，也有許多被認定為受

僱者。 

各州與法院對於零工經濟勞動者勞動地位未有一致標準，2019 年 4 月國家

勞動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在建議備忘錄中嘗試利用

英美法(common law)10 原則認定 Uber 司機之勞動屬性，其中運輸業特別著重於

企業對勞動者的控制程度(如是否自行決定工作時間、對於工作方式與流程是否

具有自主性等)與經濟從屬性(如是否自行自訂價格、可否轉包工作、可否使用其

他共乘應用程式進行覽客等)，而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認為 Uber 司機僅受制於應用程式(APP)本身，脫離應用程式(APP)

時可自由決定工作時間等，故不具控制權；至於 Uber 自司機報酬中抽成的行為，

委員會認為傳統上確實會使勞動者受制於企業，然因應用程式(APP)本身不具控

制權故其也不成立，故將 Uber 司機歸為獨立承攬人。45而美國勞動部(Department 

of Labor, DOL)雖採 6 項檢核標準，但結論相似，認為當司機可選擇是否使用應

用程式(APP)因此不具控制權，而收取一步費用則屬獲取客戶需求的必要支付，

                                                 
44 ○1 雇主對勞動過程具有控制權。○2 勞動者為專職且全職之工作者。○3 勞動者是否具有管理權

現。○4 勞動者具備所需技能。○5 雇主提供勞動所需設備。○6 為不定期勞動契約。○7 經由勞動

獲取報酬。○8 所服勞務為企業運行之例行事務。○9 勞動者具高度勞動契約意識。○10勞動者具

營運權限。 
45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Office Of The General Counsel Advice 

Memorandu Cases 13-CA-163062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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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Uber 司機列為獨立承攬人。46 

雖二組織的決定不具法律效力，各級法院不受其拘束，勞動者仍可就錯誤分

類情事提起訴訟，然若平台工作者向勞動部提起錯誤分類情形，而勞動部也此以

標準進行審核，恐怕會有極高機率被歸於獨立承攬人。 

 州政府 

1. 加州 

 AB5法案 

2015 年 3 名 uber 司機認為其應為 uber 雇員非獨立承攬人而提起勞動訴訟，

成為首宗新型態勞動關係的勞動訴訟案(Berwick v. Uber Technologies,Inc)，同年

6 月加州勞動委員會裁定 uber 司機並非獨立承攬人者。47在多起平台與勞動者間

之訴訟後，2018 年加州最高法院 Dynamex Operations West, Inc. v. Superior Court48

案發展出以 ABC Test49方式判別平台工作者是否為獨立工作者。 

加州勞動關係發展部(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A)也發表加州就

業指引(Employment Determination Guide)50區分受僱者與獨立承攬人，但若要確

認勞動者屬於雇員或獨立承攬人須向州政府或勞動部提出申訴後才可進行認定，

使得錯誤分類情形嚴重，每年更導致聯邦政府約 160 億美元的稅損51，故 2019 年

加州議會通過關於獨立接案者保護法案(California Assembly Bill 5, AB5,下簡稱

AB5 法案)。 

                                                 
46 「https://www.dol.gov/sites/dolgov/files/WHD/legacy/files/2019_04_29_06_FLSA.pdf」(最後搜

尋日：2021/1/20) 
47 Bård Anders Andreassen,〈Human Rights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Uber Cas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oslo,p31 
48 Dynamex Operations West, Inc. v. Superior Court 
49 ABC Test 評斷標準：A)平台工作者能否排除公司之控制與指揮命令。B)從事之工作並非核心

業務。C)在該業別內能以獨立方式營運(由是否能獨立決定並經營該項工作來判斷)。 
50 《EMPLOYMENT DETERMINATION GUIDE》 
51 Bickley, James M. (2011) “Tax Gap: Misclassification of Employees as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轉引自許雲翔，<ILO 倡議下美國管制零工經濟勞動市場的

經驗與啟示>，《台灣勞工季刊》，第 58 期，第 90 頁。 

https://www.dol.gov/sites/dolgov/files/WHD/legacy/files/2019_04_29_06_FLS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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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5 法案延續 Dynamex 案的 ABC Test 原則，要求企業在該原則且排除某些

特定行業52下假定勞動者均為受僱者，即限縮雇主認定獨立工作者之範圍，也因

該法案主要起因於外送平台與計程車平台與工作者爭議案件過多，故又被稱為零

工經濟工作者法案(gig worker bill)。另外 AB5 法案中較少人關注的退休金規定部

分，將原本聯邦政府每年最多僅可提撥 5500 美元(50 歲以上可提撥 6500 美元)提

高至 6000 美元(50 歲以上可提撥 7000 美元)。 

AB5 法案 2020 年實施後，引發許多爭議，其中藝術工作者與媒體工作者反

彈最大，藝術工作者與媒體工作者多直接與賣方(雇主)商定價錢並以獨立承攬人

報稅，是極度追求彈性的職業類別，若要求歸於雇主不僅程序將變繁瑣、成本增

加，也容易使工作者喪失表演與寫作的彈性，美國新聞工作者與作家協會和美國

國家新聞攝影家協會控告 AB5 法案違反第 1 修正案(言論自由)和第 14 修正案(平

等保障)將媒體工作者視為二等公民。53對於 AB5 法案研究許久的學者與 153 位

經濟學家共同發表反對 AB5 法案之公開信予加州州長，認為 AB5 法案在企業不

願負擔聘用零工為正式職員成本時，將使追求彈性自由的中低收入戶失去工作，

而這群人卻是最需要收入維生之人。54在加利福尼亞卡車運輸協會對 AB5 法案

之內容提起控訴後，美國南部地區法院法官羅傑·貝尼特斯（Roger T. Benitez）下

令該州在加州卡車協會(California Trucking Association,下稱 CTA)提起的訴訟的

最終解決之前，不得對加利福尼亞的任何機動運輸(motor carrier)公司強制執行

                                                 
52 保險、特定醫護、不動產仲介、金融證券、投資顧問、直銷、美容美髮、調酒師及其他已簽

屬契約提供專業服務者。 
53 Guest Commentary, “California’s new gig worker law is disrupting the music industry and 

threatening all performing arts”, 2020/1/9 
「https://calmatters.org/commentary/gig-economy-3/」(最後搜尋日：2021/1/20) 

 Kerry Flynn, “Publishers prepare for new California law that puts limits on freelance journalists”, CNN 
BUSINESS, 2019/12/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12/19/media/california-ab5-freelancers-media/index.html」 (最後

搜尋日：2021/1/20) 
54 Williamson M. Evers; David J. Theroux, “Open Letter To Suspend California Ab-5”,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20/4/14 
「https://www.independent.org/news/article.asp?id=13119」 (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calmatters.org/commentary/gig-economy-3/
https://edition.cnn.com/2019/12/19/media/california-ab5-freelancers-media/index.html
https://www.independent.org/news/article.asp?id=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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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5 法案並於 1 月 13 舉行聽證55，1 月 16 日法院作出裁定認為 AB5 法院牴觸

1994 年《聯邦航空管理局授權法》故豁免卡車司機可不受制於 AB5 法案56。而

同樣向法院提出禁止 AB5 法案實行的 Uber 獲取敗訴結果，法院認為此法案本就

針對共享乘車企業實施加上其並未提出可豁免之證據故給予敗訴判決，但該結果

仍可上訴至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57。 

 第 22 號公投案(California Proposition 22) 

由上可知 AB5 法案在加州引發許多爭議，特別是時常介於承攬與雇傭關係

間的運輸業。此公投案由 DoorDash、Lyft、Uber 等運輸業平台共同發起，主要訴

求為運輸業(含順風車)與貨運業是否應被歸於獨立承攬人之行列，並分為「贊成

–將司機作為獨立承攬人並給予最低勞動保障與勞動條件。」與「反對–勞動關

係一律由 AB5 法案進行界定。」。公投案結果有 58.63℅(9,957,858)贊成、41.37

℅(7,027,467)反對，此結果不但更彰顯零工經濟是否該被規制之爭議並未平息且

勞動者對於是否被強制納入保障、適用法規也無答案，不過此公投結果將加州零

工經濟發展走向「完全受僱機制」與「具獨立承攬人的身份但擁有最低工資(小時

乘車薪資提到 120℅)、最低工時(每日不得於 12 小時)、依工作時間提供不同程

度的健保補貼、職災補償等勞動保障」58兩種不同方向。 

然因此議題本就存在極大討論空間，針對此公投案贊成者認為可體現零工經

                                                 
55 <Breaking: federal judge temporarily blocks AB5 enforcement against California trucking (with 

video)> 
「https://www.freightwaves.com/news/breaking-federal-judge-temporarily-blocks-ab5-enforcement-

in-california」(最後搜尋日：2021/1/20) 
56 Deborah Lockridge, <Judge: California Can't Enforce AB5 Against Trucking>, 2020/1/16 
「https://www.truckinginfo.com/348933/judge-says-california-cant-enforce-ab5-against-trucking」

 (最後搜尋日：2021/1/20) 
57 Amanda Bronstad, <Uber and Postmates Lose Move to Stop Enforcement of AB5>, 2020/2/10 
「https://www.law.com/therecorder/2020/02/10/uber-and-postmates-lose-move-to-stop-

enforcement-of-ab5/?slreturn=20200609202358」(最後搜尋日：2021/1/20) 
58 California Proposition 22, APP-Based Drivers as Contractors and Labor Policies Initiative 

(2020),2020/12/15 
「https://ballotpedia.org/California_Proposition_22,_APP-

Based_Drivers_as_Contractors_and_Labor_Policies_Initiative_(2020)」(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freightwaves.com/news/breaking-federal-judge-temporarily-blocks-ab5-enforcement-in-california
https://www.freightwaves.com/news/breaking-federal-judge-temporarily-blocks-ab5-enforcement-in-california
https://www.truckinginfo.com/348933/judge-says-california-cant-enforce-ab5-against-trucking
https://www.law.com/therecorder/2020/02/10/uber-and-postmates-lose-move-to-stop-enforcement-of-ab5/?slreturn=20200609202358
https://www.law.com/therecorder/2020/02/10/uber-and-postmates-lose-move-to-stop-enforcement-of-ab5/?slreturn=20200609202358
https://ballotpedia.org/California_Proposition_22,_APP-Based_Drivers_as_Contractors_and_Labor_Policies_Initiative_(2020)
https://ballotpedia.org/California_Proposition_22,_APP-Based_Drivers_as_Contractors_and_Labor_Policies_Initiative_(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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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靈活性、自主性的情況下確保基本勞動保障59，而反對者反對原因主要為○1 此

公投案之結果給予未來其他平台或運輸平台於他地、他國以資金操作(此公投案

資金為加州史上最高)政策、法律適用結果之最佳範例，更讓平台工作者限於弱

勢地位。60○2  AB5 法案係以確保勞動者不受平台剝削之目的，儘管公投案中提

供一定程度之勞動保障卻無明確的機制，讓美意形同虛設。61 

2. 紐約：受僱者工作法案 

紐約 2019 年針對乘車共享企業提出最低工資(890B)規定，規定共享乘車平

台扣除抽成費用後每位司機每小時仍有約 17.22 美元之收入，將對司機提升 22.5

％的平均薪資，若司機未達其標準企業須彌補該價差，該法案也是全美第一個針

對共享乘車企業提出最低工資的法案。同時通過許可執照(144-B)的規範，該規範

將凍結核新租車輛許可執照一年，以防止新的汽車加入乘車共享平台。62支持者

認為自 2015 年起出租車輛已從 63,000 增加至 100,000 量使出租車原本昂貴的牌

照變得極為廉價破壞原本出租車市場營利潛力，且限制車輛進入市場能夠緩解城

市壅塞的交通，但 Uber 及 Lyft 強烈反對並認為共乘服務之所以發達是紐約公共

交通系統時常出現延誤與故障所致，而此一法案將限制原本可透過共乘服務解決

                                                 
59 〈【硬塞評論】加州第 22 號提案：零工經濟與勞動權益的拉扯戰〉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1487-Prop22-CA-gigworker」(最後搜尋日：2021/1/20) 
60 〈California's Prop 22 is going to screw over gig workers for years to come, and the terrible anti-

labor policy could soon be coming to a state near you〉,2020/12/1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alifornia-prop-22-could-workers-rights-benefits-wages-uber-lyft-

2020-12」(最後搜尋日：2021/1/20) 

〈Prop 22 passes in California, exempting Uber and Lyft from classifying drivers as employees〉 

「https://edition.cnn.com/2020/11/04/tech/california-proposition-22/index.html」(最後搜尋日：

2021/1/20) 
61 〈California's Prop 22 is going to screw over gig workers for years to come, and the terrible anti-

labor policy could soon be coming to a state near you〉,2020/12/1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alifornia-prop-22-could-workers-rights-benefits-wages-uber-lyft-

2020-12」(最後搜尋日：2021/1/20) 
62 RICHARD MENEGHELLO, <NYC Regulates Ride-Sharing Businesses With Minimum Wage Base And 

License Limits> 
「https://www.fisherphillips.com/gig-employer/nyc-regulates-ride-sharing-businesses-with-

minimum」(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1487-Prop22-CA-gigworker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alifornia-prop-22-could-workers-rights-benefits-wages-uber-lyft-2020-12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alifornia-prop-22-could-workers-rights-benefits-wages-uber-lyft-2020-12
https://edition.cnn.com/2020/11/04/tech/california-proposition-22/index.html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alifornia-prop-22-could-workers-rights-benefits-wages-uber-lyft-2020-12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alifornia-prop-22-could-workers-rights-benefits-wages-uber-lyft-2020-12
https://www.fisherphillips.com/gig-employer/nyc-regulates-ride-sharing-businesses-with-minimum
https://www.fisherphillips.com/gig-employer/nyc-regulates-ride-sharing-businesses-with-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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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壅塞的途徑，不過 uber 表示將聯繫已獲許可但長時間閒置的車主讓其他駕

駛員使用其車輛。63 

針對雇員與獨立承攬人錯誤分類部分，2019 年 6 月紐約州議會議員提出「受

僱工作者法案64」(Dependent Worker Act, DWA，下簡稱 DWA 草案)草案。該草案

將受僱工作者定義為「個人提供服務予透過私營機構獲取服務之第三方，並直接

向該消費者收取金額，收集消費者之款項，建立、設立機制向消費者收取費用或

其他上述各項之組合。」，期望將零工經濟下的勞動者劃入受僱工作者的行列，

然該法案並未有最低工資、超時工作、失業津貼與職災補償等規定，被許多勞動

者、團體批評為完全無法保障零工經濟勞動者之勞動保障，其中紐約最有影響力

的服務性僱員工會之一 SEIU 32BJ 的領導人也批評該草案未提供全面的勞動保

護僅保障部分勞動權益65，即便如此美國勞工聯合會及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

仍大力支持並期望各界於推特上響應66。 

有鑑於加州剛上路的 AB5 法案，有些專家期望紐約效仿，但也有紐約州參

議員黛安娜．薩維諾（Diane Savino）提出給予零工們便攜式的福利方案更能提

                                                 
63 <New York City Temporarily Halts More Uber And Lyft Cars On The Road> 
「https://www.npr.org/2018/08/09/637008474/new-york-city-temporarily-halts-more-uber-and-lyft-

cars-on-the-road」(最後搜尋日：2021/1/20) 

STEPHEN EDELSTEIN, <New York City Votes to Cap Lyft, Uber, Other Ride-Hailing Vehicles, Set 
Minimum Wage for Drivers It's the first major U.S. city to restrict ride-hailing vehicles> 2018/8/8 

「https://www.thedrive.com/news/22742/new-york-city-votes-to-cap-ride-hailing-vehicles-set-

minimum-pay-rates-for-drivers」(最後搜尋日：2021/1/20) 
64 「https://legislation.nysenate.gov/pdf/bills/2019/a8343.」(最後搜尋日：2021/1/20) 
65 HECTOR FIGUEROA and BHAIRAVI DESAI, <Throwing drivers under the bus: Albany is poised to rush 

through a bill that purports to protect gig economy workers; it would do nothing of the sort>, 
2019/6/18 

「https://www.nydailynews.com/opinion/ny-oped-throwing-drivers-under-the-bus-20190618-

iy2ad63sf5fujhicmu7knisfnu-story.html」(最後搜尋日：2021/1/20) 
66 <NY Lawmakers Propose Gig Worker Protection Law>, 2019/7/3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ny-lawmakers-propose-gig-worker-90541/」(最後搜尋日：

2021/1/20) 
<New York Considering Gig Worker Protection Law>, 2019/6/21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new-york-considering-gig-worker-99549/」(最後搜尋日：

2021/1/20) 

https://www.npr.org/2018/08/09/637008474/new-york-city-temporarily-halts-more-uber-and-lyft-cars-on-the-road
https://www.npr.org/2018/08/09/637008474/new-york-city-temporarily-halts-more-uber-and-lyft-cars-on-the-road
https://www.thedrive.com/news/22742/new-york-city-votes-to-cap-ride-hailing-vehicles-set-minimum-pay-rates-for-drivers
https://www.thedrive.com/news/22742/new-york-city-votes-to-cap-ride-hailing-vehicles-set-minimum-pay-rates-for-drivers
https://legislation.nysenate.gov/pdf/bills/2019/a8343
https://www.nydailynews.com/opinion/ny-oped-throwing-drivers-under-the-bus-20190618-iy2ad63sf5fujhicmu7knisfnu-story.html
https://www.nydailynews.com/opinion/ny-oped-throwing-drivers-under-the-bus-20190618-iy2ad63sf5fujhicmu7knisfnu-story.html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ny-lawmakers-propose-gig-worker-90541/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new-york-considering-gig-worker-9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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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勞動保護，而不需一昧追求將其納為雇員67。總體而言，目前紐約正觀望目前

AB5 法案於加州實行的狀況並持續研擬相關法案以保障零工者勞動權益。 

3. 紐澤西州：避免錯誤分類 

同樣存在錯誤分類困擾的紐澤西州聲稱「自 2000 年來，紐澤西州因錯誤分

類每年以損失 100, 0000 美元之所得稅、失業與殘障津貼收入。」68並於 2019 年

底議會通過重新定義員工與獨立承包商(S4204)，雖含有 ABC Test 的原則，但在

定義下僅區分服務是否具有報酬，無報酬者一律歸於獨立承攬人之方式過於模糊

空泛，在內容上該法案包含最低工資、失業給付、加班費的規定。支持者認為此

法案將使其獲得勞動保障，婚紗業者、運輸業、媒體自由工作者則強烈反彈認為

將使其喪失工作機會與收入並迫使其離開紐澤西州69。該法案後由於各行業強力

反彈而被撤回，之後州長墨菲(Governor Murphy)又簽訂五項70分類錯誤法案，主

要透過勞動檢查時檢查工資、工時和稅法等方式檢查是否有錯誤分類的情況並加

重承包商違法的連帶責任等，透過行政抽查的方式減緩錯誤分類的情形71。 

 聯邦與州政府相異分析 

聯邦與州政府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不同，前者多以整體國家發展為主；後者則

依據各州之訴訟、社會案件作為法案制定依據，然而解決方式具有「制定勞動條

                                                 
67 ANNIE MCDONOUGH, <Will gig workers finally get labor protections?>, 2019/9/3 
「https://www.cityandstateny.com/articles/policy/labor/will-gig-workers-finally-get-labor-

protections.html」(最後搜尋日：2021/1/20) 
68 Report Gov. <Murphy’s Task Force Employee Misclassification>, 2019/7, p1 
69 <N.J. takes step to protect ‘gig workers’ at firms like Uber. Critics say it could cost jobs>, 2019/11 
「https://www.nj.com/politics/2019/11/nj-takes-step-to-protect-gig-workers-at-firms-like-uber-

critics-say-it-could-cost-jobs.html」(最後搜尋日：2021/1/20) 

<Bill to protect N.J. gig workers advances, but freelancers still worried>, 2019/12/5 
「https://www.nj.com/politics/2019/12/bill-to-protect-nj-gig-workers-advances-but-freelancers-still-

worried.html」(最後搜尋日：2021/1/20) 
70 Stop Work Orders (A5838)、Joint, Several and Individual Liability (A5840)、Additional Penalties 

(A5839)、Retaliation Cause of Action & Posting (A5843)、Sharing of Confidential Tax Information 

(S4228) 
71 <The Gig is Up – New Jersey Misclassification Laws Create Extreme Risk for Anyone Utilizing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2020/2/22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the-gig-is-up-new-jersey-71874/1.」 (最後搜尋日：

2021/1/20) 

https://www.cityandstateny.com/articles/policy/labor/will-gig-workers-finally-get-labor-protections.html
https://www.cityandstateny.com/articles/policy/labor/will-gig-workers-finally-get-labor-protections.html
https://www.nj.com/politics/2019/11/nj-takes-step-to-protect-gig-workers-at-firms-like-uber-critics-say-it-could-cost-jobs.html
https://www.nj.com/politics/2019/11/nj-takes-step-to-protect-gig-workers-at-firms-like-uber-critics-say-it-could-cost-jobs.html
https://www.nj.com/politics/2019/12/bill-to-protect-nj-gig-workers-advances-but-freelancers-still-worried.html
https://www.nj.com/politics/2019/12/bill-to-protect-nj-gig-workers-advances-but-freelancers-still-worried.html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the-gig-is-up-new-jersey-71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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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勞動認定標準」二共同點。 

在制定勞動條件方面，聯邦曾針對暫時性工作者提出《暫時性工作法案》制

定最低薪資、工時、團體協約、失業補償等；州政府部分，紐約州針對特定群體

(共享車輛)制定最低工資(890B)並管制許可執照，藉由管理進入勞動市場人數以

達到確保勞動者收入之效果；紐澤西州 S4204 法案保障最低工資與失業給付，但

由於反彈過大而撤回。 

至於聯邦與州政府關注的勞動認定標準。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與勞動部嘗試

以普通法從屬性審核特定平台勞動者之勞動地位，認為勞動者可藉由關閉應用程

式(APP)停止勞務提供、平台監視等且平台抽成屬於獲取勞動需求者資訊之費用，

故平台對於勞動者不具控制權與經濟從屬性，將勞動者歸於獨立承攬人；州政府

部分，以加州認定勞動地位之演變最受關注，先由加州勞動委員會裁決 uber 司

機為受僱者，後加州法案發展出 ABC Test 判別平台與勞動間勞動關係，而加州

勞動局也發布就業指引協助勞動者判別自身勞動地位，最後演變為 AB5 法案限

縮原本被平台納為獨立承攬人的範圍將大多勞動者歸納為受僱者，儘管仍有許多

爭議且公投將運輸業排除適用但目前應為加州劃分平台工作者之重要法案，也成

為各州觀望學習的對象。紐約州與紐澤西州嘗試在草案或法案中納入平台工作者

之特色期望其能受勞動保障，然外界認為規定過於空泛、模糊等無法確實保障勞

動權益或認為該項措施將大量減少工作機會等，反對聲浪極大，後來也紛紛暫緩

或撤回草案或法案。但許多紐約州學者或州議員提出可效仿加州模式或發展可攜

式福利確保勞動保障，而紐澤西州則以透過勞動檢查、加重罰則的方式減少錯誤

分類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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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聯邦與州政府勞動地位之劃分整理 

政府 制定勞動條件 勞動認定標準 

聯邦 《暫時性工作法案》

(未實行) 

NLRB、NOL 以普通法判別勞動者地

位，並將特定平台工作者歸為獨立勞

動者。 

州政府 紐約州：最低工資

(890B)、凍結許可執照

發放(144B) 

加州：ABC Test、就業指引→AB5 法

案、Prop.22 

紐約州：受僱者工作法案(草案) 

紐澤西州：S4204(撤

回) 

紐澤西州：S4204(撤回)→增加勞動檢

查與罰則避免錯誤分類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社會保障 

根據 2017 年自由工作者聯盟(freelancer union)統計自由工作者最在意醫療保

險與退休金保障72，故以下將介紹美國基本社會保障與退休金制度。 

 基本社會保障概要 

美國基礎社會保障為老年、遺囑、殘障(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下稱 OASDI)和聯邦健康保險。前者以服勞務者為強制保險對象並由勞

資雙方繳納之社會安全稅、富人稅與信託基金利息加總作為保費，後者以 65 歲

以上及美國社會安全保險局認定之殘疾者為投保對象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與低收入者為投保對象的醫療補助保險計畫(Medicaid)。 

1. OASDI：老年給付、遺囑年金與身心障礙給付 

老年給付為 65 歲以上者可領取之老年年金，但 1937 年後出生者每晚一年延

長兩個月，最長至 67 歲，屆齡者可延長請領年限至 70 歲，至於年收低於貧窮線

者可額外請領老年生活補助金(old-age supplemental income benefit)。 

遺囑年金請領對象為死亡者之 60 歲以上或 50 歲後成為身心障礙者或扶養

                                                 
72 “Freelancing in America: 2017,” Edelman Intelligence commissioned by Upwork and Freelancers 

Union, September 2017 
「https://www.slideshare.net/upwork/freelancing-in-america-2017/1」(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slideshare.net/upwork/freelancing-in-america-2017/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44 
 

16 歲以下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之配偶、前配偶(婚姻關係需達 10 年以上

且未再婚)、未成年(18 歲以下)或身心障礙子女與經濟依賴達 50％之 62 歲以上之

父母，給付金額除取決於被保險人給付總年限外，若被保險人提早退休或於 50-

59 歲因身心障礙而死亡者，考量其已領取老年給付或身心障礙給付故將減少遺

囑年金給付額。 

身心障礙給付請領對象為因身心障礙而無法工作時間長達一年者或可預見

將有嚴重身心障礙者，21 歲以上者每年至少投保一季社會安全保險(上限為 40

季)，若投保過程中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者投保上限縮短為 10 季。享有該津貼滿兩

年者可享有住院保險(A).醫療保險(B).處方簽保險(D)。 

2. 健康保險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成立於 1965 年屬聯邦健康保險計畫，保費由被保險人信託基金支出，給付

方式由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保險服務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制定，依醫療方式給付不同費用予醫院和醫師，主要投

保對象為 65 歲以上及政府認可之身心障礙者並為其負擔 8 成門診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分為四個部分：○1 住院保險(A)負責支付病患住院及安寧病房

(含檢查、食物等)，最長住院天數為 90 年，前 60 天由醫療保險全額支付，可使

用終生保留日延長住院天數至 150 天。○2 醫療保險(B)支付醫師費用與住院保險

未涵蓋部分，醫療保險屬於自願投保項目，若配偶或家人具有企業醫療保險通常

不會再加入，另外若未在符合資格時加保，再次加保時將有終身罰款(年保費增

10％)。○3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C)具有 A.B 保險者可再投保之附加醫療保險，

由聯邦政府核可的私人機構經營管理，保險項目與私人保險附加保險相似。○4 處

方簽保險(D)支付醫生所開立之處方簽藥物給付，為投保上述任一保險者可再投

保項目，保費依據收入總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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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補助保險(Medicaid) 

為聯邦與州政府透過稅收基金支付的健康計劃。投保對象為向各州政府提出

申請並核准處於聯邦貧窮線 138％以下的低收入者(含孕婦、兒童、殘疾人士等)。

負擔範圍除聯邦核可的健康中心（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 FQHC）要求提

供之醫生看診服務、產前與生育照護、小兒科、21 歲以上成人護理服務等外，各

州可選擇提供額外醫療服務並向聯邦申請基金，常見項目為診斷服務、視力檢查、

牙醫與復健治療等。 

 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 

為零工經濟勞動者目前最好的醫療保險體制。此法案係 2010 年為歐巴馬任

內極力推行的健康保險政策，也被稱為歐巴馬健保(Obamacare)。該健康保險為全

民強制納保(未繳納者需繳納罰金)，並透過對私人醫療保險行業與公共醫療保險

項目進行改革，將原本未擁有公共健康保險與無能力負擔私人醫療保險的美國公

民納入健保體系。投保人可透過私人醫療保險與公共醫療保險進行投保，位於貧

窮線 100-400％且未領有公共醫療保險之低收入者可依比例獲取聯邦補貼。目前

提供保險項目包括預防治療、緊急醫療、住院治療、產前與產後醫療、復健、兒

童醫療、精神與藥物濫用治療、門診服務等。 

川普上任後極力推行廢除該法案並推出《美國醫療法草案》廢除原本強制投

保與自付額等，不過在民主黨與共和黨保守派反對下無疾而終73，後又提出公投

74、請求最高法院廢止等方式，但根據媒體報導此法案應不會在 11 月總統選舉前

審理75。然 2017 年川普以行政命令取消聯邦經費補助並於 2021 年取消聯邦對各

                                                 
73 李忠謙，<歐巴馬健保不廢了！川普施政重大挫敗 共和黨撤回歐巴馬健保替代法案>，《風傳

媒》，2017/3/25 

「https://www.storm.mg/article/238853」(最後搜尋日：2021/1/20) 
74 <防表決失利 川普：將用公投廢歐巴馬健保>，《自由時報》，2019//4/2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47212」(最後搜尋日：2021/1/20) 
75 <川普政府再戰「歐巴馬健保」！請最高法院予以廢止>，《新頭殼》，2020/6/16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6-26/427092」(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storm.mg/article/238853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47212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6-26/4270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46 
 

州醫療補助計畫的擴張補助，而此命令也引發各界撻伐更讓 18 州檢察官共同提

出告訴，聯邦法院認為歐巴馬健保仍存續，中階銀色計畫的 700 萬低收入戶者仍

可獲得健保自付額減免，至於聯邦不再給與保險公司「健保成本共同負擔」(cost-

sharing payments)之經費支援部分，保險公司仍需自行提供共同負擔的折扣。76 

3. 退休所得制度(retirement-income system) 

美國退休制度由聯邦政府之退休所得(pension income)、退休計畫(pension 

plan)與個人自願儲蓄退休金計畫形成退休三大支柱。聯邦政府之退休所得主要係

以上述提到 OASDI 作為代表。退休計畫以勞動關係為基礎，並依僱員退休收入

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分為「確定給付制」

(define benefit, DB)與「確定提撥制」(define contribution, DC)，由雇主與受僱者共

同提撥一定比例金額制基金，不同的是確定給付制由雇主擁有並管理與承擔風險，

員工不具個人戶頭，待員工退休時一次領取或分次領取；確定提撥制員工擁有個

人戶頭並自行管理、承擔風險，同時也是目前使用比例最高的類型，確定提撥制

中使用最為廣泛的機制為私人企業 401K，學校則使用 401(a)，非營利機構則為

403(b)。 

401K 分為提領退休金時扣稅的典型 401K(traditional 401K)制與提領前每年

扣稅的 Roth 401K，雇主提供各種基金、股票等投資方案給受僱主選擇並委託退

休基金管理人進行管理。提撥金額為勞雇雙方各提撥一半，最多可逾法律規定的

3％，典型 401K 每年自行提撥上限為 18,000 美元。401K 具歸屬權(vesting)特色，

受僱者需在同一企業服務一定年限(多為 3 年)後才可完全領取勞雇雙方存入之退

休金，否則僅可領取自己存入之部分。至於自雇者可使用個人退休福利計畫

(Individual/solo 401K)，由於欠缺雇主負擔部分，自雇者需繳納原本雇主負擔部分

與受僱者部分，2020 年繳納上限為 57,000 美元(50 歲以上則為 63,500 美元)，運

                                                 
76 黃芳誼，〈美國醫療補助保險計畫的發展與川普的健保改革〉，《國會季刊》(2019)，第 47 券

第 2 期，第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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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機制與 401K 相似均係擁有個人戶頭並提供投資方案進行選擇，只是提撥上限

較受僱者高出許多。 

個人儲蓄則以個人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作為代表。個

人退休帳戶屬於個人自願儲蓄且具稅收優惠方案，運作機制與 401K 相似，可選

擇各項投資工具進行投資風險控管並分為領取後課稅典型 IRA(traditional IRA)與

提撥時課稅的 Roth IRA 及簡易僱員退休金(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 Induvial 

Retirement account, SEP IRA)。典型與 Roth IRA 繳納上限均為 6000 美元，50 歲

以上為 7000 美元(隨通貨膨脹浮動)；簡易僱員退休金適用對象為自營作業者(如

自由工作者或獨立承包商等)運作方式與 IRA 也無太大不同，但提撥限制為所得

25％或 57000 美元(隨通貨膨脹浮動)。 

 

由於美國就業保障與社會保險主要與傳統勞雇關係掛勾，然有 1/3 人口處於

短期工作者、臨時性工作者或按需工作者無法取得大部分社會保險與勞動保障，

從上述看來，其僅能獲得歐巴馬健保，若自願且收入足夠者可能會加入自願投保

的 Individual 401K 或 SER IRA。然而新形態勞動者較傳統勞動者易面臨失業，特

別是按需工作者更處於隨時隨地均面臨失業的狀態，且收入穩定性與平均收入也

多較傳統受僱者低、不穩定，卻因被歸納為自雇者而需為自己的健康保險、退休

金儲蓄等繳納近乎一倍以上的保險費。 

因此各界開始出現希望提供新形態勞動者接近於受僱者福利的「可攜式保險」

聲浪。Aspen Institute 在未來工作倡議(Future of Work Initiavtive)中提到一個理想

的可攜式保險須具備三要素○1 可攜性(portable)：勞動者可自行加保而不與勞雇關

係綑綁。○2 按比例分配(prorated)：依照勞動者從企業所獲取的收入比例分配保險

負擔比例之。○3 普及性(universal)：勞動者可獲取保險負擔的保險金如同一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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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受僱者便利。77 2017 年參議員馬克·華納（D-VA）和美國眾議員蘇贊·德爾本

（Suzan DelBene）（D-WA）提出《獨立工人便攜式福利試點計劃法案》(Portable 

Benefits for Independent Workers Pilot Program Act) 78期望解決美國非典型工作者

大量出現且無法透過傳統受僱管道獲取保障之問題，而過往受僱者所擁有的保障

與歸屬權(vesting)綑綁，新形態勞動者具從事多樣工作、無固定雇主之特色，故

此法案也將其鬆綁並僅綑綁勞動者本身。保障範圍也以傳統受僱者普遍擁有的保

障為主，如職災補償、健康保險、退休金、失能補償與職業訓練等。其做法主要

次在各州政府設計與實行過往未適用於非典型受雇勞動者之社會保障之可攜式

福利模型且為鼓勵各州建立長久使用的可攜式福利模型，在美國勞動部設立

2000 萬美元的贈款基金，激勵各州、地方政府或非營利組織嘗試為獨立勞動者

是用可攜式福利模型79，該法案也受民主黨與共和黨支持80，目前仍在參議院審

議。然而此法案僅針對申請機構資格與適用勞動者進行定義未針對負擔比例等措

施進行說明，全由各州自行發展最有利的可攜式福利模型。 

若說真正落實於非受雇者之可攜式保險應為近期美國議會通過的照護法案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CARES) Act)中大流行性失業援助

計劃(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PUA)為非典型受雇者推行失業津貼並

                                                 
77 Thomas Coughlin; Caroline Johnson-Hall; Jennifer Knippenberg; Xueyang (Shirley) Li; Camille 

Moore, “Developing A Benefits Delivery System For Independent Contract Workers In The U.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 Heinz College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he Aspen 

Institute-Future Of Work Initiative, P6 
78 S.541 - Portable Benefits For Independent Workers Pilot Program Ac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

bill/541?q=%7B%22search%22%3A%5B%22actionCode%3A%5C%2214000%5C%22+and+%28billIsR
eserved%3A%5C%22N%5C%22+or+type%3A%5C%22AMENDMENT%5C%22%29%22%5D%7D」(最

後搜尋日：2021/1/20) 
79 <Legislation to Test-Drive Portable Benefit Models Introduced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2017/5/15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7/5/legislation-to-test-drive-portable-benefit-

models-introduced-in-the-house-and-senate」(最後搜尋日：2021/1/20) 
80 <Sen. Warner Announces Growing Support for Portable Benefits Legislation>, 2018/6/20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8/6/sen-warner-announces-growing-support-

for-portable-benefits-legislation」(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541?q=%7B%22search%22%3A%5B%22actionCode%3A%5C%2214000%5C%22+and+%28billIsReserved%3A%5C%22N%5C%22+or+type%3A%5C%22AMENDMENT%5C%22%29%22%5D%7D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541?q=%7B%22search%22%3A%5B%22actionCode%3A%5C%2214000%5C%22+and+%28billIsReserved%3A%5C%22N%5C%22+or+type%3A%5C%22AMENDMENT%5C%22%29%22%5D%7D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541?q=%7B%22search%22%3A%5B%22actionCode%3A%5C%2214000%5C%22+and+%28billIsReserved%3A%5C%22N%5C%22+or+type%3A%5C%22AMENDMENT%5C%22%29%22%5D%7D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7/5/legislation-to-test-drive-portable-benefit-models-introduced-in-the-house-and-senate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7/5/legislation-to-test-drive-portable-benefit-models-introduced-in-the-house-and-senate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8/6/sen-warner-announces-growing-support-for-portable-benefits-legislation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8/6/sen-warner-announces-growing-support-for-portable-benefits-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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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動部(Department Of Labor, DOL)發布初步指導予各州，即使失業第一週即

發放但由於發放失業津貼需證明失業期間長達 36 週(較過往判別失業期間–26

週長)，即新政策確實落實至少需近 9 個月時間，又美國深受新冠疫情影響失業

人數大增(最高有 2050 萬人口失業)讓各州相關官員焦頭爛額，臨時上路且由政

府大量砸錢的促進經濟政策能否在新冠疫情後延續仍有疑義。 

 州政府 

相較於傳統勞雇關係下所獲得的勞動保障與社會保障，自由工作者之保障顯

然不足，各州、城市也陸續推動最低勞動條件保障或可攜式保險法案與草案。在

最低勞動條件部分，以 2019 年通過的西雅圖家內勞動工作者權利法案(Domestic 

Workers’ Bill of Rights)為首，為零工經濟下的清潔勞動者提供每小時最低 15 美

元及每四小時須提供休息等勞動保護措施，並成立家內勞動工作者標準委員會

(Domestic Workers Standards Board)由 13 名雇員、勞動者與社區代表組成，負責

提出勞動政策與可攜式福利保險可能面臨的困境之思考途徑等81。 

在可攜式保險法案方面，1999 年紐約州即立法建立「黑車基金」(the black 

car fund)，該基金會屬非營利性的勞動者賠償保險提供商，為從事汽車服務的獨

立司機提供職災補償、簡單的醫療服務與駕駛訓練等82，而 Uber 與 Lyft 均被要

求加入該基金並在每趟服務中附加 2.5％的費用給該基金83。 

 去年(2019)華盛頓州立法者提議為非雇員但為公眾提供服務和家庭清潔工

作的勞動者建立可攜式保險基金(HB 1601)，企業將從消費者中抽取 5％營收或最

少每小時 1 美元來支付該類工作者包含健康保險、退休金與休假的保險福利基金

                                                 
81 Zoe Sullivan, Could ‘Portable Benefits’ Help Gig Workers Find Stability?, Next City, 2019/4/18 
「Https://Nextcity.Org/Daily/Entry/Could-Portable-Benefits-Help-Gig-Workers-Find-Stability」(最後

搜尋日：2021/1/20) 
82 The Blackcar Fund「Https://Www.Nybcf.Org/」(最後搜尋日：2021/1/20) 
83 Zoe Sullivan, <Could ‘Portable Benefits’ Help Gig Workers Find Stability?>, Next City, 2019/4/18 
「Https://Nextcity.Org/Daily/Entry/Could-Portable-Benefits-Help-Gig-Workers-Find-Stability」(最後

搜尋日：2021/1/20) 

https://nextcity.org/daily/entry/could-portable-benefits-help-gig-workers-find-stability
https://www.nybcf.org/
https://nextcity.org/daily/entry/could-portable-benefits-help-gig-workers-find-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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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目前仍在審議階段，若通過將是一大福音。 

雖目前有許多期望推出可攜式福利保險的聲浪，然因可攜式保險與傳統勞雇

關係下社會保險運作體制極為不同，如何實施與管理基金等均是一大考驗，故容

易出現雷聲大雨點小的情況，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目前有許多鼓勵推行與實際推

行的跡象。 

 小結 

作為許多知名平台經濟、零工經濟發源地的美國，毫無意外地成為新型態勞

動模式最繁盛地區之一，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美國政府嘗試以稅賦調查零工經

濟工作者統計，雖結果與平台調查、實際運作情況相去甚遠，但係政府目前可做

的調查方式。 

據平台統計，目前美國零工經濟工作者以專業技術者居多、非專業技術者次

之，有 4 成具有碩士以上學歷。觀其他零工經濟發展蓬勃地區，會發現當零工經

濟發展至一定程度時，專業與非專業技術者可能會並存，或較集中於專業技術者，

且特別集中於年輕族群，而其對於權益保障較上一世代重視。零工經濟與傳統勞

動法極度脫鉤，如何確保新世代權益能持續被保障，是各國政府關注問題，而較

大陸法系能因應市場變化的英美法成為各國矚目焦點，美國聯邦與普通法雙軌制

特色也發展出對一件事件之不同看法。 

在勞動地位上，美國勞動部與勞動關係委員會以普通法(common law)幾項判

定原則，認為零工經濟工作者使用平台開發之應用程式(APP)獲取勞動需求者資

訊進而提供服務，並使用應用程式(APP)完成勞動過程、獲取報酬，雖勞動過程

中平台藉由應用程式(APP)監視、控制勞動者，然而當勞動者不使用應用程式

(APP)時，監控也同時消失，亦即勞動者本身能夠自行控制是否被監控，故平台

本身不具有控制權。至於平台抽成部分僅屬於獲取資訊之報酬非經濟從屬性，認

                                                 
8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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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零工經濟工作者為獨立承攬人。而面對許多訴訟案件的州政府也紛紛提出解決

方案，各州目前所採取之策略主要有二○1 制定法律將零工經濟工作者強制納為受

僱者，進而給予勞動保障。○2 以行業方式或一致性設立最低勞動條件。在二策略

中，最引發關注的是加州強制納為受僱者的 AB5 法案，也是目前各州期望效仿

之對象，該法案某種程度解決一直困擾於各州之錯誤分類問題，但由於提起訴訟

中之勞動者多屬於低階勞力勞動者，在談判地位上極為弱勢同時勞動階級意識高

度偏向受僱者，故衍生之法案強制歸納眾多原屬於獨立承攬人為受僱者也引發許

多反彈，讓人不經思考其與零工經濟均具極高工作彈性之特點，惟對於高階或早

已適用獨立承攬人者來說，仍以強制規範或制定法令、檢驗方式是否能因應勞動

談判地位極具高度差異的新形態勞動模式。 

目前美國獨立承攬人享有的社會保障為全民強制納保–歐巴馬健保與退休金

–個體 401k、SEP IRA，值得留意的是隨著新形態與非典型勞動者人數攀升卻無

法享受完整保障形成社會一大隱憂，立法者期望透過成立基金會的模式，鼓勵各

州推動不再與雇主綑綁僅綑綁勞動者但可擁有與傳統受僱者相似保障之可攜式

保險。各州政府則有以特定行業成立基金，如紐約州黑車基金與華盛頓州清潔員

基金(審議中)或考量整體性的可攜式保險(紐約州)等，不過社會保險制度研議需

極為謹慎且嚴密，可能得先就特定行業實行可攜式保險作階段試驗後再考量全盤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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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洲 

 發展情況 

相較於傳統在同一時空之勞雇關係，零工經濟勞動者的多寡顯得極為不透明

且不易統計。2017 年 COLLEEM 嘗試調查 14 個歐盟會員國85中人民「曾經透過

網路平台提供勞務86並獲取報酬」人數多寡進行統計，發現葡萄牙比例最高(15.7

％)、西班牙次之(15.1％)、英國則以 12.6％位居第三，然若以是否達收入一半以

上進行調查會發現是由英國以 4.3％居冠、荷蘭則以 2.9％次之、德國以 2.5％位

居第三87。至於零工經濟模式是否具有成為未來勞動主要趨勢，以從事零工經濟

者之頻繁程度觀之，英國 9.9％最高、西班牙(9.4％)次之、荷蘭(8.7％)位居第三，

但零工經濟不如一般勞雇關係為穩定、長期的勞動契約，多屬於任務型契約，時

常處於不斷失業的情況，故以每週投入 10 小時作為統計依據，英國 6.7％最高、

西班牙與德國 6.6％次之，葡萄牙以 6％居第三88。就整體數據而言，英國零工經

濟勞動者最為活耀，而 14 國家中的受訪者在「曾經以網路平台獲取報酬」比例

不相上下，但若集中於收入多來自由平台工作部分，英國以 4.3％遠高於各國，

西歐國家普遍界於 1-2％，北歐國家多為 1％以下。89 

  

                                                 
85 英國、西班牙、德國、荷蘭、葡萄牙、義大利、立陶宛、羅馬尼亞、法國、瑞典、克羅地

亞、匈牙利、斯洛伐克、芬蘭。 
86 將勞務提供分為兩類。一、服務與收入均自線上完成。二、透過平台獲取服務機會並在線下

完成服務後獲取報酬。 
87 Pesole, A.; Urzí Brancati, M.C; Fernández-Macías, E.; Biagi, F., “González Vázquez, I., Platform 

Workers in Europe”, 《JRC SCIENCE FOR POLICY REPORT》, 2018, P15-19 
88 同上，第 18 頁。 
89 同上，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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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7 歐洲零工經濟統計圖 

 

(資料來源：Platform Workers in Europe) 

 

2018 年 COLLEEM 以同樣的基礎(曾透過網路平台提供勞務並獲取報酬)並

擴大至 16 個國家進行訪談與調查，整體來說 16 國平台工作人數成長 2％，只有

義大利與斯洛伐克呈現小幅下降。90新一期的統計也將平台工作者分為零散平台

工作者 (sporadic platform workers) 91 、邊緣化平台工作者 (marginal platform 

workers)92、副業平台工作者(secondary platform workers)93及專職平台工作者(main 

platform workers)94，前三者在 2017-2018 間均有成長，只有專職平台工作者下降

0.9％，95推估其理由在於目前平台多屬發展階段，為提高其平台價值時常透過降

低進入門檻以達用戶活躍，因此平台工作多具替代性高的特性也讓供給在短短一

年內達到高峰。又根據調查「2017 年有 24％平台工作者能夠獲取至少一半主要

                                                 
90 Urzì Brancati, M.C.; Pesole, A.; Férnandéz-Macías, E.(2020), “New Evidence On Platform Workers In 

Europe”, 《Jrc Science For Policy Report》, P15 
91 過去一年中一個月少於一次的平台工作者。 
92 每月至少一次但每周少於 10 小時且主要收入占比少於 15％的平台工作者。 
93 每月至少一次且每週花費 10-19 小時並獲取收入占主要收入的 25-50％的平台工作者、每週

花費 20 小時以上但收入不到主要收入的 15％的平台工作者或主要收入中有超過一半以上來

自平台但每週花費少於 10 小時的平台工作者。 
94 主要從事平台工作，每週投入至紹 20 小時或獲取至少一半以上之收入者。 
95 Urzì Brancati, M.C.; Pesole, A.; Férnandéz-Macías, E.(2020), “New Evidence On Platform Workers In 

Europe”, 《Jrc Science For Policy Report》,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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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2018 年僅剩 11％」96，而其中仍夠持續吸引勞動者進入平台工作者行列之

工作類型多屬於承攬性質高的微型任務或專業技能高的專業化工作。97 

看似零工經濟的勞動者增加的數量並未對整體勞動經濟產生太大的變化，但

為何歐盟積極區分勞動地位(employment status)及其準則、頒布指令(direction)呼

籲給與透明且可預測的工作條件標準並呼籲給與零工經濟的勞動者社會保障?理

由在於○1 藉由平台媒合工作的零工經濟具有隨時上工、工作進入門檻低、涵蓋高

階至低階工作類型且不限產業等特性，讓每個自然人均有進入平台找尋工作的機

會，COLLEEM 估計全歐洲平均有 10％的成年人曾透過平台找尋工作並獲取報

酬。○2 雖打開勞動市場進入障礙，給與工作者極大的工作彈性與自主性，但過往

長達 100 年時間人們對於「受僱者」概念多為「為誰工作」的實際勞務狀況，而

非單純的勞務契約，故錯誤歸納與認知勞動者地位是普遍現象，據調查在 75.7％

平台工作者中有 68.1％認為自己是受僱者，僅有 7.6％認為自己是自雇者98。○3 社

會保險作為穩定社會安定重要支柱，許多國家提供自雇者醫療保障與退休金，前

者如同美國以稅務方式收取保費，後者則取決於收入多寡進行繳納，若過低者可

減免。而失業保險、職災保險、意外保險等多屬於雇者責任與傳統勞雇關係綑綁，

目前零工經濟涵蓋工作類型過廣，特別是進入門檻低的高風險之職業(如外送員

等)大量增加且面臨不斷失業的頻率增加，常被歸類為自雇者而無法享受以雇主

責任為主的社會保險，進而引發許多呼籲全職從事零工經濟之勞動者應被歸類於

「受僱者」、積極爭取最低勞動條件與保障等聲浪。 ○4 傳統勞雇關係的收入可有

明確管道進行課稅，對於零工經濟底下大量出現多樣化短期且收入不再僅以平台

給付為唯一管道加上平台多為境為企業，該如何進行課稅係各國目前之困境。觀

綜上原因可知，歐盟期望解決問題集中於「勞動地位之確立」與「社會保險」，

                                                 
96 同前註，第 16 頁。 
97 同前註，第 19 頁。 
98 Pesole, A.; Urzí Brancati, M.C; Fernández-Macías, E.; Biagi, F.; González Vázquez, I.(2018), “Platform 

Workers In Europe”, 《Jrc Science For Policy Report》,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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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勞動地位之確立期望獲得的實為社會保險之保障與最低勞動條件之保護，以

下先就歐盟各國對於零工經濟底下勞動地位之歸納進而了解自雇者、受僱者或第

三類勞動者在社會保障、最低勞動條件等之區別，再探究目前歐盟針對零工經濟

之勞動者給予或呼籲何種社會保險及那些國家為平台工作者提供特別保障。 

 勞動地位 

大多數歐洲國家對於勞動者只使用「受僱」與「自雇」的二分法，區分方式

也多以「勞動者對組織間是否具有關聯性」、「提供勞務的對象是否僅侷限於特定

對象」、「契約維持的長度」、「是否需承擔財務風險(或需為公司盈虧負責)」、「負

擔稅收與社會保險之比例」、「可否自行決定任務執行過程或拒絕接受工作」，以

及「是否擁有工作的設備」等進行評估，細究評估的方式多圍繞「從屬性」、財

務風險承擔等，與透過要求雇主承擔社會保險、就業保險的方式彌補勞動者被剝

奪之工作自主性相符，也因此多數國家並未將自雇者納入勞動法保護，且無雇主

責任之就業保險，並自行負擔社會保險之提撥費用。而使用二分法的國家，鑒於

新形態勞動類型較傳統受僱勞動擁有較多彈性、不需在固定時間與空間工作等特

性，將零工經濟的勞動者歸於「自雇者」的行列，故其無法享有最低勞動條件、

社會保障等權利。 

至於有些國家非僅以二分法區分勞動類型，而是發展出「類勞動/第三類勞

動」，並制定最低勞動條件與社會保障，而其是否可適用於零工經濟勞動者，敘

述如下： 

 類勞動：英國、德國 

1. 英國類勞動(worker) 

英國勞動類型主要是依據 1996 年所頒布的勞動法分為受僱者(employee)、合

約期滿即完成工作的合約制勞動關係(contract of employment)與介於前兩者間的

類勞動–“worker”。“worker”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簽訂契約，也可派他人完成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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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責的工作，但不具拒絕工作之權利，而雇主在合約終止前必須持續派駐工作，

即 worker 雖如同合約制的勞動關係，但卻不擁有自己的事業須依附於雇主(客

戶)99。由於 worker 具有受僱與自雇的特性區分不易，在實務上主要是依照「控

制權」、「是否從事核心工作」、「經濟依賴程度」與「共同負擔義務」等進行評估

100。作為中間者，worker 在勞動條件方面也介於受僱與自雇間，享有國家最低工

資保護、最低特休、最低休假日與最低工時等保障，惟不得享有不當裁員、彈性

工作、臨時請假與資遣費的保護。101 

至於英國的零工經濟者該適用何種勞動類型部分，儘管英國法院在過往判決

使三類的勞動劃分方式形成共識，然零工經濟下的勞動特性涵蓋自雇者彈性化工

作與自負風險，而平台中使用的評分系統、限時配送等措施卻也涵蓋評斷是否為

受僱者的「控制權」，至於第三類型的 worker 具有持續獲取任務的特性，與零工

經濟的「按需」特色有所衝突，故零工經濟下的多樣化勞動類型使三者間區分方

式產生極大的模糊空間，而三者所涵蓋的社會保護網又有所不同。 

作為歐洲最多零工經濟工作者的國家，又為案例法的英國也出現許多勞動類

型歸類的爭議案件，其中最受矚目的案件是來自 Uber 與外送等平台於合約(或稱

服務協議∕夥伴協議)簽訂時將提供勞務者訂為獨立承攬人，卻片面化更改包含報

酬支付的合約，導致勞動者收入大幅減少，且被歸於獨立承攬人而喪失大量勞動

保護、社會保障，引發許多平台工作者主張平台對其具有「控制權」，應被歸於

受僱者。儘管平台主張未要求勞動者最短服務時間、工作量等給與勞動者極大自

主性，認為勞動者應被歸於獨立承攬人。即使 2017 年英國仲裁庭要求 uber 將司

機歸類為受僱者而非獨立承攬人102，但目前法院仍沒有一致的看法。 

                                                 
99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6/18/section/230」(最後搜尋日：2021/1/20) 
100“ Protecting Workers in the Online Platform Economy: An overview of regulatory and policy 

developments in the EU”, p36 
101 「https://www.gov.uk/employment-status/worker」 (最後搜尋日：2021/1/20) 
102 Miriam A. Cherry,Antonio Aloisi(2017),Dependent Contractors' in the Gig Economy: A Comparative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6/18/section/230
https://www.gov.uk/employment-status/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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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類勞動(employee-like worker) 

在德國勞動法中並無明確定義何謂受僱者與獨立承攬人，而是經由德國法院

依據「控制權」進行認定，因此能夠自由決定工作時間與工作模式者即會被認定

為獨立承攬人，而作為同時具有受僱者與獨立承攬人雙重特色的「類似勞動」相

關規定散落於德國勞動法規中，不過德國團體協約法的第 12 條對「類似勞工」

提出定義，『所謂類似勞工是指勞動者在沒有他人協助的情形下，自行從事「勞

務契約」（service contract）的工作，並為一位他人提供服務，且收入中有 50% 來

自一位他人。』103，屬於「具有經濟從屬性，但不具人格從屬性」的勞動類型。 

類似勞工在德國通常是指在家工作者或小型的商家，而德國勞動法與社會保

障法分屬於兩大體系，前者屬於民法(civil law)，類似勞工在勞動條件部分擁有組

織工會、集體協商、家庭照護假、特休等權利；後者則屬於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又類似勞工的概念並未在社會保障法中出現，而是以「經濟從屬性」替代，

並將所受的社會保障分為兩大類型104：1.家庭工作者及藝術家：僅需繳納一部分

的保險金即可與受僱者享有相同的社會保障，而其中藝術家部分可藉由藝術家基

金 (The Artists Fund)繳納一半的受僱者社會安全款即可享有退休金、健保與長照

險等社會保險105。2.訂單主要來自一個客戶的一人公司(solo self-employed)：僅有

退休金保障，且該退休金之提撥由其自行支付。 

雖目前德國零工經濟從業者的數量並不如英國、西班牙等多，然目前國內也

有許多聲浪正討論該類勞動者可否適用於類似勞工的行列，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

Bernd Waas 教授也提到，雖以類似勞工作為保護或區分零工經濟勞動者的構想很

                                                 
Approach, America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66(3),p644-645 

103 李健鴻，<零工經濟的因應途徑：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的「中間類型勞動者」制度分析>，

《勞工季刊》，第 59 期，第 18 頁。 
104 Olga Chesalina, “Access to social security for digital platform workers in Germany and in Russia: a 

comparative study”, <Labour Law, Economic Changes and New Society>, , Vol. 7, Nov. 2018, p20 
105 林俊甫、楊書菲、林廉庭、丁心嵐、劉金梅音，「零工經濟與共享經濟對勞動關係及勞務提

供者社會安全保障影響之國際經驗研析」，2019 勞動部委託研究，第 39-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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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實際上新形態的勞動者不太可能僅為一位客戶提供服務，因此可能可以藉

由平台連接多個雇主的聯合雇主模式106。 

 第三類勞動 

1. 西 班 牙 ： 經 濟 依 賴型 勞 動 者 (“Trabajador Autonomo Economicamente 

Dependiente, 下簡稱 TRADE) 

1980 年西班牙開始實行勞動法(Estatuto de los Trabajadores)，僅規範受僱者

的勞動條件與勞動保障，而獨立承攬人則由憲法、民商法等進行規範。過往法院

主要依據「控制權」與「自主性」進行區分，法學學者則是依照「物品的所有權」

的概念進行劃分，並將其概念延伸到自然人對於企業的風險分配，特別是在產品

與財務之風險分攤，故不具有「物品所有權」概念的範圍則會被視為受僱者。現

今法院則會依照四個原則進行評估：○1 與組織的密切程度(組織從屬性)。○2 是否

從屬或依賴於一個雇主(人格從屬性)。○3 固定工作時間與工作規則。○4 雇主指揮

控制權的範圍。107儘管嘗試列出受僱與自雇的區分方式，惟自雇不受勞動法保護

且能依據勞動市場需求彈性變動的特性仍促使虛偽雇傭的情況層出不窮，甚至演

變成一個新的勞動類型(如自由工作者)，為保護此類勞動者，社會團體、政府機

構與立法者 2007 年頒布實行新法–自雇者法案(Estatuto del trabajo autónomo, 下

簡稱 LETA)為所有不從屬於任何組織與企業的獨立承攬人與自雇者提供短期病

假、產假、育嬰假、可行使集體勞動權等勞動保護，另外針對特殊的群體也提供

不同的保障，如從事高風險、高危險之勞動者可在不喪失社會保險的情況下提早

退休。 

在 LETA 中具有獨立承攬人特性卻只集中服務一位客戶的經濟依賴型的獨

立承攬人 –TRADE(Trabajador Autonomo Economicamente Dependiente,下簡稱

                                                 
106 Miriam A. Cherry & Antonio Aloisi,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 third employment category for on-

demand work, Forthcoming”, <Cambridge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he Sharing Economy>, p13 
107 MIRIAM A. CHERRY AND ANTONIO ALOISI, DEPENDENT CONTRACTORS" IN THE GIG ECONOMY,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66:635, p66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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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屬於二分法下的灰色地帶，因此也延伸許多區分 TRADE 與受僱者及

LETA 的辨別方式，如○1 在 TRADE 與受僱者間的區分：需受固定客戶受指揮監

督且不得轉包，同時須負擔財務與產品風險。○2 TRADE 與 LETA(自雇與獨立承

攬人)間的區分：需在同一客戶獲得 75％以上的收入且不得轉包，並且固定受一

客戶指揮監督。而區分 TRADE 與二者之不同用意在於劃分勞動保護之範圍，由

於 TRADE 游移其中，在勞動保護範圍自然也徘徊其中，目前適用 TRADE 的勞

動者享有最低工資工時、年度特休、職災保險、醫療保險與集體談判權等，相較

於 LETA 的勞動保護顯然多出許多，但卻也少於傳統受僱者。 

雖然 TRADE 在某種程度上為勞動市場提供彈性，不過據調查西班牙擁有

320 萬自雇者(含獨立承攬人)，TRADE 僅占 5.8％(約 187,000)108，而其無被廣泛

利用之可能理由在於 LETA 第 12 條規定 TRADE 成員需在社會行政機構進行註

冊且若有更改需隨時通報109，如此繁瑣的過程使得被認定為 TRADE 的人少之又

少，而西班牙工人工會也認為 TRADE 更造成許多錯誤分類的情況110，又據歐盟

工作條件調查機構(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 , EWCS)2015 年的調查，

發現西班牙經濟依賴型的獨立承攬人主要集中於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業，故其轉換

工作的途徑有限且無法如同其他產業較能夠輕易擁有多個客戶或轉換客戶111。 

對於零工經濟勞動者該歸屬於何種勞動型態並未有定論，主要仍是依照上述

所提到的區分方式進行劃分。 

2. 義大利：準從屬性勞動 

義大利民法(1942)承襲古羅馬法中主僕制的「控制權」(right to control the 

                                                 
108 Economically dependent self-employed workers (trade)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1fe9de0e-f385-4f60-b067-2a389f55e49f」 (最後

搜尋日：2021/1/20) 
109 Ley 20/2007, de 11 de julio, del Estatuto del trabajo autónomo. 
「https://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07-13409」(最後搜尋日：2021/1/20) 
110 同前註，P11-12 
111 Pilar García Perea＆Concepción Román(2019), Characterisation of self-employment in Spain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conomic Bulletin Analytical Articles, P9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1fe9de0e-f385-4f60-b067-2a389f55e49f
https://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07-1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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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與「契約制」(contract for a specific result)作為區分受僱者與獨立承攬人的

判別方式。受僱者規定於民法勞動篇，雖仍圍繞者雇主對於受僱者擁有「控制權」

的概念，但定義112仍過於空泛，使法官須依照過往案例進行判定，目前主要是依

照具有管理性質的從屬性的項目，如工作規則的遵守、合約長度、工時、薪資、

無需承擔製造風險等因素進行判定。獨立承攬人在義大利法規中並未對其定義，

較有關連的是民法商業篇中針對「依合約提供服務」(“contratto d'opera”)提到，此

類人員是提供一部分勞務或租賃設備與他人獲取報酬，主要是依據個人努力完成

並不具有從屬關係。故整體來說，獨立承攬人與受服務者間地位處於平等狀態，

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從屬性，而受僱者與雇主間具有圍繞「控制權」的組織、經濟

與人格從屬性。 

1973 年義大利新增獨立承攬人支派 –準從屬性勞動 (quasi-subordinate 

workers)，主要是希望能夠區分獨立承攬人中以服務同一客戶為主要收入來源但

同時又保留工作彈性的獨立承攬人而創設。然由於準從屬性勞動由同一客戶中獲

取主要收入的性質與傳統受僱的經濟從屬性特質相似，加上準從屬性勞動所獲保

障較一般獨立承攬人多，但遠遠低於受僱者的勞動保障，1990 年代義大利經濟

成長趨緩，面臨經濟成長低且國際競爭力下滑等問題，使得許多企業開始雇傭與

歸納勞動者為準從屬性勞動者藉此降低雇傭成本，導致大量虛偽雇傭的情形發生，

而政府一再容忍的情況下致虛偽雇傭一直未獲得改善。2003 年為改善 400 萬地

下經濟勞動者與 200 萬準從屬性勞動者的勞動條件與保護，由比亞吉主導提出的

修法，又稱為「比亞吉改革法案」(Biagi law) ，期望解決虛偽雇傭的亂象與地下

經濟從業人員無法受到勞動保護的問題。113在準從屬性勞動方面，提出以「準從

                                                 
112 一個從屬性的受僱者是指一個人為獲取收入自願受制於某人並貢獻其知識與勞力。 

原文："a subordinate employee is a person who binds himself, for a remuneration, to cooperate in 

the enterprise by contributing his intellectual or manual work, in the employment and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entrepreneur]." (Article 2094 of the Civil Code) 

113 Michele Tiraboschi, The Italian Labour Market After The Biagi Re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ume 21, Issue 2 (2005) p. 149 –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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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勞動者須與受提供服務者間維持至少一個專案」的專案工作(project work)特

徵，並同時擴張產假、病假、職災補償等一系列社會保險。儘管比亞吉改革法案

確實消除許多原本應歸於受僱關係下的虛假雇傭情況，但專案工作的構想與一系

列社會保障仍引發許多爭議，一方面專案工作者工作彈性仍較傳統受僱者大但卻

擁有許多受僱者才有社會保障(雖仍不及於受僱者)，可能背於原本因受致於雇主

而獲取社會保障的補償的原則，而有過於保護準從屬性勞動者的爭議114；另一方

面專案工作極具彈性化的制度，使雇主傾向於雇傭專案工作者而不願雇傭傳統短

期工作者，以節省成本115。 

2012 年為解決準從屬性勞動被劃分為專案工作者的爭議修正頒布「蒙蒂福

內羅就業改革法案」(Monti-Fornero reform)。該法案將原本「專案」定義更加詳

細且須註明專案結束的時間，並不得適用低技術或重複性工作，另外除非因客觀

無法勝任或不可抗力因素否則不得任意解除契約，也不得以類似於正式員工的方

式進行聘用，又若專案工作者被認定為受僱者，雇者須回推繳納保費等。而為避

免過於專案工作被過度濫用，在申請專案工作的過程變得極為繁複且冗長。 

2015 年提出的「就業法」(Job Act)不同於前兩次修法執著於專案工作(Project 

Work)的劃分，此一新法案將專案工作的概念完全去除，並將原本處於模糊地帶

的定期合約工作者轉為不定期合約制，期望減少雇傭非典型勞動的情形，且將勞

動分類盡量回歸受僱與自雇的二分法模式。由於新法導致勞動成本大量增加，故

政府也大幅放寬解雇的規定，如將原本經濟性、歧視、報復性等解雇擁有回復工

作的權利到只有歧視性或報復性原因被解雇者才去有回復工作的權利，而經濟性

則以「服務年限＊2 個月薪資」作為資遣費基礎(最少四個月，最多 24 個月)116等。

                                                 
114 同前註，p.21 
115 同前註，p22 
116 Italy: Mixed reaction to Jobs Act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article/2015/italy-mixed-reaction-to-jobs-act1.」

(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article/2015/italy-mixed-reaction-to-jobs-a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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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改革讓過往極為不穩定的勞動關係邁向一個較穩定的平衡，是目前針對勞

動改革最大也是最新的法案。 

針對新型態的零工經濟勞動該適用於獨立承攬人還是準從屬性勞動的問題。

由於零工經濟勞動者在工作型態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且自己擁有工作的器具，故

義大利法院大多將其歸納為獨立承攬人而非準從屬性勞動者117。 

 

表 2：歐洲勞動地位區分概要 

勞動類型 區分方式 適用國家 零工經濟適用哪個勞動類

型? 二
二
分
法 

自雇/受僱 控制權強度、風險

分攤責任、是否擁

有生產工作等。 

歐洲大多數

國家 

多適用自雇者或法院仍

未有一定見解 

三
分
法 

二分法為基礎  

worker 工作主要來源於特

定客戶且持續獲派

工作。 

英國 法院未有一定見解，但

目前主要執著於自雇與

受僱。 

類似勞工 主要為一人提供勞

務且收入達 50％ 

德國 目前通說為自雇者 

經濟依賴型勞動 主要為一人提供勞

務且收入達 75％ 

西班牙 法院未有定論 

準從屬性勞動 工作與收入主要來

源於特定客戶 

義大利 法院判決大多為自雇者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社會保障 

歐盟各國目前對於零工經濟社會保障並未有明文的規定，在保障上也高度依

賴勞動地位的劃分，如同前述歐洲各國將零工經濟工作者多歸為需自行負擔多數

社會保險的獨立承攬人或少數歸於類似勞工/第三類勞動，故期望盤點目前歐洲

各國對於獨立承攬人/自雇者與類似勞工/第三類勞動可獲得的社會保險並進行歸

                                                 
117 PWC Legal(2019)《Gig economy Employment status》, PWC Legal,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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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後，再探討現有制度不足之處與改善方式。 

 現有社會保險 

1. 歐盟各國之獨立承攬人/自雇者的社會保險 

 歐盟現今社會保險模式主要採取「俾斯麥模式」(Bismarck Model)與「貝佛

里奇模式」(Beveridge Model)兩種模式作為發展雛型。前者俾斯麥模式為德國鐵

血宰相–俾斯麥主導的社會保險，主要特徵為○1 由雇主與受僱主共同承擔(政府輔

助)的繳費型社會保險。○2 給付金額與職業薪資相關。○3 強制特定職業團體適用

專用方案並由該職業團體自行管理118。至於醫療保險部分，為普及醫療採用之模

式主要依賴稅收強制納保，但非由國家負責經營而是開放私營機構加入，由國民

依照經濟能力選擇期望獲得的醫療保障的模式。儘管後來隨經濟發展與各國財政

等進行多項改革，陸續加入職業年金與私人年金等多柱年金體制，但以傳統俾斯

麥模式作為原型的國家主要為德國、奧地利、法國與義大利等歐陸國家。後者貝

佛里奇模式則有鑒於 19 世紀新經濟模式使農民大量減少間接導致大量老人貧窮

問題，1908 年起英國出台一系列濟貧法案(Poor Law)等，戰後作為社會保險主要

設計者的貝佛里奇延續濟貧的概念提出《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報告(又稱貝佛

里奇報告)，內容包含「強制性國民年金(普及式)、均一給付、均一保費」的年金

制度與以稅為收入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的「英國國家醫療體制」，目前採此一模式

主要為英國、北歐國家。 

由於歐盟各國以上述二者為雛型發展社會保險制度，在自雇者所擁有的社會

保障也以此為基礎，大多數國家對於自雇者均有強制加保醫療保險與退休金，其

中退休金部分，因自雇者收入較受僱者不穩定，故某些國家會給予減免或最低強

制繳納的限制，如芬蘭自雇者需連續 4 個月以上均有工作且年收入大於 7656 歐

元才強制繳納；匈牙利則是低於某一限額被歸類為低收入納稅人時可減免保費，

                                                 
118 劉侑學、呂建德(2013)，歐洲國家年金改革的經驗與啟示，社區發展季刊第 144 期，第 2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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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退休金也會隨之減少。至於雇主責任的失業保險與意外險(accident insurance)僅

有些國家僅有涵蓋失業保險(克羅地亞)或意外險(奧地利、瑞典、義大利)，大多數

國家並未納入強制加保的行列，多數國家是以「自願加保」(芬蘭119)或「商業保

險」(法國)的方式。較值得注意的是瑞士意外險僅適用於受僱者，但瑞士社會保

險部門將 Uber 司機視為雇員故其也擁有意外險的保障；而德國雖也未強制自雇

者加保意外險，但強制計程車司機、Uber 與 Deliveroo 加保意外險。 

 

表 3：歐盟自雇者社會保險簡要整理 

保險類型 國家 

健康保險與退休金 荷蘭、芬蘭、德國、法國、匈牙利、瑞士 

其他額外的社會保險 奧地利：失能、職災、就業安全 

義大利：失能、職災 

瑞典：職災、家庭照護與病假津貼 

波蘭：病假津貼、職災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European Social Insurance Platform (ESIP),2019) 

 

俾斯麥模式中有一類型為「特定職業團體」的社會保險，以德國《藝術家社

會 保 險 法 》 (Künstlersozialversicherungsgesetz, KSVG) 催 生 的 藝 術 家 基 金

(Künstlerozialkasse, KSK)為代表，該基金將符合資格的藝術家們視為雇員提供醫

療、退休金與長期照護等社會保障。適用對象為年收入達 3900 歐元或三年試用

期間未獲得最低工資的專職新興自雇藝術家、作家、音樂家與表演家，收入來自

50％會員繳納(約收入的 18％)、20％使用藝術服務者付費、20％政府補貼(主要

來自私人家庭對藝術服務的消費證明)。120 

2. 類似勞工/第三類勞動的社會保障 

表 4：類勞動/第三類型勞動社會保障 

                                                 
119 可自願投保失業保險與職災保險，但職災保險需先繳納退休金才可加保。 
120 Die Künstlersozialkasse 
「https://www.kuenstlersozialkasse.de/die-ksk/die-kuenstlersozialkasse.htm」l(最後搜尋日：

2021/1/20) 

https://www.kuenstlersozialkasse.de/die-ksk/die-kuenstlersozialkas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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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勞動類型) 社會保障 

英國(worker) 法定有薪給付的病假、產假、家庭照護、陪

產假、醫療保險 

德國(類似勞工) 法定養老金、醫療保險(保費較自雇者再減

少一半) 

西班牙(經濟依賴型自雇者) 職災保險 

義大利(準從屬性勞動者) 退休金、失業給付與產假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細究從事零工經濟工作者類型時會發現，從事零工經濟工作者類型主要分

為「以零工經濟為主要收入」與「擁有正職工作兼職零工或偶爾為之」，其中後

者擁有正職工作享受由雇主負擔多數的社會保險，且占零工經濟從業者比例較高，

故為保障此類勞動者，奧地利推出正職與兼職收入合併計算並訂門檻的方式，若

超過門檻則強制受僱者也需額外為副業加保；比利時則為副業訂立收費標準，規

定年收 1471 歐元以下不需繳納，1471~13297.25 歐元則需繳納收入的 21％。 

 現有制度改善與模擬 

1. 歐盟：以 EUROMOD121作為模型評估各國實行獨立承攬人的失業保險的風

險 

  從上述可知各國獨立承攬人在社會保障方面普遍欠缺失業保險與職災保

險，而目前普遍且大量提供勞動服務的平台工作者多從事運輸類型的服務且平台

工作存在不斷失業的風險較受僱者大，即大量勞動者從事高風險工作且收入較低

之工作但卻不具有職災保險與失業保險的保護範圍易導致勞動者陷入貧困，甚至

進而造成社會問題。即使有觀點認為目前從事零工經濟者以副業居多，因此不需

再將其納入社會保險的行列，但反對者則指出歐洲約 25％平台工作者經濟高度

                                                 
121 霍莉·薩瑟蘭（Holly Sutherland）指導歐盟廣義稅收利益的模型，由埃塞克斯大學的社會與經

濟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SER)發展與管理。研究人員可根據歐盟

現有稅收法規對未來政策提出模擬評估此項稅收對家庭收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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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平台且不該把傳統勞動關係的勞動風險加諸於非典型勞動122，且在《平台經

濟工作者的社會保障》(The Social Protection of Worke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也提到「社會保障不僅存在於個人保護問題，更存在於不可控的社會風險並為社

會帶來強大的財政負擔。」123，而將原本多數來源於雇主納入社會保險體制之一

環可能對國家稅收造成一定程度之衝擊，故歐盟模擬各國可能的財政負擔為未來

政策給予方向，敘述如下： 

 選定六國進行評估失業津貼對國家財政與自雇者脫離貧窮的影響 

將會員國中全職自雇者比例大於 30％且依據地區與福利制度不同歸納出南

歐(義大利、希臘)、中西歐(拉脫維亞、克羅地亞)、北歐(芬蘭)與歐洲大陸(荷蘭)

進行模擬，並提出 4 個情境進行評估。 

– 情境 1：「提交最低提繳比例的失業保險金」＋「失業給付金額、時間與受僱者之規定

相同」 

– 情境 2：「提交最低提繳比例的失業保險金」＋「失業津貼為 60％中位數家庭收入定額

失業津貼 ，請領時間與受僱者相同」 

– 情境 3：「以完全抵銷支付自雇主失業的損益收取保費」＋「失業給付金額、時間與受

僱者之規定相同」 

– 情境 4：「以完全抵銷支付自雇主失業的損益收取保費」＋「失業津貼為 60％中位數家

庭收入定額失業津貼，請領時間與受僱者相同」 

首先就國家財政收入方面，保費收入會增加政府在社會保障的稅收，卻同時

減少所得稅收(保費大多具有所得稅減免)，除芬蘭與荷蘭將保費也納入所得稅中

才可使所得稅保持正向成長。 

4 個情境收入與支出組合也不同，情境 1、2 收入為現有受僱者最低保費，

情境 3、4 則依收支平衡設定保費；支出則是分為「與受僱者待遇相同」(情境 1、

3)及「僅支付 60％中位數家庭收入定額給付」(情境 2、4)。4 種情境排列組合對

                                                 
122Chris Forde, Mark Stuart, Simon Joyce, Liz Oliver, Danat Valizade, Gabriella Alberti, Kate Hardy, Vera 

Trappmann, Charles Umney, Calum Carson(2017),《The Social Protection of Worke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EMPL Committee, p55 
12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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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津貼給付和收入分配產生極大差異，義大利與拉脫維亞給付的失業津貼低於

貧窮線(60％中位數家庭收入)，希臘和克羅地亞則接近貧窮線，芬蘭與荷蘭雖高

於貧窮線但失業津貼仍需繳納稅款。至於發放失業津貼的總成本以克羅地亞

(GDP0.37％)最高，但就淨收入為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希臘(GDP-0.4~-0.41％)與荷

蘭(GDP-0.04~-0.06％)淨收益均呈負值。 

4 種情境排列組合結果顯示失業津貼確實可使自雇者不因失業落入貧窮線

以下，特別的是除在一年內短期失業的自雇者有顯著的幫助外，在原收入屬於最

少的 10％低收入自雇者，失業津貼能使其收入至少提升 2％，但對收入屬於中、

高階者其收入將會呈現負數成長，亦即失業津貼可使低收入自雇者面臨失業衝擊

時不完全失去收入，但無法保護所有收入階級均保持獲取原有收入。 

 歐盟 28國進行評估為自雇者提供失業津貼預算之影響 

此實驗並非針對或套用目前已存在於各國之失業津貼政策評估將自雇者擴

大保障的影響，而是設計一套機制與兩種情境假設套用至 28 個會員國評量其為

自雇者提供失業津貼的風險，且此假設在評估收益時並未考量原已存在的失業津

貼之支出，另外成本估計將以薪資占比方式表示。觀察時間為 2008-2014 年自雇

者的工作狀態，而自雇者又分為兼職自雇者與無僱員的自雇者。 

– 情境 1：津貼與之前的薪資間具有連動性，如彼此間具有替代率124 

– 情境 2：依據自雇者個人過往的收入支付固定的津貼125 

情境 1模擬結果發現由於自雇者請領失業津貼比例不高故繳納比例也不高，

即融資程度有限，其中無僱員的自雇者因繳納基數較低且可自行掌握風險程度較

高繳納意願相對提高。整體支出失業津貼情況仍取決於各國勞動市場風險與失業

風險等因素，對失業高風險國家來說往往會出現過度支出的情況。儘管整體而言

                                                 
124 替代率方案：失業津貼最多支付 6 個月(備選方案為 4 個月或 8 個月)，津貼金額相當於過往

勞動總收入的一半(備選方案：40％或 60％)，而每月最高金額為全國總收入中位數的 60％。 
125 最低收入方案：失業津貼最多支付 6 個月(備選方案為 4 個月或 8 個月)，津貼金額為全國勞

動總收入中位數的 30％(備選方案：20％或 40％)，此方案無論該失業者原收入為何均給付相

同津貼。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68 
 

情境 2 支出較情境 1 減少許多，但仍如同情境 1 受到各國勞動市場與失業風險影

響具有極大的跨國性差異，也因取決於各國不同風險考量，以固定津貼的模式可

能使高風險國家支出較替代率高的成本。 

若將失業津貼加入整體收入觀看此一津貼對所得分配時，在某些特定國家自

雇者的失業風險確實比兼職自雇者高出 5％，但因自雇者數量較少且模擬的金額

與時間較短，故對所得重新分配改貧困問題等並未產生影響。 

2. 各國為平台工作者實行的特殊法案 

 比利時126 

2016 年比利時政府批准由為電信部長亞歷山大·德克魯（Alexander De Croo）

提出規範平台經濟工作者的草案，又稱德克魯法案(De Croo Act)。該法案適用於

○1 比利時聯邦認證或登記的平台，且該清單會定期更新，目前 Uber eats 與

Deliveroo 均已加入。○2 需為顧客對顧客間(consumer-consumer)的服務且報酬由平

台支付，並由平台向稅務機關代繳個人服務稅 10％。○3 年收少於 5100 歐元(2017)

的平台工作者，以避免企業間不當競爭。透過此法案獲取之稅收將提撥 25％為

自雇者提供社會保險，而平台工作者不需再繳納額外的社會保險。相較於未經認

證的平台，大多都需繳納 33％稅款與社會保險，而此一法案容許平台工作者若

年收不逾 5100 歐元者得以「雜項收入」僅需支付 10％的同時也免增值稅，大大

減低低收工作者的稅收壓力。 

 法國：2016 艾爾霍姆里法案(El Khomri Act) 

法國平台工作者多半被歸為自雇者，然平台透過科技監視工作者且以工作者

具有彈性工作、自行提供設備等規避勞動規範，為保障平台工作者權益，法國政

府推翻過往以雇主責任要求雇主需為僱員投保勞動保險與職災補償等概念，轉由

                                                 
126Anne Vanderstappen, <Belgian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self-employed>, OECD Workshop Berlin, p7 
<Belgian Government approves Simple and Low Tax Rates for Sharing Economy> 
「https://www.decroo.belgium.be/en/belgian-government-approves-simple-and-low-tax-rates-

sharing-economy」(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decroo.belgium.be/en/belgian-government-approves-simple-and-low-tax-rates-sharing-economy
https://www.decroo.belgium.be/en/belgian-government-approves-simple-and-low-tax-rates-sharing-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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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組織責任的方式立法要求平台為其納保。由於法國勞動一直處於二分法的

狀態，並透過 1994 年馬德林法(Madelin Act)與 2004 年皮涅爾法(Pinel Act)推定自

雇者，而此法案明確規範對象為平台工作者。另外以往自雇者需向政府機關登記

並適用簡化稅收與特殊商人的保障制度，此法案將平台工作者歸於勞動法的廣義

工作者(a wide range of worker situation)仍與一般受薪階級不同，但藉由類推適用

勞動契約或受僱者的保護規範，此模式可免除一直困擾各國的從屬性認定難題，

也能是平台工作者受到某種程度的保障127。 

 小結 

據 COLLEEM 統計歐洲從事零工經濟工作者仍未成為勞動大眾，多數平台

多屬於發展階段為吸引大眾加入成為使用者(包含為平台提供勞務之工作者)故

進入門檻低，儘管零工經濟工作類型涵蓋高階至低階，然替代性高的勞動工作(如

外送員、貨運員等)因進入門檻低使人人均能成為零工經濟工作者，估計目前每

10 人就有 1 人曾透過平台賺取報酬，零工經濟雖未成為勞動市場主力卻已默默

改變勞動市場且係以改變傳統二分或三分的勞動認定模式。 

因新形態勞動特性徘迴於自雇與受僱或第三類型，但平台透過科技方式評價、

監督勞動者工作型態規避原本勞資運作型態，使勞動者(特別是替代性高之勞動

者)在勞動地位認知錯誤事件頻傳，提起訴訟。二分法國家主要依照勞動從屬性

與財務風險分攤認定勞動地位而三分法則分別著重於「控制權」(英國)與經濟從

屬性程度(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在新形態勞動型態特性著重於彈性工作時間、

空間、自行提供生產工具等，而收入可能來自平台也可能來自接收勞務的平台用

戶，讓平台工作者與平台間多半不具勞動從屬性，進而被歸為自雇者。 

至於社會保險部分，歐洲大多數國家提供自雇者退休金與醫療保障，而少數

                                                 
127 Isabelle Daugareilh, Christophe Degryse, Philippe Pochet(2019),<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social 

law: Key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tui working paper,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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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提供職災、失能等保障，然平台藉由科技控制與監視勞動者規避傳統從屬性

認定，進而免除雇主責任的社會保險，讓全職平台工作者呼籲平台應給予雇主責

任之社會保險。由於僅有少數國家提供少數雇主責任的社會保險又平台工作者面

臨失業風險較高，故歐盟藉由模型評估會員國實行各國普遍不具有失業津貼的風

險，在小型(6 國)模擬中失業津貼的實行能夠使自雇者不落入貧窮下以下機率大

增且財政收入也能有所增加，而在大型(28 國)則取決於各國失業風險狀態而有所

不同，失業風險較高之國家可能出現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但實驗結果也提到此

模擬支付的失業津貼不高加上自雇主願意支付失業津貼的意願有限(除失業風險

高國家外)，儘管透過此模擬可推估實行失業津貼能使自雇者脫離容易若入貧窮

線以下的風險，但仍需評估各國勞動市場情況與財政負擔，不過這項實驗是目前

唯一針對雇主責任的社會保險實行的評估報告，非常值得參考。 

另外比利時與法國為解決勞動從屬性爭議與社會保障欠缺的問題各自推出

新的法案。比利時透過向平台抽稅再將其稅收運用於平台工作者的社會保障，而

法國則是創立類似於新型勞動者的模式讓其擁有某種程度的勞動保障。二者模式

均不再執著於傳統從屬性，而是以經濟性或特定針對性的方式解決勞動者最在意

的問題，也很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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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發展情況 

  日本勞動環境「終身雇傭制」(lifetime employment)養成勞動者謹慎且忠心

的特質，然而隨著日本人口結構老年化， 2019 年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 28.2

％，預估 2042 年將到 33.3％並於 2065 年至 38.4％，相當於每 2.6 人就有 1 人為

65 歲以上之年長者，其中 75 歲以上占比高達 25.5％，但新生兒人數 2016-2018

年連續低於 100 萬128，而勞動人口自 2013 年首度跌破 8000 萬，2020 年下修至

6656 萬，預估 2030 年主力勞動人口 45-59 歲的資深勞動人口，整體勞動人口結

構將呈現倒三角形129。為因應整體勞動市場變化，2016 年政府推出「日本再興戰

略」中的「工作型態改革，將界於勞動與非勞動者間的「脫勞動」（働く方）納

入政策推動方向之一130。2017 年厚生勞動省也推出相應方案如「推動副業、兼業

行政指引案」(副業‧兼業の促進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促使許多原本禁止員工

兼職的企業廢除規定開放員工從事副業或兼職工作，並於 2018 年 1 月修訂就業

規則範例刪除「未經許可不得從事其他公司工作」131，根據日本就職研究所公布

的數據表示有 3 成的正職人員有意願投入兼職工作，因此 2018 年也被稱為「兼

業元年」。132另外也推出「工作規則改定案」改善長時間工作、糾正正職與派遣

間的差距與年長者延長就業133等。上述二者方案均是為因應自 2013 年起求人倍

                                                 
128《令和元年高齡社會白書》(2019)，日本內閣府 
129 <変革の時代における人材競争力強化のための９つの提言～日本企業の経営競争力強化に

向けて～>(2019)，経済産業省経済産業政策局産業人材政策室 
130 張鑫隆，<平台與零工經濟之勞動者保障探討- 以日本為例>，《台灣勞工季刊》，第 53 期，

第 21 頁。 
131 <副業・兼業の促進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とは？注意点を簡単にご紹介！> 

「https://mitsucari.com/blog/side_work_guideline/」1. (最後搜尋日：2021/1/20) 
132 蔡亦屏，<移居鄉村門檻太高？先從遠端兼職開始！｜日本鄉村兼職工作媒合網站之興起>，

《上下游 news＆market》，2019/7/16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22509/」(最後搜尋日：2021/1/20) 

133 <5 分で分かる「働き⽅改⾰」とは？取り組みの背景と⽬的を解説> 

「https://bowgl.com/work-style-reformation/」(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mitsucari.com/blog/side_work_guideline/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22509/
https://bowgl.com/work-style-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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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企業需求勞動/求職人數)均大於 1，即使受新冠疫情影響僅有小幅成長但整體

來說目前日本已近 7 年求人倍率大於 1，有鑑於此日本極力推行勞動改革政策期

望透過過去因家庭等因素而未投入職場者重回職場，以達到 1 億人口活耀計畫。 

  根據日本自由工作者平台 Lancers 調查，兼業元年(2018)鼓勵從事副業後

從事副業人口較 2015 年成長餘 200 萬人、經濟規模成長近四倍134。2020 年廣義

的自由工作者達到 1034 萬人，占總勞動人口的 15％，其中近一年內從事自由工

作人數較去年成長 8％(312 萬人)。而廣義的自由工作者類型分為副業、複業、自

由業與自營作業者，當中副業以四成(409 萬人)居冠，次之為近三成(289 萬人)的

自營作者業，但自營作業者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從事專業類型之工作。135隨著自

由工作者人數增加，在非傳統受僱模式下從事勞動將面臨收入不穩定、欠缺失業、

職災給付與社會保障的困境，根據民間自由工作者協會統計，有近半數受訪的自

由工作者擔憂自己收入不穩定，也因此如何維持穩定收入，有 4 成受訪者認為應

培養自己品牌與專業能力才能擁有固定且穩定的收入136。在社會保險部分，400

個受訪者表示希望政府能夠提供自由職業者在健康保險與養老金的配套，以解決

負擔過高的問題。137 

  日本面對零工經濟來臨主要集中於「勞動地位不穩定」與「欠缺社會保障」。

前者主要是指零工經濟使勞動態樣多樣化致受僱與自雇間勞動認定產生模糊地

帶，由於日本法院長期以來對於勞工從屬性之判斷已有詳細的見解，在判別上具

有一定之功能138，普遍上自由職業者並不適用於勞動基準法的拘束，目前對自由

職業者並未有全面性的法規，現有的替代方案為《反壟斷法》、《外包法》與《家

                                                 
134 《フリーランス実態調査 2018 年版を発表》(2018)，Lancers 
135 《進化する働き方䛾未来ーフリーランス実態調査 2020ー》(2020)，Lancers 
136 《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働き方・フリーランス白書 2018》(2018)，一般社団法人プロフ

ェッショナル＆パラレルキャリア・フリーランス協会 
137 同前註。 

 138 張鑫隆，<平台與零工經濟之勞動者保障探討–以日本為例>，《勞工季刊》，第 53 期，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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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勞動法》。後者則依據市場調查發現自由工作者在「健康保險」與「退休金」

部分最為關注。故以下將針對自由工作者在法制面與社會保險進行探討。 

 法制面 

日本法院判斷勞動從屬性主要是依據 1985 年「勞動基準法認定勞動者之判

斷標準」(労働基準法の『労働者』の判断基準について)之「綜合性要素」為核

心，故著重於「業務命令性」或「拘束性」等指揮監督從屬關係，並將經濟從屬

性與組織從屬性作為輔助判斷標準，而零工經濟在時間、空間上具有高度彈性，

僅在收入方面是由平台進行發配，以過往認定從屬性之標準來看，平台工作者與

平台間可能僅存經濟從屬性，也因此大多自由職業者並無勞動法之適用。為解決

自由工作者所面臨的困境與呼應人口活耀政策，日本政府以現有之《反壟斷法》、

《外包法》與《家內勞動法》作為替代以保障自由工作者權利。 

 反壟斷法 

 2018 年 2 月 15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布「人力資源和競爭政策研究報告」

(人材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提到由於自由工作者常面臨資訊不透

明化、議價能力不平等與片面更改服務契約等困境，卻又無法受到勞動法保障，

同時隨著終身雇傭制與年資制度無法適應勞動環境之變化致新興類型勞動者不

斷出現，故此報告認為雖《反壟斷法》最終目的為「保障廣大消費者利益並促進

國民經濟的民主、健康發展」然將其理論套用自勞動市場，能給予市場透明公開

且公平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進而達到勞動權益保障之功能，故首次將《反壟斷法》

適用於自由職業者並提供自由職業者就業保障。目前適用範圍包含資訊工程師、

記者、作家、設計師、顧問等職業外，也含運動員、演藝人員等。在內容上要求

除勞動者與受服務方須遵守保密義務外，較為特別的是受服務方與勞動者協議或

簽訂服務合約後不得針對同一事物再與其他勞動者協議或簽訂服務合約的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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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義務。139若認為受服務方違反《反壟斷法》可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調查請

求」若調查屬實將可以「排除令」排除違法行為，也可向民事法院提出損害賠償

之訴訟。140 

 外包法(下請法) 

1956 年設立的外包法(下請法)本是為 1952 年因應日本戰後特殊需求下降，

大企業將生產成本壓力轉嫁與中小企業，使當時出現許多中小企業無法負擔倒閉，

故為改善惡劣經營環境而訂立。141外包法(下請法)作為「工作型態改革實行計畫」

配套之一，加上科技演變讓個人也能成為外包之對象不再僅限於企業對企業，為

保障發包商與承包商(含自由職業者)間交易的公平性而修訂，以維護自由工作者

之權益。142在內容部分○1 將受服務方以其資本而劃分為製造業143與資訊服務業144

兩部分，前者發包商資本額須為 3 億日圓以上且承包商資本額須為 3 億日圓以下

或發包商資本額在 1000 日圓~3 億日圓以下者承包商資本額須在 1000 萬日圓以

下；後者發包商資本額應在 5000 萬日圓以上、承包商應在 5000 萬日圓以下或發

包商資本為 1000 萬日圓以上~5000 萬日圓者承包商資本須在 1000 萬日圓以下。

○2 金錢交易方面。禁止雙方約定顯然低於市價之報酬，也不得在不可歸責承包商

(自由職業者)任意扣減報酬，另外也不得因承包商(自由職業者)向公平交易委員

會申訴而刪減或停止交易等報復性措施。在支付日期與遲延部分也有規定，雙方

交易完成後須於 60 天內支付價金，遲延給付者應以年利 14.6％計算。○3 在物品

                                                 
139 <その発注で大丈夫？フリーランスも独禁法の対象に_公取委初の判断で働く環境は改善さ

れるか> 

「https://www.businesslawyers.jp/articles/343」(最後搜尋日：2021/1/20) 
140 <【イベントレポート】フリーランスが知っておくべき法律「独禁法」「労働法」とは？法

整備の最新情報を聞いてきました！> 

「https://www.servcorp.co.jp/blog/archives/law_freelance.html」(最後搜尋日：2021/1/20) 
141 林俊甫博士等(2019)，「零工經濟與共享經濟對勞動關係及勞務提供者社會安全保障影響之

國際經驗研析 」，勞動部委託研究報告(計畫編號 108-MOL-010305)，勞動部編印，第 51 頁。 
142 同前註，第 51 頁。 
143 製造委託、修理委託、科技資訊成果品之製作委託、勞務委託。 
144 科技資訊成果品之製作委託、勞務委託。 

https://www.businesslawyers.jp/articles/343
https://www.servcorp.co.jp/blog/archives/law_freel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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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方面，除不良貨品否則發包商不得任意退貨，也不得強制承包商(自由職業

者)使用或購買特定產品或服務，另外承包商(自由職業者)交付物品後不得任意要

求其重新製作等。若雙方間發生爭議除可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訴或民事法庭解決

外，也可使用訴訟外爭議解決程序(ADR)解決。 

 家內勞動法 

《家內勞動法》起源於家庭勞動者工作量大、薪資低的勞動關係極度不平等

而生，立法目的為改善與保障家內勞動者最低勞動條件以保障其生活安定性。而

所謂家內勞動者是指「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等或其販賣、承攬此等為業者，或從

事類似此等行為為業者而自厚生勞動省令規定者中以獲取報酬為主，受託從事該

業務標的物之物品(包含業務之半成品、零件、附屬品或原料)之製造或加工等，

且以不雇傭同居家屬以外之人為常態者。」；委託人則指「物品之製造、加工等

或其販賣、承攬為業者及厚生勞動省規定中，將其業務標的物之物品(含物品之

半成品、零件、配件或原料)委託於家內勞動之人。在勞動條件部分，對於最低工

資與職業安全進行著墨，第三章的工資與最低工資中，規定工資支付的期限、場

所與最低工資由中央及地方家內勞動審議會審議決定訂定；第四章職業安全則針

對使用機械、器械、原料、其他物品等的讓渡與防止職業災害等措施之規定。依

據《家內勞動法》對於勞動者的定義會發現其著重於製造業實體物品之交付與零

工經濟工作者以虛擬網路提供服務的模式不太相同，故考慮擴大其適用範圍，如

在厚生勞動省針對在家工作所發布的行政指引中提到「若勞務提供者是依據提委

託者所提供之原稿並輸入文字，或自接受製造加工業者所提供之外接硬碟或 CD

所保存交件者，屬於家內勞動法適用之範圍。」。145近年考量到家內勞動者如同

受僱者也應受職災保護，開放某些特定之家內勞動者可加入以往只容許受僱者投

保之職災保險，雖費用由勞動者自行負擔146，但也是為勞動權益邁出小小的一步。 

                                                 
145 《在宅ワーカーのためのハンドブック》，厚生勞動省，第 11 頁。 
146 《家内労働のしおり》，厚生勞動省，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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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統計自由工作者最擔心收入不穩定，因此在《反壟斷法》與《外包

法》中均著重於資訊透明化、對價平等、不得片面更改契約等規定，但前者著重

於契約締約平等、透明；後者則著重於企業負擔能力、報酬平等與遲延賠償、物

品交付保障。在適用對象上，《反壟斷法》係為改善資訊不透明與議價平等為目

的故以「職務」為區分，而《外包法》是以「企業」最為基礎設立，故適用對象

則是以「產業」作為劃分。以目前從事自由工作者類型來說，文字工作者數量最

多但年收普遍集中於 200 萬日圓以下或 200-400 萬日圓，屬於低薪族群，而位居

次要的 IT 產業則是收入最高的群體(集中於 400-800 萬日圓)，然收入較高的資訊

產業可同時獲得《反壟斷法》與《外包法》之保障。在救濟途徑方面，二者均隸

屬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管轄，除均可對其提出申訴外，也均可提出民事訴訟，但《外

包法》可額外使用訴訟爭議解決機制。 

至於隸屬於厚生勞動省的《家內勞動法》雖有保障最低工資的規定，但對於

使用網路平台獲取工作的平台工作者中似乎僅適用於文字工作者。較值得注意的

是，年收入總額未滿 103 萬日圓者，因年收基本扣除額 48 萬日圓的門檻，故不

需繳納所得稅147。 

表 5：日本平台工作者適用之法規 

政府單位 法規名稱 平台經濟下適用對象 

公平交易委員會 反壟斷法 資訊工程師、記者、作

家、設計師、顧問、運動

員、演藝人員等 

外包法 製造業與資訊業 

厚生勞動省 家內勞動法 文字工作者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47<No.1810 家内労働者等の必要経費の特例>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taxanswer/shotoku/1810.htm」(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taxanswer/shotoku/18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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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保障 

 健康保險 

日本健康保險分為「受僱者健康保險」、以地域區分的「國民健康保險」與

75 歲以上長者加入的「老人健康保險(老人保健法)」，因日本健保涵蓋對象與層

面極廣，故又被成為「萬能保險」。 

「受僱者健康保險」以法人團體與員工 5 人以上之私營為強制保險對象，農

林漁業、餐飲與服務業及其他未滿 5 人以上之私營為任意保險對象。保險人又分

為中小企業無法自行組成健康保險組合之「全國健康保險協會」、單一企業達 700

人以上之單一組合與被保險人達 3000 人的同種同業的事業主組織之「健康保險

組合」與公務人員所組成之「共濟組合」。「全國健康保險協會」費率由都道府縣

支部訂定(2018 年平均為 10％)，投保人數達 3,893 萬人。「健康保險組合」費率

依組合規定訂定負擔比例或保費(2016 年平均為 9.1％)，投保人數達 2,948 萬人。

「共濟組合」費率依各組合自行訂定(2013 年中央公務員 8.2％、地方為 9.4％)，

投保人數達 865 萬人。 

「國民健康保險」以未滿 75 歲之自營作業者與未被其他健保納入之被保險

人均為強制投保對象。保險費率依各地方政府(都道府縣及市町村)制定並為保險

人，2017 年每人年平均保費為 87,000 日圓(約 29,000 台幣)。2018 年投保人數達

2,870 萬人，平均年齡為 52.9 歲。 

因應 75 歲以上或 65~74 歲長期臥床之長者通常屬於低收入但醫療需求較為

龐大而設立「老人健康保險」，保費則依照被保險人年收入(退休金)制定不同收費

標準與醫療負擔。目前後期高齡者(75 歲以上)投保人數約為 1,800 萬人、前期則

為 1,680 萬人，每人月平均保為 5,860 日圓(約近 2000 台幣)，僅領取國民年金者

為 750 日圓(約 250 台幣)。 

目前自由工作者可選擇加入國民健康保險與公司保險自願連續保險，前者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78 
 

可選擇由政府主導的國民健康保險或國家健康保險協會運作的健康保險，由國家

所主導的健康保險是基於收入決定保費多寡，其中也包含家中年長者的老年人醫

療制度之扶養費與 40-60 歲的長期護理保險費用，但由於地區間保費負擔不同，

可選擇在保費較低的地區工作。國家健康保險協會則是以藥劑師、建築土木工人

等特定行業為主要成員，只不過他的保費非依據收入改變而是每月固定。後者之

公司保險自願連續保險，則是過去為公司職員轉為自由職業者時可選擇延續公司

保險，不過最多只能延續兩年且欠缺公司負擔一半保費故負擔保費將增加一倍，

若拖欠保費將失去資格。148 

 退休金制度(年金制度) 

日本年金將被保險人分為○1 自營作業者、農林業者與失業或學生族群等第一

類被保險人。○2 私營受僱者、公務人員與其他共濟組合成員為第二類保險人。○3

第三類被保險人則為受的二類被保險人扶養之 20~65 歲配偶。三類型被保險人均

為強制保險–國民年金的保障行列，屬第一層保障；第二層保障系由第一類被保

險人的國民年金基金與第二類被保險人之福利養老金(厚生年金)作第二層保障，

即一二類被保險人通常會具有國民年金與國民年金基金或厚生年金二層社會保

險最後一層為定額給付企業養老金與個人定額繳納養老金，屬公司福利與個人自

願繳納項目。(圖 8) 

  

                                                 
148 <フリーランスが加入できる社会保険の種類と、保険料を安くする方法>， 

「https://pe-bank.jp/guide/money/7/」(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pe-bank.jp/guide/mone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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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日本年金圖 

 

(資料來源：野村定額供款年金網) 

由上可知，一般受僱員養老金會有國民養老金(國民年金)與福利養老金(厚生

年金)雙重保障，並由雇主負擔一半保費。至於非傳統受僱的自由職業者則享有

20-65 歲人民均須繳納的國民年金與自願繳納之國民年金基金。關於自由職業者

擔心收入過低而無法負擔之問題，可依據上一年收入提出國民年金免稅制度/支

付遲延制度申請，若批准將有全免、3/4、1/2、1/4 四種豁免類型149，但未來的養

老金也將因此減少。由於國民年金支付額度較厚生年金低，故可透過額外退休金

制度、個人定額養恤金(iDeCo)及國民年金基金等制度提升未來養老收入。 

 額外退休金制度(付加年金) 

 屬於國民年金基礎上僅適用於第一類型被保險人的第二層保障。每月僅須

繳納 400 日圓，到期後每年可領到 200 日圓×支付月數，以持續繳納 40 年保費並

於 65 歲領取為例，被保險人得於第二年(67 歲)將本金取回，故壽命越長領得越

多，另外若想遲延制 70 歲領取將可額外獲得 42％延期利率。 

 個人定額養恤金(iDeCo) 

20~60 歲者可自行透過累積金融商品的模式累積自己的養老金。投保對象不

                                                 
149 <国民年金保険料の免除制度・納付猶予制度>，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menjo/20150428.html」(最後搜尋日：  

2020/12/18) 

https://dc.nomura.co.jp/business/knowledge/system.html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menjo/20150428.html」(最後搜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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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各類型被保險人，然只有在公司確定給付年金協議中規定可參加 iDeCo 才

可加入，投保金額上限也依職位有所不同。(圖 9)繳納期間餘 10 年者可於 60 歲

請領支付，每少於兩年則需延後一年請領直到 65 歲。此制度優點為可節稅(以 30

歲年收 500 萬且每月繳納 68000 者，可減免 4896 日圓所得稅與居住稅)、可隨時

中斷繳納保費，但其仍屬投資，投資風險須由用戶自行承擔。 

 

圖 9 ：iDeCo 加入資格與投保金額上限 

 

(資料來源：iDeCo 公式網 https://www.ideco-koushiki.jp/guide/) 

 

 國民年金基金制度 

為填補厚生年金與國民年金間之缺口而上路的公共養老金計畫，故作為國民

年金為基礎的第二層保障，需以繳納國民年金為基礎才可進行投保，而國民年金

基金又分為依據工作地點或居住地的「地域型」與職業類型的「職能型」(專業

型)，至於投保對象除第二、三類被保險人與國民年金免繳納者外，20 歲~65 歲

均可加入。 

https://www.ideco-koushiki.jp/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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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選擇是否涵蓋遺屬年金的兩種方案並自行選擇是否搭配定額給付年

金，依據繳納保費能領取 5,000~20,000 日圓(約 2,000~6,000 台幣)，也可自行規

劃領取年限與金額繳納相應的保費，但每月最高保險額度為 68000 日圓。該制度

除能為第一類型被保險人提供少量退休金外，最大優點係節稅(每月繳納金*12*

稅率)，以年收入 400 萬日圓為例，可減免 18 萬日圓所得稅與居住稅；缺點則是

不可與額外退休金制度混用150 ,另外即使碰到情事變更也不得終止投保，且由於

支付金額固定可能無法因應通貨膨脹之問題。 

至於自由工作者較傳統工作者容易且經常處於失業狀態，同時在無雇主下無

法加入就業保險的情況，政府於今年 6 月 25 日招開的「權世代型社會保障檢討

會議」中期報告中提到過往職災補償制度僅針對傳統雇傭人員並僅開放計程車司

機與建築師等特殊群體進行加保，未來將考慮針對小型企業主、一人獨立作業者

151、特殊工人152與海外派駐人員153等四大類型自由職業者開放特殊類型加保，最

終報告將在年底提出。154而民間自由工作者協會也為其會員提供職業災害之聯合

商業保險，包含工作執行期間的補償、業務成果補償155、寄售賠償156、個資洩漏

補償、侵權賠償157、遲延給付賠償等，涵蓋層面相當廣。158 

                                                 
150 <フリーランス必読。フリーランスと年金の基礎知識>， 

「https://www.freee.co.jp/kb/kb-kaigyou/freelance-and-pension/」(最後搜尋日：2021/1/20) 

<フリーランスの年金手続きと保険料の節約方法>， 

「https://pe-bank.jp/guide/money/pension/」(最後搜尋日：2021/1/20) 
151 私人出租車和貨運等運輸業務。木工、泥水工、腳手架工等土木、建築、拆遷行業。漁民、

林業、回收行業、藥品銷售配置人員。 
152 農場工人、操作農業機械器具工人、培訓工作者、家庭照護人員、工會專職人員、家庭清潔

人員、政府職訓的培訓人員 
153 從日本的企業主派遣到海外開展業務的工人、從日本企業主派遣為企業主（非勞動者）到海

外中小型企業的人、從日本國際合作社等組織派遣人員到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合作項目（定

期項目除外）並從事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項目的人。 
154 〈フリーランスも「労災保険」に入ることが可能に!政府が「特別加入」対象拡大の方針

を明示〉 

 「https://www.all-senmonka.jp/moneyizm/9585/」(最後搜尋日：2021/1/20) 
155 如交付的食物導致食物中毒、交付的物品使第三方受到傷害等。 
156 如執行職務的交通工具或器具不小心毀損等。 
157 作品被第三方盜用遭受的經營損失與損害賠償。 
158 〈賠償責任保険〉 

https://www.freee.co.jp/kb/kb-kaigyou/freelance-and-pension/
https://pe-bank.jp/guide/money/pension/
https://www.all-senmonka.jp/moneyizm/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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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人口結構老化嚴重、未來勞動人口呈現倒三角形、求人倍數大於 1 等迫使日

本政府推出各項專案以活絡勞動人口，藉由政策推動社會走向零工經濟的模式與

他國經市場發酵後才制定相關政策的模式不同。因日本主要目標是維持現有勞動

力的情況下靈活運用先前未投入勞動市場之勞動力與更加彈性使用目前勞動力，

故廢除原本員工不得兼職之規定並鼓勵家庭主婦再次走進勞動市場，群體則集中

於「兼職/副業」與「專業型承攬」。 

 勞動地位判別部分，認定著重於人格從屬性，再以組織和經濟從屬作為輔

助之模式，與零工經濟多僅存在經濟從屬性模式不同，故往往被視為獨立承攬人。

因此為配合活耀 1 億人口政策，政府將主要管轄零工經濟工作者權益等歸於公平

交易委員會，且非以勞動保護角度出發，而係以保護當事人間公平交易作為核心，

修訂《反壟斷法》與《外包法》，然對於較為偏項弱勢之群體(如文字工作者)則由

厚生勞動省以《家內勞動法》保障其收入穩定。三法主要解決勞動者對收入不穩

定之憂慮並配合各法特色研擬不同保護規範，《反壟斷法》以維護市場交易公平

而存在，著重於資訊、交易之透明性與合約過程之遵守，由於人人均可進入交易

市場，故保護對象以職業劃分；《外包法》則以保護發包與承包之交易公平性，

對於價金制訂與交付均有規定，其保護對象則延續原本立法目的以企業最為主體，

現以製造業與資訊服務業為主；《家內勞動法》除與前二者不同隸屬於厚生勞動

省外，立法目的為改善勞動條件設立，對工作環境、收入均有一定要求，然過往

重於製造業實體製作與現以網路接收與回傳作品等方式不太相同，進而擴大適用。

雖然目前三法在適用對象上均有一定範圍限制且責任單位也有些許不同，但著重

於目前零工經濟工作者所關切的收入不穩定、片面更改服務協議與貨品賠償等交

易過程憂慮情況之解決方案，而非執著於勞動地位應適用法律問題，係相較於他

                                                 
「https://www.freelance-jp.org/benefits#insurance」(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freelance-jp.org/benefits#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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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極為不同之解決途徑，值得參考。 

日本未針對零工經濟工作者特設新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健康保險」與「年

金制度」為核心進行延伸並以自雇、受僱與無工作者進行劃分。健康保險屬國民

強制保險，零工經濟工作者多為自雇者，故投保類型多為國民健康保險，其分類

取決於該工作者是否曾為受僱者，若未曾受僱僅可選擇國民健康保險，反之則可

選擇國民健康保險與公司自願連續保險。國民健康保險又分為各地政府依據收入

規劃保費額度與以特定行業為主、每月固定收費的國家健康保險協會；公司自願

保險僅可延續 2 年且較原受僱時保費增加 1 倍，也不可拖欠保費否將失去資格。

年金制度也屬強制保險行列，但與健康保險不同屬階層式保險，僅第一層為強制

保險(國民年金)且對於收入過低者有減免機制，二、三層則取決於被保險人工作

狀態。以自雇者來說，可在國民年金基礎上選擇投保國民年金基金、付加年金或

iDeCo 為自己儲備退休金。國民年金基金分為地域與專業型，可依照自己期望獲

取之退休金與領取長度繳納相應保費，需注意的是即使情事變更也不得中斷繳納

保費；付加年金則為每固定繳 200 日圓(約近 70 台幣)，但國民年金基金與付加

年金不可混用；iDeCo 以收入繳納保費，不過其屬於理財型基金，風險由被保險

人自行承擔。階層式保險讓被保險人依據自身需求選擇不同投保方式，相較於齊

頭式、單一化保險較有彈性，避免負擔過重之問題。 

至於許多平台工作者關注的職災保險方面，過往僅開放受僱者與特殊群體投

保，未來考慮將一人獨立工作者、小企業主等納入投保對象，而民間平台工作協

會也推出許多聯合商業保險保障勞動者行使勞務過程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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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國159 

 發展情況 

據《2019 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 中國共享經濟參與人數約 7.6

億人，其中服務提供者約為 7500 萬人且多為兼職者。160「北京、上海、廣州」

161憑藉經濟最活耀、執法最嚴格、人事成本最高以及人力資源服務行業發展最好

等成為中國靈活用工最發達之區域162，也因靈活用工具有彈性調度、節省用工成

本等因素，促使變動快速的「互聯網產業」、以及勞動密集產業的「製造業」與

「零售產業」成為採用靈活用工模式最主要的行業163。若細部探究企業選擇靈活

用工的職業類型會發現有近七成企業將靈活用工適用於通用型職位164且具大學

學歷達一半以上，而有近五成將專業性職位165採用靈活用工且碩士以上學歷的佔

比達二成，雖目前靈活用工以橫跨高階至低階職位，但目前仍集中於低階職位。

166(圖 10) 

 

                                                 
159 在中國，零工經濟也被稱為共享經濟，故以下會有零工經濟與共享經濟混用之情況，另外

「零工」多以「靈活用工」稱之。 
160 國家資訊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2019)，《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國家資訊中心分享

經濟研究中心，第 8 頁。 
161 北上廣靈活用工佔全中國之 57.5％，其中上海即佔 35.9％。資料來源：上海外服集團，

《2017 靈活用工業務現狀與趨勢報告》轉引自中國網「http://business.china.com.cn/2018-

08/07/content_40450913.html」(最後搜尋日期：2021/1/20) 
162 《中國靈活用功與合規管理研究報告》，萬寶華與勞達共同出版，2019，第 2-3 頁。。 
163 同前註，第 3 頁。 
164 從高階的管理職到低階的行政職均有，只要是不具跨產業障礙之職業均可稱為通用型職位。 
165 具有專業背景或技能的職位。 
166 欒曉娜，〈“靈活用工”調查：一半多在北上廣，超八成為 40 歲以下員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5763」(最後搜尋日期：2021/1/20) 

http://business.china.com.cn/2018-08/07/content_40450913.html
http://business.china.com.cn/2018-08/07/content_40450913.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576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85 
 

圖 10：中國靈活用工職位分布圖

 
(資料來源：《2017 靈活用工業務現狀與趨勢報告》) 

在偏鄉地區，據 58 同城旗下鄉鎮生活資訊服務平台–58 同鎮聯合清華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縣域治理研究中心對 1.6萬餘名縣域居民進行調查研究，發佈《2019

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偏鄉地區也是以互聯網產業使用靈活用工居多

(35.11％)，然所從事之職業以外送員、網約車與網店等為主。在教育程度上因縣

域高知識分子外流嚴重，故從事零工之學歷普遍為國中、高中，並以 21-50 歲佔

比最高(九成)，在收入部分學歷為高中以上者擁有主業與零工(副業)者約為三成

左右，國中以下則多以僅有主業或僅有零工為多數的。167 

 勞動地位 

北京朝陽地方法院發布《互聯網平台用工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2015-2018

                                                 
167 孫蔚，《2019 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互聯網成零工集散地，《中國消費者報·中國消費

網》。「http://www.df-888.net/bg/1287.html」(最後搜尋日期：2021/1/20) 

http://www.df-888.net/bg/1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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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該法院共受理 188 件互聯網平台用工勞動爭議案件，產業類型以交通類服務佔

比最高(52.7％)，次之為居民服務業(31.4％)，第三為餐飲業(11.2％)。平台與勞動

者有 7 成以上以服務協議的方式規避勞動合同之簽定，而以確認勞動關係為訴訟

標的之案件達 6 成以上，且仍存在此爭議並上訴者達 8 成以上。由於新用工模式

與傳統受僱模式不同，平台主張其為資訊提供仲介平台，但透過科技監視勞動過

程，而勞動者可自行選擇接單、工作時間彈性等，使二方介於勞動與勞務關係之

間，據朝陽法院實際進入審判程序的 105 案件中，有 5 成案件被認為不具勞動關

係，僅有 3 成成立勞動關係。168 

中國勞動概念仍處於發展階段，勞動法令、勞動學說等均存在極大浮動空間，

然平台經濟高速發展並結合勞動的新用工方式使原本不穩定的勞動關係判定更

加浮動且困難，以下說明中國勞動為何仍處發展階段，而新用工模式的崛起學說

與實務討論為何，政府又有何作為。 

 勞動認定困難因素 

1. 基本勞動概念不清楚 

文化革命時期實行計畫經濟使原本多元產業經濟體制轉為單一公有制，故當

時勞動類型轉為僅有「工人」、「農民」、「幹部」的類型，雇主方面則為「事業單

位」，後經歷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開啟多元勞動關係169，勞動關係不再是由

政府進行調節與控制，因應新興勞動市場陸續上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1993)、《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2003)為公務員轉職工的身分轉換過渡時

期迎來較穩定的市場規則。然而在雇主與勞動者界定範圍上仍未有明確訂定義，

雇主非個人概念而是由「用人單位」即組織的概念並以列舉式界定範圍，勞動者

則是依照勞動關係認定回推是否為勞動者。 

                                                 
168 朝陽法院發佈互聯網平台用工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 

「http://bjg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8/04/id/3261190.shtml」(最後搜尋日：

2021/1/20) 
169 趙宏立(2017)，對中國勞動關係史的研究，智庫時代，第 8 期，第 32 頁。 

http://bjg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8/04/id/32611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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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勞動關係的認定，主要是依賴行政(人社部 2005 年頒布的《關於確立勞

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司法部門的相關規定進行認定170，不過勞動類型多

元，但分類方式一直處於模糊地帶，特別是「勞動關係與雇傭關係」、「勞務關係

與勞動關係」之區隔，學界與實務界分別有不同之看法171。而今零工經濟中討論

最多的莫過於勞動者屬於自僱(勞務)還是僱傭(勞動)，如何在不明確的架構上區

分勞動關係之屬性，進而保護勞動者權益時發生困難。 

2. 勞動型態的改變 

零工經濟無法套用至目前勞雇關係認定標準(從屬性認定)之原因在於零工

經濟主打「臨時性」、「自由」、「彈性」等工作方式，與勞動需求者為顧客非平台

與傳統勞動關係中從屬性所隱含的勞雇間具有「相互義務」、「持續性」、「雇主在

工作期間具有支配勞動權力」與勞動需求者明確化等特性不同，使法院依照《關

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認定從事零工者與平台間是否具有勞雇關係時，

產生認定障礙，也常被認定屬於承攬關係非勞雇關係172。 

 學者建議措施 

1. 類勞動173 

學者認為零工經濟下的勞動關係具有弱化傳統勞動關係之從屬性的特性，而

零工經濟下的勞動者若適用勞動關係或勞務關係均有失偏頗，故認為弱化人格從

屬性、強化經濟從屬性的類勞動，是解決從事零工經濟之勞動者勞動認定的途徑。 

至於如何認定平台與個人間具有經濟從屬性則應仿效歐洲類似勞動者收入

有一定比例來自於特定雇主之規定，建議若勞動者收入中有一半以上來自於平台

                                                 
170 肖竹(2018)，第三類勞動者的理論反思與替代路徑，環球法律評論，第 6 期，第 92 頁。 
171 馮彥君、張穎慧(2011)，“勞動關係”判定標準的反思與重構，當代法學( 雙月刊) ，第 6 

期( 總第 150 期)，第 94 頁。 
172 2014)一中民終字第 6355 號、 (2015)一中民終字第 176 號、 (2015)一中民終字第 01359

號。 
173 蓋建華(2018)，共用經濟下“類勞動者”法律主體的制度設計，改革的關鍵領域研，第 4

期，第 102-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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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認定為類似勞動。在社會保障的範圍部分則建議先以通用性保障，在逐漸透

過試點的方式運行。 

2. 第三類勞動 

王全興與王茜老師認為勞動認定普遍以《關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

(下簡稱《通知》)作為基礎且在認定上多以第一條174組織從屬性將勞動關係二分，

現有法規中並未包含獨立勞動與全面涵蓋從屬性的分類，對於弱化組織與人格從

屬性、較為強調經濟從屬性之零工經濟特點無法有效為新型勞動者提供保護，又

《通知》第四條為非典型勞動認定留下認定彈性，而《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電子

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提到平台業者可與勞動者簽訂參照勞動合同法

相關規定之民事契約等均為非典型勞動者開立先河，故為確保零工經濟從業者之

勞動權益應將原本二元框架延伸至三元框架。175 

也有學者認為在三元框架下的第三類勞動者應仿效美國「獨立勞動者」176理

論，並以勞動者對於平台的「經濟依賴性」、「受到監管的程度」、「對於組織運行

的重要性程度」與「持續性」判別從屬性。177 

然有學者持反對意見認為目前已擁有第三類勞動者之國家認定重點集中於

「經濟從屬性」，從屬性認定方式不夠穩定與健全，且不論在立法上或司法審查

上勞動關係界定與認定模糊，加上第三類勞動在已實行國家也有許多爭議，故鑒

於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建議應更著重於規範隱藏性雇傭的基礎上思考解決途

                                                 
174 一、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係成立。 

   (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

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

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175 王全興、王茜(2018)，〈我國“網約工”的勞動關係認定及權益保護〉，《法學》第 4 期，第 57-

72 頁。 
176 經濟上不從屬於某一特定的雇主而同時他們在工作時間方面有著一定的自主權，然無法被認

定為是獨立承包商，因為其不據議價權，卻多少受到雇主的控制。 
177 陸海娜、陳以恒(2020)，〈社會權利視角下的平台經濟“第三類勞動者”保護〉，《人權》，第 1

期，第 114-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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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較為妥當。178 

 解決途徑：從判決到政府制訂辦法–以網約車為例 

法院依據「司機工作時間靈活程度」、「酬勞是否由平台直接給予」、「穿著制

服或配戴具一定辨識度之物品」等認定網約車司機與平台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

大多法院認網約車司機工作具一定彈性、酬勞非由平台給予，但統一制服與工牌

不代表雙方具勞動關係179。值得注意的是，在交通事故賠償認定部分，並非依附

於雙方是否具勞動關係，而係以「職務行為」要求平台負連帶責任180。學者分析

認為法院在勞動關係認定上執著於雙方是否依據《通知》簽訂勞動合同，而平台

與司機多簽訂服務契約無法成立勞動關係；交通事故責任負擔方面則以保護乘客

利益為主要目的，避免司機無法負擔而要求平台負擔連帶賠償責任，造成「標準

一致，結果不同」之亂象。181 

 2016 年 7 月交通運輸部公告《網路預約計程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下

簡稱《暫行辦法》)並於 11 月 11 日實施，正式將網約車納管。《暫行辦法》針對

營運汽車內裝、配備與里程數等均有規定182；在營業執照方面需具有《網絡預約

出租汽車運輸證》，而運輸證發放則依城市人民政府標準，其中在網約車即為活

耀的北上(北京、上海)等地之運輸證發放標準為駕駛員須具有本地戶籍，此一規

定將減少外地人到北京、上海等地兼職當私家車司機的機會。對於駕駛員則要求

需具備《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僅須具備駕駛證與 3 年以上之駕駛經驗

及如同台灣良民證之規定，未完全限制私家車。 

至於在一直存有爭議之勞動合同規範部分，《暫行辦法》上路前之徵詢意見

                                                 
178 肖竹(2018)，〈第三類勞動者的理論反思與替代路徑〉，《環球法律評論》，第 6 期，第 79-100

頁。 
179 (2014)一中民終字第 6355 號、(2015)一中民終字第 176 號、(2015)一中民終字第 01359 號 
180 1. 北京二中民終字第 07157 號(2014)、廣州穗海法民二初字第 1082 號(2014)、上海浦民一民

（初）字第 37776 號 
181 李秋月(2019)，〈共享經濟視閾下網約車勞動關係研究〉，《法制博覽》，第 1 期，第 203 頁。 
182須為七人座以下、具行車紀錄器、衛星定位及報警裝置、汽車本身條件為行駛達 60 萬公里強

制報廢或使用達八年者須退出網約車市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90 
 

指出 30％認為司機與平台屬勞動關係，70％認雙方屬經濟合作關係非勞動關係

183，加上許多網約車司機僅將網約車視為兼職，故認為強制要求簽訂勞動合同，

將迫使其退出網約車勞動市場。實際上路後《暫行辦法》要求平台與司機簽訂勞

動合同或協議，保留私家車在市場的彈性，惟細究《暫行辦法》第四章之網約車

經營行為，要求平台制定工時、服務品質、教育訓練、評分機制與客訴投訴處理

機制、親服勞務等類似於勞動從屬性之規定，似乎等同要求平台與司機建立勞動

合同，減少自由進出勞動市場的彈性，傾向將網約車勞動關係回歸制定勞動合同

的傳統勞動關係。然而網約車興起原因為解決人民出行困難，而政府制定規範強

制消滅原本多樣化勞動關係系為解決勞動認定不明朗所導致勞動保障欠缺、乘客

權益無法維護等問題，以法規介入市場能否真正解決科技促發勞動市場的轉變但

制度無法跟上的問題，值得商榷。 

 社會保障 

 痛點：個體戶(自雇者)保費過高與欠缺勞動保險 

中國之社保是以勞動者、企業與政府「三位一體」為核心概念，且企業(用人

單位)負擔比勞動者高出許多，也是重要的參保體，故通常在簽訂勞動合同時，企

業即會繳納完整社保(五險一金)之費用。然而零工(包含於個體勞動者)與平台不

具有勞雇關係，加上若繳納完整的社保費用將過高。以寧波市《關於申報 2020

年度社會保險費個人繳費基數的通告》184來說，零工(個體勞動者)的部分未列出

失業保險與工傷保險的投保金額，且與職工共同的繳納項目(養老保險、基本醫

療保險及住院醫療保險)繳納的費率為職工個人繳納費率的 2-10 倍185。另外，中

國社保須連續繳納 15 年後才能申請退休金(已繳 15 年但未達退休年齡須持續繳

                                                 
183〈網約車新政今日公布 行業規範發展可期〉 

「https://read01.com/zh-tw/6jOKy2.html#.X2MSFGgzY2w」(最後搜尋日：2021/1/20) 
184 寧波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關於申報 2020 年度社會保險費個人繳費基數的通告》 
185 取決於投保項目的不同投保的倍數也不同。 

https://read01.com/zh-tw/6jOKy2.html#.X2MSFGgzY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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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社保)，故從事零工者若曾中斷繳納社保者，大多不願再主動續交保費，特別是

健康狀態良好者。186 

 學者建議 

中國社保法第 2 章第 10 條與第 3 章第 23 條分別規定個體勞動者得參加基

本養老保險與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並依規定找納保費。因此規定並非強制規定，

故學者建議應強制個體勞動者納保。187 

目前依據社保法之規定與工傷保險為雇主負擔之義務項目，目前工傷保險統

一由雇主(用人單位)進行投保，無法透過勞動者個人進行投保，而在中國從事零

工者多為體力勞動者，特別是外送員、快遞員等屬於職災高風險族群，故建議試

點開放個人自行投保工傷保險188。 

然工傷保險屬於雇主負擔義務，從事零工者的勞動關係較擁有固定工作之勞

動者模糊，且通常被認定為承攬關係即無用人單位，故需要一套不同於以往之工

傷保險制度。學者也會出現需克服的難點189：○1 繳納工傷保險之對象為平台或從

事零工者或者二者均須負擔，若全由從事零工者繳納，即使其從事高風險工作，

然防範風險意識低也不會進行投保，亦即投保對象之界定可能會影響投保率之問

題。○2 投保比例問題。在中國依行業之風險決定繳納比例(風險由小到大分別繳

納 0.5~2％)，零工經濟靈活就業之特色，使目前從事零工者極有可能產生跨行之

現象，該如何制定投保比例或保低卻從事高風險工作是否仍承認其具有請領工傷

保險之資格等均是需要思考的問題。○3 工傷認定之問題。目前工傷認定請領程序

是由用人單位提出申請，但從事零工者無用人單位，在請領程序上會產生障礙，

故須制定屬於從事零工者申請工傷保險之條件與程序。○4 工傷期間待遇問題。目

                                                 
186 孫燕，破解“零工經濟”社保困局，山東人力資源和保障，2018 年 10 月，第 25 頁。 
187 同前註，第 26 頁。 
188 同前註。 
189 李坤剛，“互聯網＋”背景下靈活就業者的工傷保險問題研究，法學評論，2019 年第 3

期，第 145-1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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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工傷之醫療費用由工傷保險基金承擔，至於停工期間的工資與照護費用等

由用人單位承擔。從事零工者在無用人單位之下會產生經濟困難之情況，若將原

本用人單位所需負擔之部分轉由工傷保險基金負擔將使基金負擔過大。若屬於需

長期治療或喪失勞動能力者，在勞動關係下均由用人單位負擔的部分，也是一大

難題，故如何解決工傷期間待遇問題也需研究。○5 補償金問題。目前分為一次性

給付之工亡補償金與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前者係以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均可支

配收入的 20 倍為標準進行發放；後者則是依照工資與傷殘等級發放。問題點為

如今從事零工人數快速增加且風險風散，也可能集中於高風險工作，增加工作死

亡風險，在工亡補償方面是否仍要維持相同水準，以及從事零工者收入不穩定如

何確實知曉每月收入部分除影響傷殘補助金的發放，也將影響工傷基金依工資支

付因公死亡之遺屬扶養與撫卹。 

 政府因應措施 

1. 個人投保工傷保險之試點：配合《關於確實做好當前工傷保險有關工作的通

知》執行 

目前已施行靈活就業工傷保險地區與方案分別為濰坊市人社局公布的《關於

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的通知》（以下簡稱《濰坊工傷通知》）、《南通市靈活

就業人員工作傷害保險暫行辦法》（下稱為《南通暫行辦法》）190和《太倉市靈活

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險暫行辦法》（下稱《太倉暫行辦法》）191以及九江市人社局

推出《九江市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險辦法(試行)》(下稱為《九江試行辦法》)192。

投保對象共通點為該靈活就業人員不得擁有用人單位之工作。而投保對象之範圍

部分《太倉暫行辦法》為靈活就業人員提出定義，「靈活就業人員，是指本市戶

                                                 
190 「http://jsrlzyshbz.jiangsu.gov.cn/art/2015/9/1/art_44608_5607460.html?rqfqng=jehyc」 (最後

搜尋日：2021/1/20) 
191 「www.tcrcsc.com/news_22948.html」(最後搜尋日：2021/1/20) 
192 「http://www.jiujiang.gov.cn/xxgk/zdlyxxgk/shgysy/cjjy/ldbz/201912/t20191211_2226780.html」

(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jsrlzyshbz.jiangsu.gov.cn/art/2015/9/1/art_44608_5607460.html?rqfqng=jehyc
http://www.tcrcsc.com/news_22948.html
http://www.jiujiang.gov.cn/xxgk/zdlyxxgk/shgysy/cjjy/ldbz/201912/t20191211_2226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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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勞動年齡段內未與任何用人單位或雇主存在勞動關係（包括事實勞動關係），

從事非全日制工作或者自由擇業，且不在《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參保範圍內的人

員。」，《九江試行辦法》則是以列舉的方式嘗試定義何謂靈活就業人員，且二者

均有對該類人員投保年齡上限做規定，《太倉暫行辦法》甚至規定需具有該市戶

籍且需為全日工才符合投保對象。《南通暫行辦法》基本上只是將原本《工傷保

險條例》中的用人單位責任去除，在規定上幾乎大同小異，因此在程序與申訴上

有較完整的規定。 

2. 「網上社保」推行 

國務院於 2017 年 4 月發布的《關於做好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就業創業工作

的意見》(國發〔2017〕28 號)在完善適應新就業型態特點的用工和社保制度中提

到「支持勞動者通過新興型態實現多元化就業，......靈活就業人員可參加養老、

醫保和住房公積金，並探索適應靈活就業人員的失業、工傷保險保障方式，符合

條件的可享受靈活就業、自主創業扶持政策。加快建設“網上社保”，為新就業型

態從業者參保及轉移接續提供便利。」。 

中國目前各地人社部紛紛推出自己的社保應用程式，輸入身分證號與手機即

可註冊，大大提高個人投保的便利性。由於依照中國《社保法》之規定，零工(靈

活就業者)可投保項目為醫保與養老保險，故介面僅會出現兩個投保選項。以天

津人社手機應用程式(APP)為例，現已不需手動輸入手機號碼與身分證號，可通

過受認證的銀聯卡或支付寶刷臉認證等進行認證193，在繳費項目上仍維持醫保與

養老保險並有投保金額範圍的限制且因是以「以支定收」的模式故金額會隨時調

整194。 

3. 商業保險–以騎手(外送員)為例 

                                                 
193天津社保中心(2018)，天津人力社保手機 APP 認證繳費一卡搞定，第 3 期，第 54 頁。天津人

力社保(2018)，天津人力社保手機 APP 上線支付寶繳納社會保險費新功能，第 4 期，第 52

頁。 
194曲穎(2018)，天津人力社保手機 APP 繳費詳解，天津社保中心，第 1 期，第 27-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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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二大外送平台分別為美團、餓了嗎(蜂鳥眾包)，平台透過演算法迫使騎

手違規、發生交通事故之案例層出不窮，據 2017 上半年上海市交通警察公布數

據顯示「平均每 2.5 天就有 1 名騎手死亡」，2018 年 9 月廣州稽查「騎手交通違

法案件達 2000 件」，美團與餓了嗎分別位居一二195。騎手事故頻傳三大外送平台

也不斷優化提出更好的商業保險保護騎手權益。 

二大外送平台投保方式屬「上線即投保、未上線未投保」的模式，繳費方式

美團每日 3 元、蜂鳥則每日扣除 3 積分並透過應用程式(APP)線上強制加保與理

賠(事故當下拍照並上傳身分證件與就醫照即可申請)。保障範圍美團著重於意外

險且只保障非機動車與摩托車，意外身故傷殘最高賠 10萬人民幣(約 43萬台幣)、

意外住院最高 1 萬人民幣(約 4.3 萬台幣)，理賠程序於 7 個工作日即可完成196；

蜂鳥保障範圍涵蓋意外、第三人責任險、電瓶車盜險，意外身故傷殘最高理賠 50

萬人民幣(約 215 萬台幣)、意外醫療 5 萬人民幣(約 21.5 萬台幣)，第三人傷亡為

20 萬人民幣(約 86 萬台幣)、第三人財損為 5000 人民幣(約 21500 台幣)，電瓶車

盜險則為 600 人民幣(約 2580 台幣)，3000 元以下理賠程序僅需 2 日即可完成。

197 

 小結 

中國零工經濟發展起源於市場(製造業與零售業)需求與互聯網發展快速，而

其能提供更加彈性的用工方式，解決勞動市場周期或突然之需求，有趣的是在大

城市與鄉村間發展零工經濟的態樣不同。大都市學歷不但集中於大學以上且已可

將使用類型分為「通用型」與「專業型」勞動力，涵蓋類型從低階至高階，甚至

                                                 
195美團外賣困境：多留 8 分鐘就能解決騎手安全問題？ 

「https://www.sohu.com/a/418849317_644547」(最後搜尋日：2021/1/20) 
196 美團騎手 3 元險賠償範圍 

「https://cadforex.com/baoxian/30100.html」(最後搜尋日：2021/1/20) 
197【蜂鳥眾包通知說明】新版騎手保險於 2 月 12 日生效 

「https://tieba.baidu.com/p/4979085722?red_tag=2979187557」(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sohu.com/a/418849317_644547
https://cadforex.com/baoxian/30100.html
https://tieba.baidu.com/p/4979085722?red_tag=297918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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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本大量屬於中產階級的通用型(如行政工作)轉為零工經濟的大量群體之一，

而原本僅可選擇受僱或成為個體戶的專業型勞動力，將擁有更多提供勞務的途徑；

鄉村學歷雖普遍集中於高中以下，但受互聯網發展影響下也產生零工經濟效益，

只是職業類型多為外送員、快遞等較為低階勞力工作。雖大城市與鄉村發展零工

經濟的主力不同，然二者均存在低階勞動者談判力過低與社會保障缺乏之問題，

而此群體在勞動認知上往往傾向於受僱階級且社會保障之欠缺更容易使其成為

社會隱憂，故勞動地位認定之訴訟與要求提供社會保障也往往集中於此。 

中國勞動地位認定障礙與他國不同，其勞動型態由共產走向資本化的時間並

不長，許多用語和概念仍保留當時共產制度特色，雖人社部設立判斷從屬性標準，

然在法理與學理上仍未趨於成熟多屬於探索階段，故面對新型態勞動模式時容易

出現百家爭鳴的狀態。學術方面，儘管許多學者認為可效仿歐美創立「類勞動」、

「第三類勞動」解決目前從屬性無法判定的問題，惟筆者認為應先釐清「勞動的

本質」及期望保護之對象與項目，再討論是否新增新類型勞動較為妥適。在實務

上隨著勞動確認之訴案件增加，各法院雖未具一致共識，但眾多案件讓政府明白

勞資間各痛點後制定規則，此一先透過市場搓合後制定規則之模式，能夠減少政

府介入對市場的影響，進而達到市場與法治平衡，係值得效仿的模式。 

中國社保屬勞資政三方一體的保險體系，其中企業負擔極大，對於零工經濟

工作者來說收入未達一度程度者，涵蓋企業負擔費用過於龐大，且各地區投保比

例並不相同且可給付項目隨地區投保也所不同，對於不具固定工作地點的工作者

來說會發生投保選擇障礙，另外對於繳納中斷即需重新計算將大大減少投保意願。

對於低階勞動力型的零工經濟工作者來說，職災類保險最為迫切，然過往工傷認

定與雇主(用人單位)高度掛勾且據社保法規定個人無法自行投保僅可自行投保

醫保與養老保險，無法確實解決社保欠缺問題。因此配合人社部《關於確實做好

當前工傷保險有關工作的通知》有些地方推行零工經濟工作者個人投保工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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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試點，然由於試點依照當地需求與特色制定不同試點辦法，故投保對象定義、

投保金額、投保方式與請領方式等均不一，有疑義的是實行試點地區之最低投保

金額(0.5％~1％或每年 150 人民幣)普遍不高，但給付項目多元，零工經濟中的低

階勞動者事故風險較其他勞動者高出許多惟收入屬低階，如何以低收入衡平高收

入時有疑義。除公保外，在外送平台普遍存在中國各區的情況下，平台多為外送

員投保商業保險，雖給付不高但請領流程快速且便利，在社保未健全下，商業保

險或許是目前零工經濟工作者最好的選擇。 

 

第五節 台灣 

 發展情況與勞動爭議 

  目前台灣並未具有針對零工經濟之市場規模、勞動人口等報告，僅對非

典型勞動人口進行統計。據主計處調查，2019 年台灣非典勞動人口約為 81.9 萬，

占總勞動人口 7.13％。以狹義零工經濟觀之，我國目前在眾包方面有數字外包網

(104.1111.518)、專業型外包(pro360、鐘點大師、amazing talker、潔客幫、hello toby)、

新創外包網(case888、99job、500job)等平台；在按需工作方面最為知名同時也最

具爭議之平台為外送平台(foodpanda、Ubereats)、共乘平台(Uber)，其中外送平台

年產值高達 300 億台幣，在 16~60 歲人口中有 587 萬人曾使用過外送平台，等同

台灣人口裡有 4 成民眾接觸過外送平台198。又依據《東方線上》去年(2019)3~9

月調查，每月有 200 萬用戶使用外送平台，而南部消費者使用外送平台比例從 3

月 8％9 月時已增長至 23％，成長幅度達 15％，成長速度驚人。199 

                                                 
198 〈全台 580 萬人愛用！5 萬外送大軍，全面改寫房產、百貨、零售、夜市規則外送經濟大爆

發〉，《商業週刊》，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6000397」(最後搜尋日：

2021/1/20) 
199 〈【消費人類學】真的有那麼多人在叫外送？獨家數據帶你看真相〉，《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7238」(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6000397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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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包與按需工作係透過平台媒合需求與勞務供給，在服務合約或協議中平

台均以承攬關係締約，雖我國學者對於零工經濟該如何管制提出許多見解200，然

查詢目前法院判決亦未有「確認勞動關係」之訴訟判決，無法知曉目前法院對零

工經濟勞動關係之看法。不過根據小樣調查平台工作者有高達近 9 成認為自己應

屬於勞基法所保障之範疇，至於曾發生過之勞動爭議部分，發現最常發生少領報

酬之情況(50℅)，其餘則為在無過失情況下獲得負評、顧客棄單至無獲取應有報

酬等，在困境方面則發現勞動者逾經濟上缺乏穩定與安全感、職災風險需自行負

擔、平台抽成過高等，受訪者普遍表示應將零工經濟作為副業或兼職不建議全職

從事。201 

首先，勞動關係認定導火線為 Ubereats 與 foodpanda 外送員於雙十連假接連

發生死亡車禍，引發各界譁然，勞動部於同月底透過「是否親赴勞務」、「平台與

工作者間是否具有控制權、組織從屬性」、「工作者是否能自行接單」等指標認定

foodpanda.Ubereats 等多個外送平台與外送員屬雇傭關係並依個案裁罰，然仍有

個案認定空間被勞團批評雷聲大雨點小202。同年 11 月勞動部勞動關係司頒布《勞

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與《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期望協助勞工行政、勞

資自行檢視勞動關係之屬性。至於職災保障部分，目前主要依賴平台為工作者提

供商業保險，以台灣兩大龍頭外送平台為例，Ubereats 強制外送員投保第三人責

任險、Foodpanda 則為外送員投保 200 萬意外險。 

  而外送員最關心之收入問題，爭議主要集中於平台片面更改服務協議導致

外送員收入減少，最受矚目的案件為 foodpanda 外送員罷工事件。平台透過一系

                                                 
200 李健鴻，〈「就業機會的新途徑」或是「勞動保護的新挑戰」？「零工經濟」下勞動者的就業

風險分析〉，《台灣勞工季刊》，第 53 期，第 19 頁。劉士豪，〈德國平臺經濟與零工經濟法律

結構的初探〉，《台灣勞工季刊》，第 53 期，第 35 頁。焦興鎧，〈對平臺或零工經濟勞動者之

保障－美國之經驗〉，《台灣勞工季刊》，第 53 期，第 45-47 頁。 
201 張玉燕，〈零工經濟:不安的趨勢和有希望的模式〉(發表於勞動關係與政策學術研討會)，國

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出版，第 322 頁。 
202 〈5 大美食外送平台勞動部認定為雇傭關係 外送員真的有保障了嗎？〉，信傳媒，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8283」(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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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新制變相減少外送員收入，除更改單筆外送收入(70 台幣→60 台幣)外，也更改

總單數可獲得之獎金，使外送員整體收入下降約達兩成，故該平台外送員於外送

員社群平台號召全台外送員於於 2020 年 1 月 16 日以「排班但不上線接單」的方

式進行罷工，同時提出「拒絕預儲金，拒絕付錢買工作」、「儘速解決錢包錯帳與

欠款問題」、「平台需符合北市外送自治條例規定」、「確立與落實平台為完全合法

之承攬制」、「工會代表與 foodpanda 需每月召開會議溝通意見」等五大訴求。針

對此次罷工平台也發出三點聲明，以即時沖銷系統解決預儲金問題並停止自動休

息功能由外送員自行衡量勞動量，同時也承諾持續加強平台與外送員之溝通管道，

然對於外送員最關切之收入減少問題並未提出因應方案指表示再評估。因此 2 月

12 日再度發起第二次罷工，不過平台仍以積極觀察新制度上線後對外送夥伴之

影響，持續優化報酬結構並與外送夥伴持續溝通等進行回應，但對於薪資部分仍

未提出實際改善方案。由此可知，外送員即使以最激烈勞動手段強迫平台進行協

商，針對最關切的收入問題仍無法獲得實際改善，可見外送員在談判地位上極為

弱勢無法與平台抗衡，且在按需經濟下每人均可成為外送員的情況下，外送員身

分不限於特定人士更削弱談判力量。 

  由上述可知，我國目前關注零工經濟主要集中於外送平台，在勞動權益部

分則著重於外送員關心與外界所期待的勞動認定、職業安全、職災保障與平台片

面更改協議導致收入減少之問題，以下將針對該議題探討目前政府因應措施與社

會保障問題。 

 政府因應措施(行政指導與地方法規) 

 中央：勞動部 

1. 勞動認定(勞動關係司) 

勞動關係司於 2019 年 11 月 19 日公布「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與「勞動

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設立理由為使勞動者與平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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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認知彼此勞動關係而設立，又因零工經濟勞動關係複雜為確保勞動者能確實

獲得保障，主要以勞動契約要素與方法為原則制定，其中過往我國實務判別勞動

契約主要依循三從屬性之判別方式，故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之判別方式也依循

此慣例，並依實務檢核勞動關係是否確立之○1 人格從屬性(「工作時間」、「給付勞

務方法」及「勞務地點」受到事業單位指揮或管制約束，「不能拒絕雇主指派的

工作」、「勞工必須接受事業單位對其考核」、「必須遵守服務紀律及懲處」、「須親

自提供勞務」及「不能以自己名義提供勞務」等 8 項要素進行判斷)；○2 經濟從

屬性(「勞工不論工作有無成果，事業單位都會計給報酬」、「勞工無須負擔營業風

險」、「勞工不須自行備置勞務設備」、「勞工僅能依事業單位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

準獲取報酬」、「勞工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等 5

項要素進行判斷)；○3 組織從屬性(勞工須透過與其他人分工才能完成工作)；○4 其

他勞動契約性質事項(如勞保、薪資扣繳等)等進行撰寫203，由指導原則提供檢核

從屬性之抽象標準再由檢核表以勾列方式進行判斷勞動關係。 

目前實務檢查係以二者進行個案勞動關係認定，雖檢核表將大多爭議納入並

以勾列協助檢查員進行認定勞動關係卻未提及各從屬性成立比例或整體成立比

例，導致標準浮動亦造成爭議。目前是行政機關實務上，訴願爭議案件審理結果

均為訴願駁回，故在行政實務支持行政指導原則。至於司法實務方面，目前法院

判決中雖當事人提出二者做為證據但法院並未援引做為判決理由，仍以傳統三從

屬性進行判定。 

二者係為協助勞工行政人員作業上具有準則並協助勞資雙方進行勞動關係

判別而存在，即屬於協助勞、資、政三方的行政指導，然對於一般勞動者來說，

雖列 25 項協助判斷，但用語上過於專業、抽象，無法輕易理解；另外在用語上

                                                 
203 〈勞動部訂定「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協助事業單位確切認知勞動契約，避免損及勞工

權益。〉，勞動部新聞稿，「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42678/」(最後搜尋

日：2021/1/7) 

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4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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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以疑問句，有時又以正面檢視，有時又以負面檢視，在閱讀與理解上無法一

致。雖在行政指導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此一行政指導係為我國平台與勞動者

如何判別二者勞動關係踏出重要一步，也為未來新行政指導制定框架。 

2. 職業安全(職安署) 

因應食品外送平台在我國快速發展，因外送員工作性質交通事故發生率較一

般人高出許多及工作環境多處戶外空間而我國屬多副熱帶地區具引起熱疾病之

風險等因素，要求外送平台業者為外送員提供一定程度之安全衛生管理、防護與

提供必要教育訓練等204，故於 2019 年 10 月 2 日職安署發布「食物外送作業安全

指引 1.0」要求平台業者落實交通工具安全設施設置與事故通報及熱危害防制等

措施。同年 10 月將指引升級(食品外送作業安全指引 2.0)，除將外送業者、外送

員與保險保障作定義外，加入派單風險評估(如颱風天不外送)、車輛事前安全檢

查與交通安全訓練，合理派單與足夠保險也首次納入，然規範主體僅限於勞雇關

係存在之主體。將今年 3 月勞動部修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將原本指引中

設置反光標誌、熱危害預防、合理派單等納入，並以罰鍰強化業者遵守相關安全

防護規定之法效力。同月份再度更新指引(食品外送作業安全指引 3.0)，將之前指

引與規則內容做系統化整理，定義也更加清楚，並列入成效評估改善，期望減少

外送員工作風險。 

面對行政規則與指引修正，職安署於同月份實行「食品外送作業安全衛生輔

導計畫」盤點現行業者作法，4~5 月則進行實地訪視與輔導並於 7 月起加強職業

安全勞動檢查之專案。205不過勞動團體認為政府成效有限並表示「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個人防護設備、投保營業機車附加條款傷害責任險等皆低於 5 成，只有

社會討論度較高的颱風停止服務、人身保險是落實較好的兩項，分別有 7 成和 

                                                 
204 〈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8 年 10 月 2 日勞職安 1 字第 

1081040118 號函訂定，第 1 頁。 
205 〈勞動部展開外送平台專案勞檢 著重安全衛生〉，《聯合報》，2020/7/31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676849」(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67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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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 6。」206，顯示商業投保情況不佳。另職安署要求平台為勞動者投保 300 萬

零碎式保險與台北市自治條例要求投保 200 萬全時段保險不同，但由於北市自治

條例修正期早於職安署指引頒布時間且時間相當接近，為保持未與中央不同調之

窘近，未來可能會以職安署指引靠攏，目前職安署對於以投保商業保險但投保額

度不合指引規定者則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地方： 

1. 台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 

台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簡稱北市自治條例)於今年 1 月 7 日三

讀通過並於 3 月底公布實行。規範主體不同於職安署侷限於雇傭關係，北市自治

條例不論其勞動關係屬性為何，只要符合條例中外送平台等定義者均須納管，內

容涵蓋平台運作相關人士定義、平台投保規定、風險評估、食安管理、教育訓練、

交通事故公告、電磁紀錄調閱與平台資訊透明等，且幾乎所有項目均有對應未遵

守之罰鍰(表 5)。與 2019 年 11 點發布之草案相比，規範內容並無不同，僅在罰

鍰金額範圍拉大，並加入第三方與外送員成立外送服務契約準用之條款。 

條例中罰鍰最重者為未納保與未通報交通事故，其中以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立

法理由，強制平台業者為外送員納保不符比例原則，引發平台反彈。又實際查詢

外送兩大平台(foodpanda、Ubereats)配合北市自治條例上路為外送員投保情況。

foodpanda 自今年 1 月起調整保費制度，為每位外送夥伴全時段投保 200 萬意外

險與實支實付醫療險;Ubereats 由合作貨運業者加保雇主補償險與要求外送夥伴

強制加保第三人責任險、團體傷害險，但在給予外送員之投保同意書中並未揭露

投保金額，是否符合投保規定實有疑義。截至 9 月，北市自治條例已實行近半年，

再次觀看目前兩大外送平台對外送員投保情況。Foodpanda 今年 8 月在投保金額

不變情況下，不論單日接單與否僅需註冊成為平台外送員者即可享有 24 小時全

                                                 
206 〈網路外送 APP 勞動調查：只有 3 成全職者保勞保！〉，《inside》，2020/11/16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1477-delivery-app-labor-survey」(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1477-delivery-app-labor-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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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保障並擴大至以步行與腳踏車提供外送服務者，即未送餐時段(非工作時間)

也享有保障；Ubereats 也於 8 月以團體保險取代雇主補償險，即全體均以團體傷

害險進行投保，然金額仍未說明。 

依平台對外送員投保情況可知，平台對外送員保障範圍雖金額不變但有逐漸

提升保障廣度的趨勢，而以行政法規強制平台為之成效似乎不彰，反而透過社會

輿論、勞動者意識提升等才能促使平台改變。 

表 6：北市自治條例管理項目與罰鍰對照表 

管理項目 罰鍰 

平台投保項目(§4) 

新台幣 2 萬~10 萬 風險評估(§5) 

事故通報(§6) 

食安：外送容器管理(§7○2 ) 新台幣 2 萬~8 萬 

食安：設置食安人員(§7○1 ) 
通知限期改善，未改善者，處新台幣 2 萬~8 萬 

交通事故改善(§9II) 

職業訓練(§8) 通知限期改善，未改善者，處新台幣 3 萬~6 萬 

電磁紀錄(§10) 新台幣 3 萬~6 萬 

(資料來源：台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內容為筆者自行整理) 

 

2. 其他地區之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台灣目前草擬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之地區為新北市而桃園市則預告

草擬。 

由於「新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草案並未公告草案，依新北市勞

動檢查處所發布新聞稿可知，新北市集結各相關政府單位、新北市餐飲代購派送

人員職業工會代表、Foodpanda、Uber Eats、LALAMOVE(現退出台灣市場)等外

送平台與專家共同制定，且將訂立方向鎖定為「提供完整保險保障」、「避免工作

過勞」、「實施教育訓練」、「提供契約內容文件」四大方向保障勞動者、消費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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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人權益。207在實際規範中要求平台為外送員投保 300 萬元之團體傷害險、限

制外送員單日外送服務時間不得逾 12 小時以避免過勞、提供至少 3 小時的職業

交通安全訓練、消費交易紀錄保存等。208雖平台在保險額度方面仍有爭論，而勞

方代表則認為平台未於會議中提供書面契約，但新北市政府希望在今年(2021)能

通過三讀並上路。209 

「桃園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內容整合台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

治條例與勞動部所頒佈有關外送平台規範之行政命令進行草擬，如平台需於 24

小時內為外送員加保商業保險且最低額度為 300 萬(與勞動部食品外送作業安全

指引 3.0 相同，高於北市 200 萬元)，同時納入勞動部合理派單之概念，要求平台

對外送員之工作件數、天氣、交通情況等評估合理的配送時間。大致內容與台北

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極為相似，並將於 2021 年進行討論。 

 

 社會保障 

我國社會保障以勞健保、國民年金為主，其中勞動者以勞健保為社會保障之

核心，而勞保又以勞動關係作為保費比例分攤之原則。若以目前兩大外送平台為

主要探討對象，即使勞動部認定二者與外送員屬勞雇關係然平台仍堅持雙方為承

攬關係，在勞動關係認知上並無共識，又目前勞基法無法因應此多態樣勞動關係，

在司法實務也無相關判決之情況下，下文將以勞保(以職業工會加保)與商業保險

(政府要求平台、平台加保與自行加保商業保險)進行探討。由於上述已說明政府

要求業者之商業保險與平台商業保險，故以下將針對職業工會加保與自行加保之

商業保險進行論述。 

                                                 
207 〈新北市政會議通過外送業者自治條例草案 盼四大重點納保障〉，新北市政府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97937e841442875a91

8a531b6138a735」最後搜尋日期：2021/1/7 
208 同前註。 
209 同前註。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97937e841442875a918a531b6138a735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97937e841442875a918a531b6138a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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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工會加保 

一直以來透過職業工會加保者為無一定雇主、獨立承攬人等，而零工經濟下

勞動型態遊移於傳統受僱與承攬關係，我國目前勞動關係認定三從屬性係以釐清

勞動關係屬於受僱或承攬為目的，同時不存在第三類勞動關係，又在無司法判決、

政府與業者間個採不同立場之下，勞動部除頒布勞動認定指導原則外，為保護勞

動者擁有社會保障，鼓勵平台工作者透過職業工會加保勞動保險。 

職業工會投保途徑為平台工作者在服務縣市內任一職業工會在進加保，自行

負擔 60％、政府負擔 40％。投保金額部分，未符合低收入條件者，現今勞保最

低投保額度為最低工資 23800 每月需繳納約 1500 元勞保費、700 元健保費與工

會會費約 300~500 元，即平台工作者每月至少支出約 2600 元保費。依據 104 去

年 10 月統計，外送員平均薪資為 4.2 萬元210，需繳納近 2600 元勞保費，然外送

員薪資具極高不確定性，且工作時間彈性等特性與以傳統勞雇關係具穩定薪資、

工作時間固定為原則設計之勞保牴觸，可能都會讓外送員投保意願低。以職安署

與台北市政府均要求業者提供商業保險來看，實際職業工會投保比率可能不高。 

 自行加保商業保險 

1. 碎片化商業保單(國泰產險)211 

  國泰所推出保單為「外送平台騎士第三人責任險」，與市面全時段第三人

責任險不同，配合外送員工作時間彈性之特性推出「上線即納保、下線即退保」

的機制，將 24 小時切割給予不同保費計算並與平台 IT 介面連結實際掌握送餐工

作時間，提供第三人體傷 200 萬元、事故 400 萬元與財損 30 萬的理賠方案。 

 營業機車附加條款(富邦產險、新安東京海上產險) 

自用汽(機)車定型化保險中營利行為非為投保項目，故營業時發生車禍時無

                                                 
210 〈真有月入 10 萬元？外送員平均月薪 4.2 萬元 近 7 成全職〉，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20775/4107015」(最後搜尋日：2021/1/20) 
211〈外送員特製保單來了 國泰產險推碎片化商品〉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7/4542481」(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udn.com/news/story/120775/410701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7/454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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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獲得車輛毀損與第三人責任事故之理賠，「營業機車附加條款」係以車體損失

與第三人責任險進行規劃。 

富邦產險提供 200 萬死亡給付、上限 400 萬事故給付與上限 30 萬的事故財

損，以 35 歲進行試算，每日僅需繳納 6 元即可獲得保障。212新安東京海上產險

則以使用附加條款的時間進行保費計算。213 

至於外送員本身則可投保駕駛人傷害險，在非車禍事故造成之自摔或體傷時，

以富邦產險為例，可獲得最高 200 萬死亡及失能保險金與 20 萬體傷保險金，避

免過高醫療負擔。 

 小結 

雙十連假死亡車禍引爆原本一直存在於零工經濟中的勞動保障困境，而我國

高度依賴政府介入勞資關係的勞動運作模式促使政府修訂法規、頒布各種行政命

令期望解決勞動認定困難與保障不足的窘境。目前勞動部著重於勞動認定指定與

職安指引協助行政部門、平台與勞動者認定時具有準則，並在交通事故上要求給

予交通安全教育訓練、交通工具設備改善與透過合理派單的方式減少交通意外的

發生等。雖期望強制投保商業保險部分欠缺法律與立法理由，使得執行充滿障礙，

但指引的頒布確實為零工經濟勞動認定與職業安全邁出重要一步，而政府也積極

與業者、勞動者進行協調期望能夠在不影響商業發展情況下為勞動者提供最好的

勞動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與地方各自發布行政命令與規則期望要求平台在職災補

償與通報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勞動保障，與過往全權依賴中央制定解決方案的態樣

                                                 
212〈富邦產險推出「營業機車附加條款」 提供機車外送員全方位保障 接單送餐更安心〉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home/news/news_20191113_635998.html」(最後搜尋日：

2021/1/20) 
213〈新安東京海上產物機車營業用途附加條款〉 

「https://www.tmnewa.com.tw/InsuranceProductDetail.aspx?ListID=b4276bba-3189-4ec8-af4a-

770c15ea2596&CategoryID=911ce2a2-7742-4bea-9982-12e8ad7ccfb6」(最後搜尋日：2021/1/20)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home/news/news_20191113_635998.html
https://www.tmnewa.com.tw/InsuranceProductDetail.aspx?ListID=b4276bba-3189-4ec8-af4a-770c15ea2596&CategoryID=911ce2a2-7742-4bea-9982-12e8ad7ccfb6
https://www.tmnewa.com.tw/InsuranceProductDetail.aspx?ListID=b4276bba-3189-4ec8-af4a-770c15ea2596&CategoryID=911ce2a2-7742-4bea-9982-12e8ad7ccf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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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未來或許可以嘗試由中央制定原則後以法律保留的方式授權予地方政府制

定行政規則。在商業保險部分，藉由與平台合作或推出個人投保方案都為目前無

法被歸類為受僱者的平台工作者提供保障。 

 

第六節 各國比較 

 發展情況 

觀察各國零工經濟發展情況時，能發現 3 個面向○1 各國開始嘗試統計零工經

濟工作者人數。○2 零工經濟越發達的國家越能夠看見零工經濟發展的全貌及對勞

動市場的影響範圍。○3 對於多數國家來說勞動市場經濟是驅動零工經濟的重要關

鍵，但大量缺乏勞動力也能是驅動零工經濟的關鍵。 

描述各國發展情況時均以各國政府或平台均嘗試統計零工經濟工作者人數

作為開頭，主要原因係了解對象群體為各國擬訂政策或商業評估時的重要依據。

即使零工經濟勞動流動性高、數據機台多在海外等因素難以取得確切勞動人數，

各國仍嘗試統計平台工作者人數。在各國統計數據的統計機構可分為「政府主導」、

「政府與商業平台雙向」、「組織機構」、「商業平台」，統計對象又可分為「狹義

零工經濟工作者」和「廣義的零工經濟工作者」，在透過二者進行排列組合。 

美國是目前唯一透過稅收統計狹義零工經濟工作者人數的國家，雖然統計數

據與商業平台統計數字相去甚遠，卻係政府嘗試統計零工經濟工作者的借鏡與途

徑；反觀同樣屬於零工經濟發達國家的中國雖亦由政府出台報告但係以「分享經

濟」參與人數進行統計較傾向於廣義零工經濟工作者，可能無法確實反映本文期

望探討的零工經濟工作者數量。歐盟曾在 2017 及 2018 年針對零工經濟(平台經

濟)工作者進行統計，2017 年主要著重於未來發展趨勢與勞動者對平台的(收入)

依賴程度，2018 年除觀看整體發展情況外，也開始試著將零工經濟工作者的職

務類型進行分類，並注意到零工經濟過於蓬勃發展時可能會出現「需藉由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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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才可維持原本收入」的現象。日本雖係以政策推動零工經濟發展，惟缺乏官

方統計數字，主要透過商業平台獲取工作人數，不過也能發現日本為達到「活耀

1 億人口」的目標鼓勵兼職的政策與零工經濟工作人數呈正比，而此一發展與日

本人口高齡化嚴重、缺乏勞動力等趨勢息息相關，相較於他國由市場經濟推動零

工經濟係極為特別的模式，但也因其由政府政策發起領導，在勞動地位與社會保

障策略的發展也與他國不同，解決的模式也較為創新。我國的商業平台並未針對

勞動者進行統計，官方相關也僅停留在「非典型勞動」之統計，相較於他國，台

灣零工經濟的規模、活躍程度均較小，主要關注對象也集中於替代性高的外送員

議題。 

零工經濟發展最好的美國與中國在工作者職位已涵蓋高階至低階。根據美國

商業平台統計，美國零工經濟工作者主要分為專業技能與非專業技能，其中專業

技能人數較非專業技能者高 15％且有 4 成為碩士以上學歷；中國可分為城市與

鄉村，城市零工經濟工作者主要集中於零售業、製造業與互聯網產業，且職位又

可通用型與專業型，其中通用型更有 7 成的比例，學歷也普遍為學士以上，鄉村

除學歷普遍較低外職務類型高度傾向於替代性高的職位。整體來說中國雖總人數

統計上有模糊空間，但零工經濟工作人數的細項(職位、學歷、地區)較為周全，

也能間接看出零工經濟的發展全貌。藉由中國的統計數據分析零工經濟若於全球

高度發展甚至成為主流時，可能出現中產階級工作也逐漸由零工模式取代的趨勢，

與收入較原本受僱時減少的問題，而這個現象極可能使經濟體中富者、中產階級、

貧者三階金字塔產生變動，讓貧富差距更呈現 M 字發展。 

 勞動地位與法制 

平台透過與勞動者簽定服務協議、無固定時間、空間、由勞動者自行提供生

產工具等，逐漸脫離傳統勞動關係以從屬性、控制權認定的標準，讓大量勞動者

被歸為自雇者，然對許多全職平台工作者而言，主要收入來自平台，加上平台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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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科技」監控與管理勞動過程，均讓勞動者認為與傳統受僱者無異，形成平台

與工作者勞動地位認知不同的窘境，同時也是各國勞動訴訟的主要爭點，而觀察

各國處理的模式亦與法系有高度連結，大陸法系普遍延續舊有認定原則，英美法

系則有專法出現。 

美國以「聯邦制」為特色，因應方式出現聯邦與州政府不同調的情況。美國

聯邦遵循普通法(common law)判別平台工作者與平台的勞動關係，且認為勞動者

主張平台透過應用程式(APP)(科技)監控勞動過程，並非如同傳統勞雇關係強制

在特定地點、時間等進行勞動，平台勞動者可自行選擇使用應用程式(APP)上線，

即勞動者本身能自行選擇是否被監控，至於多數國家、學者認為具有經濟從屬性

部分則認為平台向勞動者抽取費用僅屬獲取市場資訊的必要費用。州政府以加州

作為代表，經由一連串勞動訴訟後建立專屬認定平台勞動關係的標準，而後更設

立特別法案–AB5 法案，排除特定行業將其他平台均視為受僱者，儘管受到許多

平台抗議又引發另外一場行政訴訟紛爭，然此一法案納入平台以「科技」控制勞

動過程的概念，相較於以往以「人」為核心的從屬性判別不同，成為政府管控平

台之成功案例，也成為其他州效仿對象。 

歐洲勞動地位判別以二分法或三分法為主。二分法以控制權、擁有生產工具、

財務負擔等進行判別，以「人」為控制核心，故多將平台工作者納入自雇者行列。

以三分法為特色的英國、義大利、西班牙，因判別方式具有「持續配給工作且不

得拒絕」(英國)、「具一定比例收入來自於同一雇主」(義大利、西班牙)等與平台

「按需」、「可拒絕接單」、「收入不一定來自平台可能來自於受勞動服務之平台使

用者」等特性不符，而被劃入自雇者行列。歐洲雖較他國具有較豐富的勞動類型

劃分但零工經濟本身在勞動過程中具有極大彈性因此擁有不具彈性的特定認定

標準，可能有無法適時因應的疑慮。 

日本配合政策推行零工經濟，相較於他國勞動地位存在法院、勞動部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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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執著於勞動地位劃分，而係交於經濟部管轄，同時修正法令給予平台工作者

市場透明性、交易安全等保障，另日本零工經濟工作者中屬多數且收入較少的文

字工作者則藉由擴大《家內勞動法》的方式給予職災保障。此一方式的緣由可能

為多數零工經濟工作者屬於兼職工作者與原本即屬於自營作業者的緣故，兼職工

作者並非依賴平台收入維生且仍擁有正職工作的社會保障，非全盤皆失的群體，

而原本自營作業者期望市場透明與交易安全也透過修法給予，至於即可能屬於需

受勞動保障的文字工作者則藉由法令擴大適用涵蓋。故整體來說，日本跳脫原本

勞動法令修正的途徑轉由藉由修訂市場經濟相關法令控管勞動市場的概念係著

重於新經濟體的交易過程透明化，解決平台容易發生的片面更改服務協議問題，

間接維持勞動者收入，並在勞動者類型中劃分需要受勞動法保護的族群，再修訂

相關法令。日本的解決途徑筆者認為係屬於較為經濟性的思考，盡量不破壞市場

發展的情況下尋找各自最在意的點並進行修正，屬新的解決途徑。 

中國雖為零工經濟極為發達國家，然自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時間不長，

勞動法制與學理仍未形成完整體系，卻又受新經濟型態影響提出許多仿效歐洲的

第三類勞動、類勞動的構想，實務上作為勞動大國，勞動市場競爭激烈，替代性

高工作進入門檻低，對學歷低、無專業技術者來說成為謀生管道之一，惟一窩蜂

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降低勞動收入使平台工作者陷入提高工作者才可維持原收

入的噩夢，也提出許多勞動訴訟。以網約車為例，勞動訴訟結果多認為勞動者屬

於自雇者，但發生影響第三人之災害時往往要求平台負連帶責任，而政府也嘗試

管制網約車與勞動者數量，實行《網路預約計程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目

前仍未有明確數據顯示實行效用，但中國政府透過訴訟、試點尋找管制平台的共

同點再行立法的模式與美國透過訴訟實行專法相似，只是中國僅針對特定行業進

行管制。 

台灣目前並未有訴訟案例，但外送員接連發生死亡事故引發社會關注，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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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陸續發布行政指導與行政命令期望能夠將平台納管，而外送員最多的台北市也

發布台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由於零工經濟近幾年才在台灣發酵，規

模較他國小許多，引發社會關注者為零工經濟下替代性高、風險高、最需受保護

的勞動者，加上行政命令、指導、法規等均屬起步階段，雖期望將平台納管但一

切都還在觀察市場發展與研議中。 

 

表 7：各國勞動地位比較整理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社會保障 

各國目前對於零工經濟工作者大多提供健康保險與退休金保險，只是運作機

制不同，而有些國家嘗試給予職災保險、失業津貼或要求平台給予商業保險的模

式彌補零工經濟工作者社會保障之不足。 

美國基本醫療保障主要保障對象為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歐巴馬健保的上陸

國家 方式 

美國 聯邦：common law 判別→不管制 

州政府：特殊法案(引入科技控制勞動過程的概念)管制平台 

歐洲 二分法與三法分劃分(以人作為控管核心)→想管制但仍在找尋方法 

日本 整體：市場交易、資訊透明化→由經濟部控管 

弱勢群體：家內勞動法→勞動部 

中國 透過判決、試點形成社會共識後實行對特定平台(網約車)進行車輛、

勞動力控管的法案 

台灣 中央：行政命令、行政指導 

地方：台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111 
 

讓零工經濟者能在收入低、保費低的狀況下獲得基礎醫療保險。退休金保險部分

仍係以獨立承攬人的方式為主加入個體 401k、SEP IRA。過往在雇主責任部分的

職災、失業津貼等部分只要脫離受僱就無法取得，故立法者期望透過以設立基金

的方式達成可攜式保險，而有些州透過特定行業設立基金的方式提供職災保障、

意外險、醫療保障等。 

歐洲零工經濟者多被歸為自雇者，多數國家強制自雇者醫療保險與退休金，

有些國家額外給予失能保險、職災保險的雇主責任的社會保險，普遍不具有失業

津貼，歐盟嘗試利用模型推估實行失業津貼對改善自雇者容易落入貧窮線以下之

問題與國家整體財政收入之影響，整體研究發現實行失業津貼確實能改善容易掉

入貧窮線以下的問題但對於整體財政收益是否會造成影響取決於該國自雇者之

失業風險與投保意願，若失業風險高於平均者在財政上容易發生入不敷出的窘境。

而這個整體性的評估實驗室現階段第一個針對自雇者，特別是零工經濟者不斷面

臨狀況的模擬，非常值得關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殊職業或新經濟體系所

衍生的職業中具有特殊的保險機制，如德國《藝術家社會保險法》

(Künstlersozialversicherungsgesetz, KSVG)催生的藝術家基金(Künstlerozialkasse, 

KSK)係以基金會的方式由藝術家、買家與政府各自提撥一定比例提供藝術工作

者社會保障；比利時實行特殊法案對平台抽稅並將其稅收用於平台工作者之社會

保障。整體而言歐洲在社會保障運行上較他國完善，運作的過程中也出現整體性

考量與個體性考量的社會保險討論與實行，即使在勞動地位上並未如同美國專法

設立般的步伐，但在社會保障的評估、推行上是相對積極的。 

日本屬以國民健康保險與國民年金為基礎，再以勞動地位進行劃分的階層式

社會保險，日本的零工經濟者以兼職工作者與自營作業者為主，故未再針對零工

經濟工作者實行新的保險制度。在健康保險部分，自雇者可選擇以行業式或地區

性的投保方式，若曾為受僱者可延續雇主健康保險兩年；在退休金部分以國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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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為基礎可依據收入再選擇加入國民年金基金、付加年金或 iDeCo。在健康保險

與退休金規劃方面，以階層式推疊保障能讓保障範圍更加全面，但零工經濟工作

者易處於低收入狀態是否擁有往上堆疊保障實有疑義。除醫療保障與退休金保障

外，對於高風險的零工經濟工作者未來考慮納入職災保險行列，而民間透過平台

協會提供會員教育訓練、職災保障、醫療保障等。 

中國社會保險強調三位一體概念，現零工經濟工作者投保與保障項目集中於

醫療保險、退休金保障及特定平台給予商業保險。與他國不同的是中國各省分、

縣市投保比例各自不同，但平台經濟工作者地域流動性高，容易出現一地投保他

地無法全部減免的情況，且中斷保費需重新計算等問題，大大降低投保意願。至

於勞動者最關切的職災問題，透過各地試點推行，儘管目前成效不清楚，各地也

因風情不同規定對象、範圍也不同，不過這一屬於中國特色的試點運行模式係中

國找尋問題解決途徑的方式，且經由各地試點運行後能夠協助中央政府擬訂符合

大眾期待大方向政策。 

台灣零工經濟工作者的社會保障也圍繞健康保險與退休金部分，現可選擇至

職業工會投保或國民年金，不過因無確切統計勞動者人數無法確定其傾向於何種

保險制度，只是由於職業工會需繳納最低投保額對於工作者來說負擔可能過重使

投保意願不高。目前政府主要推行要求平台為外送員提供商業保險，但普遍額度

不高且推行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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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各國社會保險比較整理 

國家 社會保險 

美國 現在：歐巴馬健保、個體 401K、SEP IRA 與各州特定職業基金 

未來：推行職災、醫保、失業津貼等的可攜式保險 

歐洲 現在 

1. 健康保險、醫療保險 

2. 有些國家有失能、職災等保險 

3. 特定行業的社會保險基金 

4. 比利時透過向平台課稅給付工作者社會保險 

未來：可能希望嘗試給予失業津貼 

日本 現在：健康保險與退休金與民間協會提供商業保險 

未來：職災保險 

中國 現在：醫療保險與養老保險與平台商業保險→期望完成網上投保

推行 

未來：職災保險 

台灣 投保途徑選擇：職業工會、國民年金 

推行項目：要求平台為外送員投保商業保險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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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角色 

奴役時代由農莊主人控制奴僕到工業時代由雇主擁有機器並要求受僱者在

同一空間、時間受僱主指揮監督完成工作並獲取報酬，而勞動權益之制定與保護

卻在歷經一百多年後才有的框架，隨勞動市場與資本市場追求勞動彈性化，使得

勞動型態不再如同工業時代單純之受僱與自雇，演變出第三方仲介之派遣等非典

型勞動，而非典型勞動的勞動條件與勞動保護也逐漸脫離原本受僱者應享有之範

圍往中間類型或自雇者靠近，但大多勞動型態仍可藉由勞動從屬性判別，故由各

國面臨新的議題或勞動現象時，仍以既有的規則、標準作為劃分勞動地位、社會

保障的依據。 

然而 5G 時代藉由定位裝置、互聯網、行動支付、演算法等新興科技，倡導

新型態的經濟模式(分享經濟、平台經濟、零工經濟)、新世代嚮往不受拘束的勞

動模式及使用自身工作來營運等透過科技控制勞動者的勞動過程，打破人控制人、

人藉由擁有生產機具進而控制人的勞動型態，且傳統極度依賴勞動從屬性判別勞

動屬性並規範所受之勞動保障，無法適用於新型態的勞動者，進而將其規為自雇

者。惟以往容易被歸於自雇者的職業為高階管理階層、保險業務員等屬於具有極

高勞動談判地位或僅重視勞動結果之類型，惟零工經濟職業涵蓋高階至低階，其

中低階多為從事高風險勞力之勞動者，勞動談判地位極為弱勢同時又極度依賴該

收入，卻又無法獲得勞動保障，成為社會一大隱憂。 

本文認為各國會出現新勞動型態無法適用過往規則與標準的理由在於勞動

市場早已自工業時代轉向服務業，而服務業所提供之勞務不再如同工業社會需強

制限制勞動者於固定時空才可提供服務，只要有需求及存在服務，只是科技革新

與社會環境加速需求與供給連結的效益與效率，而在零工經濟中驅動此效益的關

鍵即為「平台」，故本章以平台角色作為核心並以「平台是否為雇主」和「平台

僅為中間機構(仲介)」兩方面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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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平台是否為雇主 

 零工經濟如何改變或重塑勞動市場 

 簡要回顧零工經濟前勞動模式 

機械進步讓生產效率大量提升、資本主義逐漸興盛均使農村社會走向工業化

社會，後為改良機械生產流程過度依賴技術工人，泰勒科學管理的生產流程分化

讓生產過程更具效益，而後為因應二次大戰後各國鼓勵生產與消費，福特主義

(Fordism)將生產流程破碎化與專業化進而大量生產。之後的「新福特主義」(Neo-

Fordism)為解決每年調升的勞動成本而大量使用兼職者、部分工時者並打壓破壞

勞動協商之可能，及隨消費型態改變(客制化)與零庫存生產模式的「後福特主義」

(After-Fordism)強調勞動具被跨領域專業、理解生產流程進而達到人人監管產品

的目的。上述的演變代表著農村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後，勞動型態不斷走向分化與

專業化，再走向服務業的過程中，勞動型態產生兩種不同狀態○1 以兼職或非正職

工取代正職工以節省人力成本。○2 勞動者不可單就自己的工作內容了解而鼓勵或

需要了解整個商業運作模式，為產品把關。 

 零工經濟正改變勞動市場 

1. 零工經濟啟動因素 

零工經濟引發各界之爭議包含模糊勞動地位劃分、缺乏社會保險、集體勞動

權無法受保障等，爭議的起源在於勞動市場正在轉變而過往的秩序無法快速適應

所致。細究最早零工經濟發生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經濟陷入蕭條，企業主急欲

外包非必要項目至廉價勞動力地區或以非全日制工人取代傳統受僱者，而失業或

期望賺取外快貼補家用勞動者增加，兩者媒合為新經濟體萌芽。而真正讓零工經

濟蓬勃發展的因素，Woodcock 和 Grahamb 認為214係因○1 「科技」從實體建設到

                                                 
214 Jamie Woodcock, Mark Grahamb(2020),《The Gig Econom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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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普及。互聯網、雲端與網路效率為平台建設所需資訊建立良好資料庫，而對

於資料庫判別、可讀性是對於使用者使用頻率、地點與評價等數據作出良好判斷

並推播更好服務與商品予使用者，最後網路、行動裝置逐漸便宜與普及是平台將

工具推廣與運用於大眾的重要因素。○2 消費者習慣與偏好改變。以往消費者選擇

商品時多半會選擇大品牌、老品牌或曾經消費過的商品品牌等，但現在消費者願

意相信並透過平台的數據分析與選擇服務或商品，進而成為平台用戶促進平台成

長。○3 打破職業性別刻板印象。過往被認為行政工作、清潔工作應由女性負責；

運輸工作由男性負責的觀念無法有效運用勞動於市場中，但平台透過演算法、顧

客評價等推薦勞動供給者讓市場更加靈活運用。○4 社會觀念改變與政治經濟學的

結合。新一代勞動者渴望生活與工作之平衡、擁有工作自主性等，而資本家希望

擁有更多市場彈性–有勞動需求時才到市場尋找勞動，看似美好勞動供需達到市

場最佳媒合點，但實際上工作碎片化與平台大量透過科技簡化或略過原本的面試

流程，開放與所有勞動進入市場致勞動供給過高，無法真正實現在自由選擇工時、

地點並獲取預想報酬的夢想。○5 法令與國家監管、工會運行等無法達成真正的自

由勞動市場。○6 全球化與外包化。平台的出現能夠將營業非必要項目外包予平台，

由平台吸引勞動者並透過其擁有之工具了解勞動成果或過程，而網路普及讓 A國

勞動需求者張貼需求於平台並由 B 國勞動供給者完成工作，讓一份工作仍在世

界尋找最適當的人選。 

2. 媒介與追蹤勞動情況的方式改變 

媒合勞動一直是勞動市場運作的重要結果與目的，過往不論受僱或自雇透過

來自於人脈、報章雜誌、擁有眾多工作的網路平台等資訊媒介平台後與勞動需求

者/受僱者接觸，進而成立商務契約或勞動契約，而零工經濟使用的媒介為「特定

平台」並使用旗下工具(大數據、定位、演算法等科技)自動媒合(按需工作)或推薦

人選(眾包工作)，讓勞動供需者能在不需接觸的情況下完成交易，勞動合約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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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協議為主，與過往透過平台獲取各種職缺訊息並由勞動供需方進行後續聯

繫等方式不同。媒合之工作類型涵蓋高技術職位如照護工(家天使)到非或低技術

職位如清潔工(潔客幫)、貨運工作(uber)等，且多由特定平台聚集特定職業人員與

需求者，為提供良好服務體驗平台往往期望掌握服務品質，如同傳統企業、組織

透過企業規章、教育訓練等讓勞動者對外服務時具一定之標準進而掌握服務品質，

然平台係以科技工具確保品質，且平台與勞動者間往往僅存在承攬關係215。 

在追蹤勞動情況部分，零工經濟平台主打給與勞動者較高自主權、彈性工作

時間、空間等特性吸引勞動者加入平台，但實際上平台只是換一個方式掌握勞動

者工作狀態，以按需工作–外送平台來說，利用定位掌握勞動者位置、運送路線

同時以此計算所需運送時間確保商品會在時間內送達，利用大數據、演算法媒合

與統計顧客評價進而為勞動需求者配對最佳人選即利用科技決定是否取得工作，

在需求高峰時段提供激勵獎金詢問是否前往接單，雖勞動者本身具有選擇權但當

需要藉由勞動獲取金錢的人來說並無選擇；又以眾包工作–Upwork 來說，相較

於按需工作多處於步步監控，眾包工作型態非常類似於承攬工作，但勞動供需方

透過平台進行溝通彼此間可能永遠都是陌生人，藉由平台推薦選定勞動者，同樣

的為維護品質與工作進度，平台以不定期截圖螢幕畫面監控工作狀態，最後由使

用者進行評價。 

3. 考核機制改變–顧客評價 

過往的生產模式屬由左到右的線性生產，生產的商品無法及時得到消費者反

饋，故勞動者的勞動付出不太可能及時得到好或壞的回饋，但零工經濟則屬於同

時串聯供需方的雙邊網絡系統，能夠在生產與提供服務的同時得到回饋，而其考

核的方式多半集中於–顧客評價(Customers’ evaluation)，顧客能夠對勞動者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給予評價，並對勞動者未來是否能夠持續使用該平台和系統派單等

                                                 
215 Adria´n Todolı´-Signes(2017),〈The ‘gig economy’: employee,self-employed or the need for a 

special employment regulation?〉,《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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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度程度之影響，也就是說將受僱中雇主責任考核制度或承攬中結果驗收之

權限轉由最終勞動需求者即消費者決定。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為克服考核過於主觀

問題發展出許多新的考核制度但都無法輕易解決人主觀意識偏頗的問題，而零工

經濟顧客評價相較於目前考核制度具有極高主觀色彩，同時因各平台多半具有負

評次數上限致停權(喪失工作)之規定，而平台工作者多半無救濟管道，難以期待

公平且客觀的考核機制，但對於消費者來說會因集合多人評價而轉變為客觀評價，

成為同一評分方式導致不同結果的情況。 

4. 獎勵機制 

在獎勵制度方面，傳統受僱個人獎勵機制與考核制度相關，整體以企業受市

場需求青睞程度而定，若以外送平台說明零工經濟下的獎勵制度會發現，勞動者

的獎勵制度會隨著每週接案率、訂單取消率、運送服務範圍、顧客評價、單位時

間內達到的運送趟數、尖峰與離峰時間的訂單量影響，也就是說相較於受僱的獎

勵機制分為公司內部的個人機制(公司接單後個人表現)與公司外部的整體機制，

而零工經濟的勞動者較傾向於混合性機制，除須於平台接單後完成訂單外，仍需

極力爭取好的顧客評價，亦即傳統受僱勞動者提供勞動多非以取得終端客戶好評

而勞動，而係以取得經驗、專業而努力，但零工經濟工作者則以取得好的顧客評

價為勞動努力之目標，因其會影響往後是否能夠取得工作或持續工作的機會。 

5. 薪資與社會保障 

由於目前零工經濟者特性普遍被歸於獨立承攬人，而獨立承攬人與定作人彼

此多屬民事商業契約且過去承攬人因工作自主性高、報酬高等因素不受勞動法保

障，即無最低工資與社會保障之保障，然零工經濟工作者之待遇多不如承攬人，

據英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 Andy Haldane 指出自雇者能夠獲得營收的 15％以上作

為收入，但零工經濟者只能獲取 15％甚至更少216，若與受僱者相比有 25％零工

                                                 
216 Cinzia Giaconia, Giuseppe Terzo,〈How the gig economy is shaping the labour market: Its effects 

on the Welfare State〉,《econworld》,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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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者每小時取得的工資低於法令最低時薪 7.5 歐元(約 255 台幣)，只有 10％貨

運人員獲得相等或更高的時薪(13 歐元，約 442 台幣)217。學者認為零工經濟工作

者薪資低象徵著成本低，企業很可能以零工取代正職員工，同時特定平台串接特

定勞動供需方並開放所有勞動者(不論是否具有正職或兼職工作)進入勞動市場

與勞動市場放鬆管制等因素，會使勞動談判力道大量減弱218，在無勞動法令保護

下，勞動者之薪資恐怕會因市場競爭而減少或無法調整。 

社會保障具維持社會穩定發展之特性，零工經濟中平台使用科技具某種程度

之監管與控制權，但勞動者又能自由選擇工作時間、地點、自行提供生產工具等

特性，讓勞動者之認定徘徊於受僱與自雇者間，又社會保障之責任歸屬以勞動地

位劃分為依據，且多被劃分為自雇者。零工經濟工作者工作型態是接到單時才擁

有工作，因此在訂單結束後就陷入失業狀態，在許多案例均看到勞動者為獲取預

期收入被迫增加勞動量、工作時間，等同無法掌控收入、工作效率等219，面對不

穩定就業又須面臨因無法被歸於受僱者行列無社會保險之保障，如同前面所提零

工經濟者收入並無外界所想的高，將其歸於自雇者並繳納其保障費率往往負擔過

高，而選擇不繳納社會保險。 

其中勞動型的按需工作類型之勞動者面臨職災、失業之風險較其他線上眾包

工作者高出許多，當上述惡續循環無社會保險之狀況下面臨勞動者職災、失業情

                                                 
217 KATRIINA Lepanjuuri, Rober Wishart, Peter Cornick,《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In The Gig 

Economy-Final Report》(2018),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mergy＆Industrial Strategy 
218 Cinzia Giaconia, Giuseppe Terzo,〈How the gig economy is shaping the labour market: Its effects 

on the Welfare State〉,《econworld》,p.6 
219 Gerry 和 Janie Rodger 認為可從四個層面檢視是否屬於不穩定工作(precarious work)○1 持續就

業的確定程度。○2 勞動者對勞動條件、薪資、工作效率的控制程度。○3 是否擁有勞動保障(如

反歧視、不當解雇、不合理工作條件、社會保障等)。○4 薪資收入。(Rodgers, G. (1989). 

Precarious Work in Western Europe: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G. a. Rodgers,Precarious Jobs in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The Growth of Atypical Employment in Western Europ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亦即不穩定工作是指在這四個層面中顯示不穩定的勞動關

係。若以此標準檢視零工經濟工作者會發現其對於未來是否能夠獲取接單機會具不確定，對

於勞動條件、薪資、工作效率等控制均由平台片面化服務協議並利用科技來決定勞動者薪資

與工作效率，但不受勞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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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時將成為社會重大負擔。第三章中提到各國(特別是歐洲)提出許多措施應變此

狀況，如藉由向平台課稅補貼勞動者之社會保險費用或加入特殊基金會繳納少許

的錢就能享受大部分的社會保險等，但目前多屬於產業型推廣或各國推廣未形成

公約型之規範。 

 現有勞動規範無法契合新勞動型態 

現勞動規則主要以二分法將勞動者區分為自雇與受僱，前者以民法商務契約

處理，彼此間屬商業合作夥伴、締約地位相等，承攬人擁有較高勞動自主性、自

行提供生產工具，定作人通常不完全干預勞動過程，只在乎勞動成果；後者勞動

者附屬於雇主並接受其指揮監督、管理進而獲取報酬，基於勞動力不可儲存且勞

動者在經濟上高度依賴雇主等因素，在締約地位上明顯不對等，而將勞動關係法

制化保障勞動者權益並訂有最低工時、薪資、社會保險等勞動保障。 

藉由此區別可發現二者辦別關鍵在於「控制權」或說「從屬性」，而零工經

濟之勞動者具可自行選擇使用特定平台的時間即工作時間可自行選擇、是否接受

該份工作、須自行提供生產工具等特性，與以往之歸於受僱類型極為不同，故往

往被歸於自雇者。然透過上述描述勞動市場改變之態樣，如控制工具由人工改為

科技自行透過演算法管理、由於市場開放競爭致無法獲取期望薪資、評分方式完

全以顧客為導向並直接影響往後工作機會等因素會發現其仍存在控制權與自雇

者不同，故以下期望藉由二分法之核心–從屬性探討我們是否需要新的檢視方式

管理平台。 

 從屬性–自零工經濟的勞動過程觀之 

勞動過程起源於馬克思，認為資本生產之目的係創造剩餘勞動，故為掌控勞

動能力轉換至勞動力能真正創造剩餘勞動，其所探討之勞動過程主要集中於資本

對勞動之控制。真正形成理論與方法則是布雷佛曼 1974 年出版的《勞動與壟斷

資本》，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和就業的重要分支。早期勞動過程主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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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工業之勞動過程，延續馬克思剩餘勞動之概念，布若威(Burway)於《製造甘

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中提到勞動過程是以一定生產關係將勞

動力轉變為商品的過程220說明勞動過程的起點與終點。至於如何觀察勞動過程，

湯普森提出勞動過程核心理論原則○1 生產點(the point of production)：研究工作場

所中勞動力對資本累積的作用。○2 技術作用：關注技能在勞動過程的作用。○3 雇

主對勞動過程的控制。○4 結構對立：以結構對立的視角剖析生產點鐘勞資間的社

會關係並關注工作中的自治、同意與反抗。221雖在勞動過程核心理論是否能夠適

用於現代多樣化勞動型態(如短期工作、無償工作等)有所爭論，但 Alessandro 

Gandini 認為零工經濟實際上標示著數位活動以由無償走向有償工作且平台與用

戶間其實正運行真正的資本勞動關係(capital-labour relationship)，並從勞動過程

中的客觀面–生產點(the point of production)、主觀面–情緒勞動與平台透過數據

掌握控制權等三個面向觀察與理解零工經濟生產關係之特點。222以下藉由回顧幾

個重要平台或特定職業的勞動流程，再針 Alessandro Gandini 提出的三面向觀察

零工經濟勞動過程並嘗試衍生出「科技從屬性」。 

 重要平台或特定職業的勞動過程 

1. 按需工作–中國外送員(騎手)勞動過程與 Uber 

 中國外送員(騎手)勞動過程223 

中國外送員分為直營騎手、眾包騎手與專送騎手。直營騎手由平台自行招聘，

給予固定薪資、工作時間、社會保險並要求穿著平台制服與保溫箱等，目前基本

上以退出外送平台模式專營特定區域之外送；眾包騎手本於物流配送與分享經濟

                                                 
220 邁克布若威(Mike Burawoy)、林宗弘等譯(2005)，《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

變遷》，群學出版，第 130-131 頁。 
221 Stephen J. Jaros,〈Marxian Critiques Of Thompson’S (1990)‘Core’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 

Evaluation And Extension〉,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2005 Vol5(1),P6-9 
222 Alessandro Gandini,〈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Human 

Relations》,Vol.72, P2-9. 
223 沈錦浩，〈車輪之上的青年農民工：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青年發展論壇》，第 29 卷第 5

期，第 69-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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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economy)融合，集合各界剩餘勞動並以單提成的方式營運；專送騎手則

由平台、代理商、騎手形成三方勞動關係，平台委託代理商外送業務，代理商負

責招募與發給薪資並與其簽訂勞務合同(未有五險一金)，旗手本身全職於特定平

台且須穿戴平台服飾與配備，由於此模式不但可維持人力供給且可節省人力成本

是目前最活耀的外送平台模式。因本文以零工經濟數位平台為討論核心，故不再

討論直營騎手之部分，並為更清楚表達勞動流程將以圖表方式呈現。 

 

圖 11 眾包騎手與專送騎手勞動流程 

 

 

(資料來源：〈車輪之上的青年農民工：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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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者訪談中分別從客觀達成訂單與主觀–情緒勞動兩方面進行探討。首先

在客觀完成訂單方面以於平台計算時間內完成訂單與賺取穩定或更高薪資兩部

分進行說明，訪談中提到騎手未於時間內送達除容易在交通上搶快外，在都市地

區高樓林立為取得時間往往捨棄電梯而選擇爬樓梯的方式爭取時間，另外有些區

域內不得行駛交通工具需以行走方式送達，而騎手透過掛單方式賺取薪資但仍需

考驗騎手對交通路況的掌握即路線規劃與需考量店家出餐速度之配送順序等規

劃能力才能順利獲取理想報酬。而平台控制手段則是透過積分、演算法進行勞動

媒合並透過大數據、定位等科技追蹤與計算運送所需時間，平台本身之人力無需

人工管理配送流程、時間等一切由科技運行。至於情緒勞動方面，學者將勞動者

情緒歸納為「焦急」、「委屈」、「焦慮」，體現的是當使用者(勞動者)進入平台後平

台透過科技規範運送時間(勞動時間)，若無在期限內完成則會被扣錢或處罰，且

對於過於主觀之客戶評價並無反駁餘地只能默默承受，另外不論系統派單或搶單

所考驗的是勞動者於平台內即科技的評價為何而間接影響勞動分配，而勞動者接

完一單無法預測下一單也讓勞動者對工作充滿不安定感。 

 Uber224 

加入 Uber 程序和外送平台相似，下載應用程式(APP)並提交相關資料後進行

線上測驗與交通安全、營運方式等訓練即可派單。勞動流程則是平台透過評分、

演算法媒合勞動供需方，並在平台應用程式中聯繫後進行價金與勞務的互換，最

後由顧客(勞動需求方)對司機勞動服務進行評分。 

平台為維持營運活躍性，需吸引大量勞動供需方進入市場並留在平台中持續

互動，如同傳統勞雇關係中為維持勞動和諧、保留人才，企業往往提出彈性上班

                                                 
224 Mareike Glöss, Moira McGregor, Barry Brown(2016),〈Designing for Labour:Uber and the On-

Demand Mobile Workforce〉,be included in CHI'16: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published b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YorkNYUnited 

States),p1632-1643; Qingjun Wu, Hao Zhang , Zhen Li, Kai Liu(2019),〈Labor control in the gig 

economy: Evidence from Uber in China〉,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61(4),p57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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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高額獎金、優於市場薪資、活潑自由的勞動環境等措施。Uber 為維持充足

勞動力提供激勵獎金制度、彈性工作與強調能與顧客互動等方式激勵並留住勞動

者，但這些手段表面上為帶來創新且似乎能平衡生活的勞動環境與工作模式，實

際上是平台控制勞動者之手段。 

獎勵薪資制度–經濟控制，Uber 司機獲取報酬方式分為單純載客獲取之報

酬與複雜的獎金制度。平台屬案件計酬且司機具有拒載權利但不可逾限定次數，

此狀態可分為兩種表示○1 司機每一勞動行為均是由平台提出要約並由勞動者(司

機)同意，並透過獎金制度，如高需求時段提供高額獎金或達平台考核(以 2016 年

北京 uber 方案為例–乘車完成率達 6 成且顧客評分逾 4.8 並於一周內有 80 次以

上之出行，平台將發放一周總收入的 8 成作為獎金)等，鼓勵司機提供勞動力進

入平台。○2 為持續使用平台與持續獲得收入只能被迫接受平台派單而形成被迫勞

動。值得留意的是 Uber 退出中國市場後由滴滴出行獨佔市場，平台目標不再是

市場佔有而是擴大利潤，故獎金制度大砍 9 成，也不再如同其他勞動控制手段來

的重要。 

Uber 透過使用平台才開始工作、可拒載及使用自己的資產(汽車)等形塑勞動

者是經營自己的事業與平台屬於合作關係的理念，但其實平台以獎金制度或強迫

(不可逾拒載上限)等措施讓勞動無意識地自行增加工作時間以達理想收入。另外

特定評價制度僅限於特定平台，勞動者雖可自由轉換平台但轉換同時象徵著重新

累積評價，即評價等同個人資產的一部分，使勞動者某種程度上高度依賴特定平

台。彈性工作與工作自主性是目前新一代勞動嚮往與喜愛的工作模式也是平台主

打的特性，但勞動者之目標是達到生活與工作平衡，需縮短工作時間但獲取高報

酬才是理想狀態，而平台則是利潤。在開放勞動市場提供大量勞動供給、需求未

大量增加的情況下，基於勞動市場規則勞動報酬自然減少，這也造成平台經濟出

現勞動者需延長工作時間、工作量以獲取原來或理想之報酬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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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勞動–評價機制。服務業常聽到「客人是王道」等語句，顯示顧客評價

對於服務業營運的重要性，而平台所連結的是終端勞動需求者(顧客)與勞動供給

者，並透過直接賦予顧客評價、監督勞動者的方式，可為平台節省大量監督與考

核勞動者之成本並可透過顧客評價形成大數據確切知曉勞動者問題並以此做出

最適媒合，這也表示勞動者為獲取更多工作機會，可能會採行自費模式(如提供

顧客毛巾、車內使用香氛劑等)或強迫管理情緒(如保持笑容)等以獲得良好評價。 

2. 眾包工作–Upwork225 

加入方式是到平台網頁免費註冊(若要進階功能需收費)、建立履歷和收款帳

戶後即可接單與客戶聯繫。Upwork 同時向勞動供需兩方收取資訊服務費，並採

0-500 美元(約 15000 台幣)抽 2 成、501-10,000 美元(約 15030-300,000 台幣)抽 1

成、逾 10,000 美元(約 300,000 台幣)則抽 0.5 成的分階累計收費制。Upwork 運作

模式與按需工作平台不太相同，除薪資模式可採小時制或案件式外，勞動供需方

均可在網頁中瀏覽期望承接的項目與承接的勞動者。 

管理模式分為小時制(如客服、行政工作)與案件式(如設計類工作)管理，前

者透過平台工作日誌(work diary)應用程式打卡並在勞動過程中以每 10 分鐘的隨

機螢幕截圖提供勞動需求者觀看目前工作進度；後者則設立里程碑(milestones)的

時間線，而客戶會將各里程碑之金額放入平台託管基金，當客戶滿意作品平台將

會自託管基金中付錢與勞動者，不滿意則可透過平台討論修改，若無法達成協議

平台則會介入調解。 

相較於按需工作平台之經營與管理模式，眾包工作平台傾向於承攬類型方式

之管理，但其管理模式運用之工具仍是「科技」，透過勞動供需者加入形成人才

庫(大數據)並以顧客評分進行演算法推薦工作與人選達到媒合最大效益，如同按

                                                 
225 《a freelancer guide to Upwork》, Upwork；Jerzy Wratny · Agata Ludera-Ruszel Editors,《New 

Forms of Employment–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rekarisierung und soziale 

Entkopplung –transdisziplinäre Studien,p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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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工作平台，顧客評分均影響往後獲取工作機會之可能，或藉由修改履歷等方式

均是為契合科技運算的模式以得到良好工作機會。 

 Alessandro Gandini 三面向觀察零工經濟勞動過程 

1. 生產點 

生產點是研究工作場所中勞動力對資本累積的作用。勞動歷程自家長制、奴

隸制到工業時代與之後的資訊時代，勞動轉化過程仍具一定規則與參與對象且具

有階級之分，但勞動力轉化為生產物品的地方由莊園轉化至工廠、辦公大樓甚至

轉換至家中，顯示勞動轉化過程之地點會隨技術改變甚至是產業而有所改變且逐

漸抽象化人格從屬性。為了解零工經濟在生產點中產生甚麼樣的變化，如保羅·

湯普森(Paul Thompson)所言「勞動過程研究有必要將調查範圍擴大到資訊和通信

技術如何將工作從單一的物理場所去中心化，並將工作開放到任何有通信設施的

空間。」226，Alessandro Gandini 認為零工經濟平台正以重新利用社會關係塑造一

個新的封閉型、數位化的生產點227，回顧本文中提到平台本身與其工作類型之特

性並進行四點歸納○1 世界各地的勞動供需方能透過平台進行媒合，但特定工作的

媒合只會在特定平台完成。○2 工作類型涵蓋線上與線下工作且地點不限於雇主指

定之辦公區域，只要能準時提供服務或完成物件均能透過平台或勞動需求者(顧

客)獲取報酬，即勞動供需方可在不接觸或不允許私下接觸的情況下透過平台完

成交易。○3 由勞動者自行使用平台的時間，讓勞動者有彈性、自主的感覺，但實

際上平台如同打卡機，勞動者登入後即需受平台監管、符合平台規範。○4 勞動產

出方式與效益，按需工作主要透過不特定地點的親服勞務並由平台系統自行計算

勞動者報酬且通常勞動者無議價空間，如 foodpanda 接單後多以距離進行計算可

獲報酬；眾包工作如 upwork 之按件計價工作具議價空間且多屬勞動者偏好之不

                                                 
226 Paul Thompson, 〈The capitalist labour process: Concepts and connections〉, Capital & Class, 

vol34(1), p10. 
227 Alessandro Gandini,〈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HUMAN 

RELATIONS》,vol.72,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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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點完成工作。二種類型工作的產出方式與效益雖因平台性質、產業而有所

不同，但均是於虛擬平台內完成工作為平台達成流動、活躍的經營目的。 

過往分析勞動過程之生產點主要集中於特定地點，特別是工廠進行分析，即

將生產製造運送獲利等均在工廠完成，而零工經濟之按需工作平台與眾包平台非

常類似於將過往企業或工廠內部之部門外包至社會相關商家、企業等，並藉由平

台雙邊網絡之特性將平台、商家、最終端之顧客(消費者)與勞動進行零時差之連

結且彼此產生影響。故回顧勞動者與平台間之關係會發現勞動者透過特定應用程

式或網頁媒合勞動需求者進而獲取工作，「平台」本身之特性是中介平台但也如

虛擬的工作場所，在媒合勞動供需的同時也透過服務規定、獎金制度、監視工具

等讓勞動者在規則內從事與提供勞動，且當勞動者不進入平台即有可能無法找尋

到勞動需求者，致勞動者對平台或特定平台依賴性因平台有效吸引勞動需求者與

評分機制牽動的勞動推播不具可攜帶性等因素而具極高瞻黏性，進而讓平台成為

零工經濟者完成勞動力轉換為生產力的生產點。 

2. 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評分機制 

情緒勞動最早出現在 Hochschild 於 1983 年出版有關空服員勞動過程中需提

供勞力也需在情緒上有所要求，之後在服務業中有著大量的討論。Morris 和

Feldman 將情緒勞動定義為「員工需進行努力計劃和控制在人際交往中按組織的

要求表現出情緒活動。」228，在傳統上服務業員工所面對的往往是終端消費者，

企業為獲取利潤而規範一定的服務流程其中也包含情緒活動；平台以評分機制作

為演算法基礎推播更多工作予勞動者甚至影響勞動者是否有權限再進入平台，即

評分機制與工作權、工作機會具有高度關聯性而評分者為顧客(勞動需求者)，而

此評分直接影響工作權益係過往服務業未曾出現的情況，這也顯示零工經濟的情

緒勞動控制程度更勝以往。 

                                                 
228 文書生，〈西方情緒勞動研究綜述〉，《外國經濟與管理》，第 26 卷第 4 期，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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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藉由勞動報酬給付者(客戶)中為每一勞動者打分數過程其實是為解決

勞動、服務品質管理的問題，並將其效果分為「工作機會的提供」與「喪失平台

工作」兩種，只是按需與眾包工作獲取的模式不同。按需工作是屬線下工作故勞

動者是直接面對顧客，需藉由控管自己的情緒以影響他人情緒促使顧客給予好評，

其中 Uber 類型之平台顧客可選擇勞動提供者，在不熟識的狀況下，其他客戶「評

價」對於新客戶來說是客觀之標準，能增加勞動者接單成功率；然而對於勞動者

來說各平台具有不同程度之負評上限，而客戶評價即為主觀，很可能因為客戶過

於主觀之評價且無管道申訴的情況下喪失工作機會。眾包工作則是屬線上虛擬互

動，但其模式多半是由顧客自行選定勞動提供者，因此勞動者可透過平台訊息功

能與顧客形成親密關係，進而形成緊密工作關係。亦即當勞動者被面臨被選擇的

勞動屬性，「評分」會成為直接影響工作機會的因素。 

3. 平台控制 

「勞動控制」往往是辨別勞動關係類型的重要指標，並衍生如控制權與從屬

性等概念，然目前判別標準是在工業時代下之產物，並經由當時生產、勞動狀態

而發展出以工作場所、使用雇主所有之生產機具的組織從屬性、自有產階級走向

無產階級被迫依賴雇主給予之報酬以維持生計的經濟從屬性及接受僱者指揮、命

令的人格從屬性，與零工經濟以平台作為勞動媒合之媒介、融入客戶管理的評分

機制、使用演算法、大數據、定位等科技進行勞動分配與監控的模式極為不同。

透過本文不斷環繞與本節藉由探究零工經濟工作者之勞動過程可發現零工經濟

下的勞動地點實際上以轉換為虛擬的平台，並由平台透過數據蒐集預測所需工作

時間，在按需工作平台甚至以此預測可獲得薪資，導入客戶管理理念以客戶評分

影響未來工作權益等，即平台本身並無管理之功能而是透過所屬工具即「科技」

的方式管理與監控勞動過程。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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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從屬性或控制權的目的是為了解雇主取得勞動控制權的程度，進而歸納

雇主所應承擔的責任，一直以來即使機械、科技不斷進步均無改變我們判斷勞動

之標準，零工經濟提倡的彈性工作、勞動自主是過往固定時空下的勞動型態無法

處理的狀態，但透過勞動過程的梳理與理解零工經濟對於勞動市場的改變能發現

我們的勞動型態正走向虛擬的勞動地點，並藉由虛擬勞動地點的科技工具管理勞

動者之勞動過程，同時串聯商業管理–客戶管理的模式讓勞動達到最大效益、創

造最大剩餘勞動，故或許我們不該在執著於過往之判別方式應理解科技對新型態

勞動過程的影響，將「科技」納入勞動關係判斷之標準。 

第二節 私營就業服務機構 

從眾包或按需工作之勞動過程可發現「平台」均位於勞動供需間第三方，而

國際勞工組織(ILO)對於私營媒合機構–私營就業服務機構具一定規範，然而平

台雖聲稱自己屬於仲介與勞動者未建立勞雇關係，卻又將自己規範為「科技」公

司不屬於國際公約中之私營就服機構不受規範，以下透過國際勞工組織(ILO)第

181 號公約對於私營就業服務機構之定義、規範進行探討平台是否屬於就業服務

機構。另外由於零工經濟平台與勞動供需者間具快速媒合並從事勞動之特點類似

於國際勞動組織就服機構第二類短期勞動機構之範疇，且由於歐洲使用短期勞動

機構比例較高故也將納入2008年歐盟短期勞動機構指令(Temporary Work Agency 

in the Directive)，最後提及我國於私營就服機構之定義與規範。 

 私營就業服務機構(就業服務機構下簡稱就服機構) 

 目的 

工業革命前的私營就服機構係為因應小部分失業群眾與解決特定人力供需

問題而存在，不過當時並未有法規或特定市場秩序進行管制，導致市場價格混亂、

勞動者被壓榨的情況陳出不窮，後各國紛紛以公營就服機構取代私營就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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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工業革命後世界貨物交流頻繁、經歷工業革命的各國經濟開始蓬勃發展，

人力成本逐漸提高、國際貿易競爭激烈，資本家們急欲尋找適當人才並將非必要

業務外包至開發中國家或以外包至第三方企業等非典型勞動模式以減低成本，由

於私營就服機構較公營就服機構精準、有效率地找尋人才逐漸取代公營就服機構

大多功能，國際勞工組織(ILO)也因應彈性勞動、非典型勞動訂立 181 號公約明

定私立就服機構之定義、類型與規範。 

由上可知私營就服機構本身係為使勞動市場資訊透明化、靈活配置人力以達

勞動市場活絡而存在，不過私立就服機構之角色主要屬「不存在勞動關係之媒合」

或「於媒合過程身兼雇主」二者，簡而言之其角色功能不是媒合機構就是雇主。

雖為三方勞動關係但對接功能較為單一且過往私營就服機構曾因未受管制致勞

動市場混亂、剝削勞動者不斷，即使如今承認公私營就服機構共同合作促進勞動

市場流動，各國仍嚴格限制私營就服機構業務範圍甚至是職業類型，整體來說並

未脫離傳統勞動認定之範疇。 

 定義與規範 

1. 國際勞工組織(ILO)第 181 號公約：私營就業服務機構公約(1997) 

 定義 

私營就業服務機構(private employment agency)係指任何獨立於政府機構的

自然人或法人提供以下一項或多項勞動市場服務者： 

○1 媒合就業供需服務，但不因此服務與供需一方產生任何勞雇關係，即在媒合完

成時即退出服務，如人力仲介或獵頭公司。 

○2 機構與勞動者成立勞雇關係，雇傭目的係為第三方提供勞動，第三方多為法人

或自然人，如派遣機構。 

○3 其他提供相關求職服務之機構，規範由各國主管機關、勞資代表進行協商決定，

但此機構非以媒合特定就業為目的，如單純公告就業資訊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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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屬透過篩選求職者並為勞雇雙方媒合至適當職位的媒合平台

(mediation agency)，又稱為招募平台(recruitment agency)、配置平台(placement 

agency)。媒合職位涵蓋高階至低階並多分為急需人力、市場大量缺少人力與難以

找尋之人才，其中中高階職位所需技能與專業往往需尋找具一定程度相關經驗與

知識者且此類職位極可能會影響企業未來營運方向，易出現勞動市場資訊不透明

之情況，故平台藉由彌補此空缺而存在，透過自身人才鏈媒合勞動供需方，進而

達到營利目的或賺取報酬。此一類型就服機構僅為媒合機構為與勞動供給方成立

勞動契約，往往其所受待遇均較短期勞動機構所僱用之勞動者佳，而中高階人才

多半屬企業本身無法找尋故其待遇往往高於一般受僱勞動者。 

第二類屬短期勞動機構(temporary work agency)，勞動供給方雖受僱於機構

且由機構給付報酬與社會保險但需遵守第三方機構(勞動需求者)指揮命令，而第

三方機構(勞動需求者)僅需支付費用與機構。因其最能因應勞動市場彈性，故為

最廣泛使用之類別，歐盟會員國中近 400 萬勞動者受僱於短期勞動機構，占整體

勞動 2％ 229。契約類型分為勞動契約(a contract of employment)或承攬契約(a 

contract of service)，薪資多由第三方支付予仲介機構(雇主)後由其支付受僱者。

由於此類型能因應市場變化彈性調整勞動力使用，較傳統由勞動供需雙方彼此擬

定不定期勞動契約彈性許多，特別是季節工或訂單旺季極需臨時工的情況，又因

與機構訂立勞動契約卻不受其指揮監督之情況，雖勞動者能在短期間獲得工作經

驗、從事多份工作，甚至自由選擇工作時間，然機構往往與勞動者簽定最低勞動

條件之勞動契約能為第三方大量減少成本，於第三方提供勞務時所受待遇與第三

方受僱者不同往往會造成勞動者間之對立。多屬於短期勞動力，群體多屬於年輕、

婦女及未成年，工作類型主要分為「初階無技能工作」或「高技能、專業工作」

                                                 
229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2009),《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temporary agency worke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labour marke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132 
 

(如護理工作、程式工作等)。 

第三類屬前二者剩餘功能的就服機構，未直接、間接參與勞動供需媒合之過

程，而係以提供勞動市場資訊、促進勞動市場交流、改善勞動市場彈性為目的之

就服機構，故提供服務多半屬於張貼職缺資訊、協助撰寫或修改履歷等。 

由於前兩類直接或間接參與勞動供需媒合過程，在勞動關係上曾經或持續呈

現三方勞動關係，各國法規上也有較多之限制，勞動型態最後導向、規制與傳統

受僱雖有不同惟整體勞動過程仍以固定工作時間、地點與知曉勞動需求並由其支

付可預期報酬等傳統受僱模式相符，與零工經濟平台無固定時空、不可預其勞動

需求並獲取報酬極為不同。另外，第一類就服機構係以提供「勞動」(labour)為基

礎未直接或間接干涉勞動使用，而第二類就服機構則以提供「勞動力」(labour 

power)為基礎，在勞動力使用上已歸屬於勞動需求者，在勞動關係中僅干涉、參

與合約締結、終止與薪資等。 

 重要原則與規範 

○1 適用範圍 

公約第 2 條第 2 款規定適用範圍涵蓋所有職業與經濟活動，但排除海上工作

者的招募與安置，同條第 4 款後段規定特定情況下可將特定職業與經濟活動排除

在外並須給予適當之保護。此一例外條款普遍運行於歐洲國家的短期勞動機構，

禁止適用於低技術勞動或危險性較高之職業，如比利時禁止農業、飯店業、餐飲

業等透過短期勞動機構聘用人力；西班牙於 1999 年勞動改革時禁止短期勞動機

構招募危險性高之職業或除民意調查外之公共行政工作；葡萄牙、德國均禁止短

期勞動機構招募危險性高職業。230 

○2 勞動條件與權利 

個體勞動條件與保護主要規定於第 5、9、11 及 12 條，分別禁止聘用歧視

                                                 
230 同前註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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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聘用童工(§9)，勞動條件則規定就服機構聘用時須於合約中寫明最低工資、

工時及其他勞動條件並提供法定社會保障、職業訓練、職災補償、雇主破產補償

等。在集體勞動則規定於第 4、12 條要求給予結社自由與集體協商權。 

○3 不得向勞動者收取費用 

此規定源自於「勞動者非商品」原則為公約核心原則之一，而此原則最早出

現在國際勞工組織 (ILO)第 1 號建議書 (1919)–失業建議書 (unemployment 

recommendation)強調各成員國建立在未有政府特殊許可下，禁止向求職者收取費

用或以營利為目的開展就服機構之規定，並於 1933、1949 年之收費就服機構(fee-

charging employment agency)公約進一步禁止以營利為目的之就服機構，提倡免

費服務與公營就服機構。國際勞動組織第 88 號就業服務公約(1948)仍以免費公

營就服機構為原則，但開放公私團體合作達成充分就業與勞動市場開發之目的，

第 181 號公約維持 88 號公約精神，保留公營就服機構制定勞動市場政策最終權

力，在私營與公營就服機構中尋找平衡，要求私營須建立良好、健全之就業政策

與管理框架，並實行一系列保護求職者、勞動需求者、勞動供給者免受不利待遇，

而不得向求職者收取費用也首度明文化於公約第 7 條「私立就服機構不得直接或

間接向求職者收取任何費用或成本。」。 

2. 歐盟短期勞動機構指令(Temporary Work Agency in the Directive,2008) 

指令未實行前歐盟各國普遍以民法(commercial law)檢視短期機構勞動者與

使用者企業之勞動關係，不僅損害勞動者權益也無法提供保護231，故頒布此指令。

指令共有 3 章，第一章為一般性規定(general provisions)涵蓋適用範圍、定義、目

的、限制與禁止規定；第二章為勞動與工作條件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包含平等待遇原則、促進個體與集體勞動與職業訓練、短期機構勞動

                                                 
231 Isabelle Schömann And Coralie Guedes,《Temporary Agency Work In The European Union-

Implementation Of Directive 2008/104/EC In The Member States》,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Report 127,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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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代表；第三章則為最低規定(final provision)涵蓋指令適用於各國之位階、補償、

實行日程。儘管嘗試將三方勞動關係可能會面臨之困境納入但涵蓋層面甚廣，規

定多半過於空泛、模糊仍須依賴各國法院透過判例形成規則，平台是否適用就服

機構取決於適用範圍與當事人定義及關係，以下針對二點進行說明。 

 適用範圍 

指令適用於勞動者與短期勞動機構具有勞動契約或勞動關係且由機構派遣

勞動者至使用者企業從事經濟活動並受其指揮監督從事臨時性工作的三方勞動

關係，另該三方勞動關係之勞動機構與使用者企業不限於公營、私營機構。 

值得注意的是指令中並未強制規定勞動者與短期勞動機構須成立勞動契約，

而未成立勞動契約但至使用者企業從事經濟活動進而獲取報酬也能是指令規範

之範圍。Betriebsrat der Ruhrlandklinik 案中勞動者與護士協會(短期勞動機構)非

勞動關係，該協會由護士共同組成，入會護士須遵守相關職能與組織指示，故護

士從事勞動之義務法律基礎在於其屬於協會會員，協會與診所簽訂短期勞動合約

派遣會員至診所服務，護士收益來自於為診所從事經濟性活動並由協會每月發放

同時享受指令中之勞動權益。本案爭點在於指令是否涵蓋非營利機構可否為短期

勞動機構，若該非營利機構目的係為派遣會員至使用者企業從事經濟性活動並換

取報酬，但會員未與協會簽訂勞動契約是否因此不具國家(德國)法之勞動身分。

法院依據指令第 1 條重要元素「勞動者」與「經濟性活動」提出解釋，首先是勞

動者認定部分，依據指令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勞動者概念涵蓋於歐盟會員國

從事勞動並以會員國法中受到保護之自然人，但又引用歐盟法院通用判例232「勞

動關係基本特徵為一個人在一定時期內為另一人提供服務並在其指揮監督下從

事勞動並獲取報酬，在這方面，國內法的法律定性和勞動關係的形式以及這兩個

人之間的法律關係的性質並不是決定性的。」(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an employment 

                                                 
232 Judgment Of 11 November 2010, Danosa, C-232/09, EU:C:2010:674, Paragraphs 39 And 40 And 

The Case-Law Cited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ecli:ECLI%3AEU%3AC%3A2010%3A674&locale=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2010%3A674&lang=EN&format=pdf&target=CourtTab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2010%3A674&lang=EN&format=html&target=CourtTab&anchor=#point3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2010%3A674&lang=EN&format=html&target=CourtTab&anchor=#poin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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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is that,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 person performs services for an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nother person, in return for which he receives remuneration, the legal 

characterisation under national law and the form of that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two persons, not being decisive in that 

regard)，另外指令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並未強制訂立勞動契約可僅成立勞動關

係，因此不因護士與協會為符合德國法之勞動者規範而排除於指令之外。歐盟法

院判例233認經濟活動係指「任何在特定市場上提供貨物或服務的活動均具有經濟

性質」(any activity consisting in offering goods or services on a given market is 

economic in nature)，本案中護士透過提供醫療服務與診所獲取報酬之行為即屬於

經濟性活動，並未因協會屬於非營利為目的之經濟組織而有所不同，故即使雙方

為簽訂勞動契約仍屬指令之範疇。 

 當事人定義與關係 

○1 短期機構勞動者(temporary agency worker)：該勞動者與短期勞動機構成立勞動

契約或勞動關係係為被指派至使用者企業提供短期勞動並受其指揮監督。 

○2 短期勞動機構(temporary work agency)：為任何合法之自然人或法人與短期勞

動者締結勞動契約或成立勞動關係之目的係為指派其至使用者企業提供短期

勞務並受其指揮監督。 

○3 使用者企業(user undertaking)：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對短期勞動機構勞動者暫時

具有指揮監督之權限。 

短期勞動機構屬於短期機構勞動者與使用者企業勞動供需的重要媒介，但勞

動者本身非與勞動需求者簽訂勞動契約而係與中間機構–短期勞動機構締結契

約與勞動關係，而真正擁有指揮監督權限者為使用者企業，即勞動者提供勞務過

                                                 
233 Judgments Of 18 June 1998, Commission V Italy, C-35/96, EU:C:1998:303, Paragraph 36; 

6 September 2011, Scattolon, C-108/10, EU:C:2011:542, Paragraph 43; And 23 February 2016, 

Commission V Hungary, C-179/14, EU:C:2016:108, Paragraph 14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ecli:ECLI%3AEU%3AC%3A1998%3A303&locale=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1998%3A303&lang=EN&format=pdf&target=CourtTab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1998%3A303&lang=EN&format=html&target=CourtTab&anchor=#point3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ecli:ECLI%3AEU%3AC%3A2011%3A542&locale=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2011%3A542&lang=EN&format=pdf&target=CourtTab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2011%3A542&lang=EN&format=html&target=CourtTab&anchor=#point4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ecli:ECLI%3AEU%3AC%3A2016%3A108&locale=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2016%3A108&lang=EN&format=pdf&target=CourtTab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redirect/?urn=ecli:ECLI%3AEU%3AC%3A2016%3A108&lang=EN&format=html&target=CourtTab&anchor=#point1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136 
 

程的薪資、條件、法定社會保障等均由機構負責擬定、給予，勞動者發聲管道對

象是機構非使用者企業，使用者企業與機構成立民事商務契約並擁有指揮監督勞

動者權力，與傳統勞動關係由勞動供需雙方彼此締結勞動關係或契約不同，係屬

於三方勞動關係。(圖 12) 

圖 12 三方勞動關係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3. 我國私營就業服務機構之定義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將私營就服機構分為「營利就

業服務機構」及「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前者係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商業

登記法設立之商業組織，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者；後者則指依法設立之財團、以公

益為目的之社團或其他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組織，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者。 

就業服務法第 34 條規定私營就服機構需經政府機關登記許可才可執業，另

同法第 35 條限定業務範圍：○1 執業介紹或人力仲介業務。○2 接受委任招募員工。

○3 協助國民釐清生涯發展計劃之就業諮詢或職業心理測驗。○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就業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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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工經濟平台 

 目的(功能) 

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透過利用人們閒置動產或不動產創造新經濟模式，

而作為共享經濟重要分支–零工經濟本質係「利用平台(應用程式/APP 或網站)招

募並發配利用人們閒置勞動力，勞動者以此賺取報酬」的新經濟模式，也因其屬

於共享經濟分支故其特徵為「善用並活絡剩餘勞動」並為符合其本質與特徵在工

作時間、地點等係以勞動者本位思考，即當人們有剩餘勞動時才使用平台尋找勞

動需求，故人們期望善用自己剩餘勞動之媒介為「平台」。 

單純媒合勞動供需之平台即為就服機構，在新經濟模式中媒合勞動可能僅是

平台營運之環節非主要營利項目(如 ubereats.foodpanda)，也可能是以科技公司做

包裝但主要提供媒合勞動者並監控勞動過程進而營利(如 upwork)。回顧平台營運

模式會發現新經濟體系需有穩定供給與金錢之交流，因此平台為達活躍使用數，

主打免成本入會、保證收入等詞彙吸引勞動供需兩方加入平台，故媒合勞動係為

維持其用戶活躍數進而達到營利。需留意的是，即使平台營運需保持其活躍用戶

但其「善用並活絡剩餘勞動」之特徵不變，對市場所有擁有剩餘勞動之勞動者均

係開放態度(特別是低技術勞動平台)，與傳統勞動市場相比勞動供需雙方直接或

間接達成定期或不定期之勞動契約(關係)的同時即關閉該職位於勞動市場流動

之可能然由於法規、人權等因素並未將勞動力完全消耗殆盡仍保留剩餘勞動，而

平台不斷於提供勞動需求訊息與勞動供給方並短期間內達成媒合且於任務完成

時關係即終止達到善用勞動剩餘之目的。 

 類型 

零工經濟類型主要分為「按需工作」與「群眾外包」(眾包)，二者運作模式

均係勞動供需方透過第三方應用程式或網站獲取報酬或勞動成果。 

按需工作類型平台以運輸類之外送平台為代表，細究其運作模式為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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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需求方)於第三方平台應用程式點選欲取得之物品或成果，與平台簽約之商

店(與平台屬承攬關係但同時身兼勞動需求方)接獲訂單後，由平台媒合平台工作

者(勞動供給方)將物品或成果送與消費者，平台工作者可自消費者或平台獲取勞

動報酬，同時平台工作者也須支付名義為獲取市場資訊之費用予平台。較值得注

意的是過往就服機構在指揮監督、勞動契約簽訂或具有勞動關係等均屬單一存在

於就服機構或使用者契約不曾出現混合存在，甚至不存在之情況，而按需工作類

型平台管理平台工作者運送路線、派單、運送設備等勞動過程，有些甚至涵蓋薪

資發給，然均將評分機制交予消費者(勞動需求方)，並以此基礎進行派單，屬混

合性指揮監督模式；在勞動契約或具勞動關係部分均以無固定工作時間、地點、

不提供運送設備等規避傳統認定勞動關係之標準並與平台工作者簽訂承攬契約。 

群眾外包工作則由勞動需求方付費至平台刊登勞動需求項目而勞動供給方

付費與平台獲取勞動需求資訊或於平台點選欲承接工作後付予平台媒合費用。群

眾外包平台工作類型涵蓋低技術點擊(click)工作、中階軟體編成工作至高階管理

經理人，與平台工作者多以承攬關係為主。以全球最大群眾外包平台–Upwork

為例，勞動供需方於平台貼出自己的需求與履歷(勞動檔案)透過大數據演算法等

科技自動媒合(系統推薦)最適合該需求之勞動者，同時供需雙方也可使用進階功

能獲取更好的工作與人才，當然勞動供需雙方也能自行於平台中選擇自己認為最

適合之對象，然而平台運作是以科技選擇為主，進而雙方提出之模式也會盡量與

系統要求相似才能真正獲取最佳人才。234至於勞動過程方面，相較於按需工作平

台透過應用程式功能監視勞動過程，群眾外包之工作者係以勞動成果作為評分依

據並透過隨機螢幕截圖監視勞動過程，評分由勞動需求方進行，平台再以此評分

推播工作項目運作模式非常相似於國際勞工組織(ILO)分類之第一類就服機構，

平台於媒合勞動供需坊工作後即消失，勞動結束後收或評分再以此推播更多工作

                                                 
234 Jerzy Wratny · Agata Ludera-Ruszel Editors,《New Forms Of Employment–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rekarisierung Und Soziale Entkopplung –Transdisziplinäre Studien,P180-18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101

 

139 
 

達成新的媒合，但隨機截圖監視、更新勞動日誌等模式又如同第二類就服機構出

現監管勞動之特性，徘徊於二類就服機構。 

 平台與私營就服機構比較 

 目的與功能 

私營就服機構與平台均具有活絡勞動市場勞動力、媒合勞動供需之特點，然

二者存在目的與出發點不同，前者存在之目的即為媒合勞動供給並以此營利或獲

得收益，故其營利目標僅有促進勞動市場資訊透明、以靈活配置人力達市場活絡，

另由於私營就服機構受各國嚴格管制故媒合之勞動供給者多半屬全職工作者並

擁有一定程度之勞動保障，即勞動者具有存在剩餘勞動之可能並無充分活絡勞動

市場勞動力；後者為分享經濟之分支係為充分利用閒置勞動而存在，而使用者(勞

動供需方)使用特定平台媒合期望使用剩餘勞動，且透過平台可將剩餘勞動運用

範圍涵蓋所有資本市場運作所需之勞動型態，平台類型大致可區分為「媒合勞動

供需僅是營運過程中之一部業務，係以出售之物品、服務為主要營利」與「以媒

合勞動供需為主要營利而為維持使用熱度與品質同時監視勞動過程」二種類型  

 當事人 

私營就服機構和平台在勞動供需間均具媒合角色。以狹義勞動關係來說屬於

勞動供需方之第三者，只是私營就服機構運作之當事人存在勞動供需兩方與機構

之三方勞動關係具有與特定且單一個體成立並維持一段時間之特性，即使短期勞

動機構之勞動者可能同時存在多個短期勞動工作具多個勞動需求方，但形式上媒

合機構本身為其雇主，具一定程度之勞動條件與保障，亦即私營就服機構之勞動

關係出現與傳統觀係不同之三方關係仍可找尋出受僱之對象確保勞動者可享一

定程度之保障。 

由於新經濟型態各國仍在尋找解決方案，無一定劃分勞動地位之標準且平台

多與勞動者簽訂服務契約非勞動契約，又平台當事人極為複雜關係具許多灰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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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故無法清楚界定勞動關係。本文嘗試依據平台類性進行說明與劃分。眾包工

作當事人為勞動供需兩方與平台，平台與勞動供需雙方分別訂立服務契約，實質

與形式上勞動供需雙方不具任何勞動關係。以 upwork 平台為例，先說明平台與

勞動供給者(勞動者)間關係，平台透過勞動者每日更新工作日誌監視勞動過程再

透過勞動需求者評分以演算法推播新工作與勞動供給者或好的勞動者予勞動需

求者，但勞動供給者工作時間、地點等不受平台規範；勞動供給者與需求者間實

質上非常相似於承攬關係但彼此完全不具任何形式契約關係，互動模式為勞動需

求者向勞動供給者提出專案邀約，勞動供給者接收後直至完成專案並取得報酬。

(圖 12)統整會發現眾包互動模式相似於第一類型就服機構但雙方又不成立勞動

契約(關係)且由平台進行監督與管理又相似於第二類型就服機構。 

按需工作當事人則為商家、消費者、平台、勞動供給者，彼此間互動關係複

雜無法以單純勞動關係進行劃分，回顧其運作過程會發現商家與消費者均需勞動

力運送所需物品或提供服務，可視為勞動需求者，在平台運行中真正能對勞動供

給者評分者、觀看勞動者位置與運送路線(不具任何控制權)僅有消費者；平台依

據性質、服務匯集勞動供需資訊形成大型虛擬的人才與需求媒合平台，與眾包平

台不同的是勞動提供者之生產工具、工作時間、地點、派單等均受平台監控，與

傳統受僱關係相比平台以相似於雇主角色，但彼此於形式以服務協議締約、實務

上平台具控制權但不符傳統勞動關係判定原則屬承攬關係。若要以當事人關係劃

分是否為就服機構，本文嘗試以傳統勞動關係與就服機構勞動關係之差異進行區

分，在勞動關係中之雇主控制權涵蓋勞動過程監視、評價與薪資給予等，而就服

機構類型中擁有雇主控制權分別為第一類之勞動需求者與第二類之就服機構(形

式上具勞動控制)與勞動需求者(實質上具勞動控制)，由此推斷按需工作平台具絕

多數控制權，即使「評分」係雇主權限重要一環，然該評分之後果與擴及範圍係

由平台決定且雖勞動者可選擇工作時間、地點但接受任務時即受監控，故平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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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需求者應為傳統勞雇關係，平台並非為媒合雙方供需而存在，而係為提供平

台營運所需而存在。 

 營運模式 

猶如前述私營就服機構存在之目的係為媒合勞動供需、活絡勞動市場，也因

過往無管制造成市場失靈，故納管後除以目的為經營核心，在營運上因受法規限

制，故營運模式主要圍繞「禁止適用於特定行業」(許多歐洲禁止短期勞動機構聘

僱低技術或危險性高之職業)、「確保最低勞動條件與勞動保障」及「不得向勞動

者收取費用」等原則。至於營運方式方面以探討私營就服機構普遍運行之第一、

二類就服機構為例，第一類於媒合初期與勞動供需方屬三方勞動關係，一旦供需

方媒合成立及消失於勞動關係，由供需方成立正式勞動關係，屬單純媒合角色；

第二類則於媒合過程均處於三方勞動關係，由勞動供給者與機構成立形式勞動契

約並自機構獲取報酬與勞動保障，但實際供給勞動予勞動需求者並接受其指揮監

督。(圖 13) 

零工經濟平台類型多元、涵蓋高階至低階之職業類型，即使眾包與按需工作

平台運作模式不盡相同，然為維持營運(用戶活躍)穩定均具有不同程度之監視勞

動過程之方式，運行模式也很碎片化，將許多原本應由勞動需求者自行承擔之成

本外包化予平台並開放每一訂單、專案予市場上之勞動力競爭再透過大數據進行

分配，若以大方向觀看平台會覺得其如同於虛擬中形成勞動供需大水池，且雙方

可於其中獲取所需就像第一類就服機構但依據平台監控勞動過程程度又會發現

可能分別分屬第二類就服或傳統勞動關係。 

然回顧就服機構之原則○1 不可適用特定職業，若以歐洲規定不得適用於低技

術或危險性高之職業。該原則即係未避免勞動需求者(雇主)以此降低勞動成本、

剝削勞動權益，在眾包與按需工作中最引發勞動爭議之類型即為低技術工作且按

需工作之運輸工作者更涵蓋危險性高之特色。○2 最低勞動條件與勞動保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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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勞動者多成立服務協議，在社會輿論下可能為勞動者投保商業保險並於政府要

求下限定工作時間等，然平台將雇主權限分配一部分配與勞動需求者、勞動者自

行擁有生產工具等均將原本從屬於雇主之認定模式分散、外包與他人，造成找尋

雇主困難且其碎片化之工作型態及接納兼職工作者等難以清楚界定最低勞動條

件與保障之責任歸屬，與就服機構之運作模式清楚知曉雇用人並強制其遵守不同。

○3 不得向勞動者收取費用。此本於勞動者非商品原則訂立，平台以科技公司、資

訊提供者自居，向勞動供需方分別收取一定比例之費用即違背就服機構營運之原

則。由上可知平台營運模式雖涵蓋就服機構之本意，但真正將其歸為就服機構又

會發現其營運方式正破壞就服機構之重要原則，平台真的能被歸為就服機構嗎?

實有疑問。 

 

圖 13 就服機構與平台營運類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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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藉由比較分析平台與就服機構之差異會發現在回答「平台是否為就服機構?」

會出現兩種角度並產生兩種答案，若以就服機構本身存在之因素與組成之當事人

來說，平台屬就服機構之一種，惟若以平台完全等於就服機構思考，在適用原則、

最後規範導向等均會產生極大矛盾與衝突，因目前各國均未找尋到真正管制平台

的方式，故目前多數平台運作係以市場機制為導向，而就有法規歷經數十年甚至

百年經驗累積才形成共識，若貿然套用除破壞市場機制外也會毫無效益，甚至消

滅新經濟模式，因此本文認為平台即使具有就服機構之特性但新經濟模式仍須新

規則進行規範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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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結論 

零工經濟運作的主要媒介為「互動式平台」，其營運與獲利模式是創造互動、

活絡互動，並透過演算法、社群反饋和其雙邊網絡特性解決傳統媒介即中間商無

法即使獲取資訊的缺點，在虛擬平台上形成市場聚集效應，將此商業模式套用致

勞動市場即產生勞動供需方藉由在彼此於平台間互動，如評分機制、透過大數據

演算法等媒合最適對象，並能同時支付勞動報酬與獲取勞動報酬的運作模式，而

此運作模式的盛行是經由行動裝置的普及與科技不斷進步及新世代勞動偏好、低

技術工作外包盛行、失業率高等社會因素而形成新的經濟體。 

勞動供需媒合是市場運作之目的，透過平台有效形成人才供需鏈是各職業類

型所嚮往的，只是當勞動市場過於偏向資本市場的自由運作，勞動市場仍存在高

階至低階工作且勞動具有不可儲存之特性，而平台對低技術工作進入門檻低且不

限於是否擁有正職工作會使勞動供給大量增加，同時對上平台具有即時獲取報酬

的特性將使預期收入減少，勞動者需延長工作時間才可獲得理想或預計報酬，加

上平台形塑、灌輸勞動者為事業合夥人的理念、彈性工作、勞動自主等特徵與平

台工作者簽訂具承攬契約特性的服務協議，讓原本在傳統勞動市場時常被外包而

無法享受正職受僱待遇的低技術工作者更加弱勢，也因此類工作群體在各國勞動

市場快速增加，工作型態具不斷面臨失業、欠缺社會保險，在按需工作類型中更

大量充斥高危險工作，引發各國關注並嘗試解決問題。 

盤點零工經濟發展重要國家(美國、歐洲、日本、中國)與我國之解決方式主

要係以「瞭解發展情況」及「那些是需要解決的爭議點」進行探討。在瞭解發展

情況部分，主要分為「嘗試統計零工經濟工作者數量」、「零工經濟目前對勞動市

場之衝擊程度」與「勞動市場發展是否為驅動零工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零工

經濟運作模式係以科技工具為核心，不限於地點故許多平台據點設置於海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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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經濟者之特性亦造成統計不易，但嘗試透過稅收、政府與平台合作、組織機

構或單純平台數據了解目前零工經濟工作者數量除為政府未來擬定政策提供依

據外，也能了解目前零工經濟對各國勞動市場影響程度，並發現零工經濟較為發

達之美國與中國能確實看見零工經濟涵蓋高階至低階的特性，其中中國更能自城

鄉間發現都市以發展中高階為主、鄉村則以低階為主。至於驅動因素方面，多數

國家多以勞動市場變動為驅動因素，但日本因高齡化社會、勞動人口大量減少等

因素轉而由政府作為推動零工經濟的發展主因，對未來政策與勞動保障之規畫也

走向與他國不同之路線。 

需要解決之爭點主要圍繞於平台工作特性無法與傳統勞動關係判別方式契

合之「勞動地位劃分界線模糊」與平台工作者多半被劃入自雇者行列但收入不及

於自雇者而「欠缺社會保障」。勞動地位劃分界線模糊部分，各國多傾向於「管

制平台」但現階段管制措施多是嘗試性的管制或正處於仍在尋找管制的階段，管

制方式可能是期望將平台納入雇主行列，如針對零工經濟的運作模式進行客製化

法案(加州 AB5 法案)、可能是針對特定行業(中國網約車法案)，或不執著於勞動

地位劃分而是以勞動類別分類受管制的法規(日本)。在社會保險方面，各國普遍

均有提供健康保險與退休金，但由於平台工作者具有不斷失業之特徵和按需工作

者普遍從事高風險工作而在未來期望推出職災保險、失業保險的趨勢。另因平台

工作者僅在進入平台時才從事勞動，勞動自主性較高，傳統勞動保險非以彈性工

作為基礎，故美國立法者期望推行可攜式保險以因應趨勢。在如何提供勞動保險

基金方面，比利時以向平台課稅以支付工作者社會保險的方式確保勞動者不會因

收入過低而放棄投保社會保險的疑慮。 

各國在零工經濟問題上均發展出具各國特色之解決方式，但多仍處於嘗試階

段未形成共識或真正解決零工經濟者勞動地位與社會保險欠缺之問題，不過細究

各國解決方式大多圍繞工業時代創造的勞動秩序，而現今世代經歷產業轉型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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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革新，逐漸脫離工業時代判別勞動關係的新勞動型態(如電傳勞動)不斷出現，

零工經濟藉由彈性工作、以自己所有進行生產、無雇主指定工作地點等特性確確

實實地脫離勞動關係認定之標準，然觸發零工經濟的主要媒介為「平台」，故本

文嘗試透過零工經濟的核心「平台」去理解平台在勞動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

推演出或許我們需要新的秩序或平台主張其實也不符合現有的規範的結果，期望

能夠為零工經濟問題提出建議。 

不論是按需工作或眾包工作平台均是透過科技工具掌控零工經濟工作者的

勞動過程，如按需工作平台透過定位、演算法等掌握勞動者位置、勞動時間並利

用評價分配工作；眾包平台則利用螢幕截圖、案件分化為小任務等模式管理勞動

過程，在評分機制上套用客戶理論以極為主觀評分機制大量簡化、取代傳統逐漸

走向客觀化的人工考核，並直接或間接影響勞動者工作權，而這樣的管理模式與

工業時代極為不同。零工經濟碎片式工作、以虛擬工作場所(平台)取代真實工作

場所、直接對接勞動最終端之需求者且不停更換需求者與過往單一提供勞務與特

定對象不同之特性均來自於勞動者擁有選擇使用平台的自主權即在勞動時間上

擁有提供勞動的自主權，但當勞動者一旦進入平台即喪失勞動自主權，所有勞動

方式、過程均須受平台規定管制，否則即可能喪失進入平台(工作場所)之可能，

基於此勞動型態之轉變與特性，我們不該執著於過往的標準應從勞動現象與勞動

過程發現勞動市場與規則的改變並發現零工經濟中控制勞動行為、過程已由以人

為主要運作核心的概念轉為以「科技」管理主要工具，故所謂的控制權或從屬性

不應僅執著於是否為特定人或機構提供勞務、薪資是否由特定人或機構發給、生

產設備是否由特定人或機構提供、是否需負擔財務風險等工業時代之判別標準，

應隨時空將控制的新工具–科技納入判別標準。至於是否將平台強制納為雇主、

要求其受現有法規之拘束，筆者認為因零工經濟的勞動型態與過往有極大之不同，

且此一型態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讓勞動市場更加彈性也解決某些勞動問題(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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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因此傾向於思考未來勞動可能之狀態，如零工經濟透過平台媒合與科技控

制勞動過程讓勞動者在時間空間上不受拘束等特性，並了解、考量勞動者最在意

的勞動條件與保障為何，再進一步擬定相關的政策方案較為妥適。 

至於平台時常主張其屬仲介機構部分，其所體現的概念為「勞動需求者(商

店、顧客)–平台–勞動供給者(勞動者)」三方(多方)勞動關係，對應現有規定多

方勞動關係即為就業服務機構並以此檢視平台主張其屬仲介的論點。以平台運作

外觀來看，不論係「以媒合特定勞動供需方進而營利之平台」或「勞動媒合僅為

平台營運之必要環節」，確實均具有就服機構媒合勞動供需之特性，只是出發點

不同，平台係為創造和促進使用者互動而產生，就服機構則單純以媒合作為核心。

由於零工經濟本身即存在按需工作與眾包工作兩種，且其屬存在的三方(多方)勞

動關係也極為不同，按需工作較眾包工作複雜屬於多方勞動關係，勞動需求者為

顧客、商家，但可對勞動者評價者為顧客而評價可影響報酬與勞動機會，平台透

過定位、演算法等科技能間接或直接監控勞動者的工作狀態，即將雇主權限分散

化且訂單結束勞動過程也結束，也因此一名勞動者極可能在一天內與多個勞動需

求者存在勞動互動關係，但這樣的互動與媒合均在一個或多個特定平台完成。這

樣的互動模式非常相似於勞動需求者委託第三方就服機構雇用勞動者之第二類

型就服機構，只是適用於就服機構之規定與目前平台營運類型或模式有極大不相

容之處，是否能完全套用存在問號，貿然套用恐怕會影響或消滅新的經濟模式；

而眾包工作多以承攬方式進行，然取決於各平台經營模式而衍伸不同的運作方式，

以 Upwork 為例可分為隨機螢幕截圖控管模式與任務型模式，其勞動自主性較按

需工作高出許多，但勞動供需間彼此即可能不存在交集但係於特定平台內完成任

務，若歸納眾包工作屬於哪類就服機構，筆者認為任務型眾包實際上非常類似於

第一類就服機構，而螢幕截圖控管模式則類似於第二類就服機構，但平台的營運

模式與概念與仍就服機構有所差異。其實平台與就服機構之功能相同均是媒合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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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然為維持市場穩定、勞動者不受剝削就服機構具一定規範，故最後均會導向

受僱關係的結果，而平台目前仍屬於自由市場狀態，各國雖想管制卻因新趨勢變

化快速而無所適從，若要強加平台適用就服機構相關規定具有極大衝突點，或許

需在就服機構下衍生新的規則或完全獨立成為新的媒合機制並管制才能真正解

決平台屬中介機構之問題。 

 建議 

不論零工經濟發展狀態如何，因其介入勞動市場加上勞動弱勢特性勢必走向

被監管的路程，只是如何監管是一大問題，本文透過回顧零工經濟的形成、發展、

特性、各國因應與平台角色等找尋出需要納入「科技」與考量三方(多方)勞動關

係之特性，才能確實擬定出好的監管模式，至於如何監管，本文嘗試提出以下幾

點建議。 

 建議擴張雇主概念建構勞動關係 

在解決三(多)方勞動關係之雇主認定、勞動關係之釐清等曾透過聯合雇主概

念獲得某程度上之解釋與釐清。回顧聯合雇主概念係由後福特主義時期之後為縮

減成本而大量出現的人力外包潮，將非必要人力以第三方企業任用以派遣方式至

使用者契約提供勞務，且該方式也可讓企業彈性調動人力，其運作模式即為就服

機構中之短期就服機構(第二類就服機構)，出現實質勞動關係與形式勞動關係之

雇主不同，而前者卻對勞動者具有實質控制權與解雇權限進而引發在三方勞動關

係下何者為雇主之疑問，並衍生出形式與實質勞動關係之雇主均為雇主之新概念。 

聯合雇主屬於「勞動者–短期就服機構–使用者企業」三方勞動關係，運作

模式較傳統勞動關係複雜但勞動者在形式與實質上多半能找尋到符合實務上「雇

主」之特質。而零工經濟中能明顯觀察到勞動供需方與平台屬於三方或多方的勞

動關係，在判別勞動地位時產生困境的原因之一也係因在判別何者為「雇主」產

生障礙，特別是將顧客作為雇主之新概念。此概念之出現係因零工經濟具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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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與收穫之特性，讓服務最終端顧客能直接與製造(提供服務)者聯繫並給予反

饋，而平台也利用此特性將原雇主權限之考核機制賦予顧客完成，進而使用此評

價為勞動者推播、分配工作讓顧客在無形中對勞動者之工作權產生影響。另外在

按需工作平台中出現透過平台外包原本或未來可能推展之服務，使其與消費者有

更多觸及點，如同第二類就服機構將原本雇用名額外包予就服機構之概念，只是

在零工經濟中商家對於平台工作者實際上似乎未具有控制管理之權限但屬於使

用勞務之人。 

在本文第三章歸納各國規範零工經濟時多以「管制平台」為核心出發，並發

展出強制歸納平台為雇主或擴大既有雇主概念賦予平台某程度之雇主責任等措

施，嘗試在零工經濟雇主判別困難上進行簡化與限縮，然目前美國加州採取強制

歸納平台為雇主之法案引發眾多爭議，而以類勞動與第三類勞動劃分雇主責任部

分也因流程或概念執著於單一雇主等而無法確實解決勞動問題，加上平台運作模

式極為多元，目前在判斷雇主圍繞控制權與從屬性(依附性)兩大要素，而零工經

濟中平台、勞動者、消費者、商家間存在某種程度之經濟依賴性，勞動者高度依

賴 app 使平台與勞動者之依賴性更強，至於控制權之核心–人格從屬性部分則是

藉由科技讓平台控制勞動者的狀態抽象化，讓實際判別產生障礙，故將聯合雇主

概念以「勞動使用者」判別雇主為核心理念進行套用並擴張雇主概念，進而化分

雇主責任之分配。 

若以勞動過程具「控制權(從屬性)」區別雇主角色，可自兩種不同角度觀看

○1 直接或間接控制權(從屬性)：平台使用科技工具控制勞動過程進而影響勞動分

配與收入等具直接控制權(從屬性)，而顧客具評分權限但只是作為未來平台分配

工作之依據屬於間接控制權(從屬性)。○2 平台具眾包與按需兩種類型，前者勞動

自主權較高雖也受平台與顧客監控但程度較按需工作者輕微許多，可再依據平台

運作模式進行係分為於特定平台刊登工作訊息再由勞動供需者自行聯繫之「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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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提供平台」、「具勞動媒合功能且發配任務但認為執行過程不干預之平台」、

「具勞動媒合功能且發配任務並以科技監視執行過程之平台」。以兩種角度觀看

控制權之理由在於釐清責任負擔比例，在傳統勞動關係中勞動者獲得勞動保障係

因勞動者以受雇主控制換取勞動保障彌補勞動自由之喪失，而零工經濟讓使用服

務的人多均具有勞動控制權限，故以擁有控制權(從屬性)之程度劃分，按需平台

中平台應對勞動者之勞動保障付最多責任、顧客次之；眾包平台則應各付一半責

任，只是實際上如何分配、給予勞動者保障也許能從幾個方式下手○1 平台負擔：

自平台課稅下手並將稅收部分納入社會保險基金。○2 由平台與勞動需求者共同負

擔：平台設立機制在勞動需求者之需求被接納時共同繳納一定之社會保險金，且

由平台管理並受政府監管。○3 使用者與經營者共同負擔：平台、勞動者、勞動需

求者共同提撥不同程度的基金作為社會保險金並由平台管理、政府監管，其中勞

動者可依勞務時間換算繳納與給付保險金之比例。 

 建議採用彈性安全政策提供保障 

彈性安全之目的係在追求勞動市場彈性與就業安全間取得平衡點，在零工經

濟的運作模式下，我們可以發現目前零工經濟基本上傾向於自由勞動市場，相較

現受管制的勞動關係其並未真正受政府管制，故其勞動市場彈性應係勞動歷程以

來最具彈性的勞動關係，可當勞動市場過於彈性往往會對於就業安全產生衝擊及

弱化的傾向，然而彈性與就業安全應是能互補之關係。 

以往各國在討論彈性安全時多係以現各國勞動市場、規則進行討論，在彈性

與保障間進行拉扯，可零工經濟的態樣打破過往制定的規範與原則，且其運作模

式之特性被新世代勞動廣泛接受，在觀察各國應對零工經濟無法適用現有法規之

困境逐漸以要求特定平台、產業為勞動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確保勞動者就

業安全，並主要圍繞彈性安全核心理念與評斷各國彈性安全度之指標，如以法規

或行政命令確保勞動保障之歐盟設立最低勞動條件、政府要求平台為勞動者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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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之商業保險、美國立法者開始提倡為自雇者實行可攜式保障等。或者跳

脫過往最低勞動條件、納保等規範傳統勞動關係之方式，採納新的使用者付費概

念確保勞動保障，如比利時向平台課稅補貼勞動者社會保險費用。 

各國所實行的制度均為確保零工經濟工作者能至少擁有社會保障，而目前在

各國實行或未來期望實施之制度並找尋到實際成效與欲實行細節。零工經濟勞動

關係極為複雜，除在工作類型涵蓋高收入至低收入族群外，勞動需求者不再侷限

於單一對象或企業係涵蓋生產至產出之所有勞動需求者，為多方勞動關係，另外

勞動者游移於全職、兼職工作加上目前並未有精確之統計評估零工工作者人數，

若不執著於零工經濟不同產業平台運作模式之差異，而係透過零工經濟運作與勞

動者間之共同點○1 涵蓋高階至低階工作○2 類型可分為眾包與按須工作○3 普遍最

在意工作收入與社會保障○4 平台是勞動供需者聯繫的重要管道，思考政策擬定方

向，並分支為兩大部分「收入」與「工作類型」。 

收入部分可能可嘗試以所得劃分保費負擔並限定不需繳納保費之最低門檻，

且低於該門檻者之保費可能可透過政府補貼與政府成立平台協會向平台課稅並

仿效比利時模式規定若未加入協會則需課予各多稅收，此方案應可提升勞動者之

投保意願，不過需統計勞動者收入情況與平台課稅的強制作法該如何實行，目前

台灣對運輸業平台主要以營業稅為主，以稅收補貼社保費係以往未曾嘗試之途徑，

需要跨部會協商擬定政策。工作類型方面則係以保費負擔多寡做為切入點並以平

台控制程度為核心，按需控管程度較眾包高。 

雖然目前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透過大量社會對話與時間尋找平台、勞動

者、勞動需求者(商家、顧客)間之互動平衡是未來必修課題且此一作法不僅能夠

發展出真正能夠因應社會變化、勞動市場變動的勞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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